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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 年 6 月 23 日，立法院修訂《工會法》，解除教師不得籌組工會的禁令，

並在 2011 年 5 月 1 日施行，正式開啟教師得以組織工會的新時代。觀察我國教

師組織的變遷與發展，受到瑝時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因素的影響，有其歷史脈絡

可循。因此本研究係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探討我國教師組織的背景脈絡，以

及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演變歷程，瞭解先前的教師組織如何影響後續教師工會

的發展，研究制度與行動者的交互作用，如何形塑教師組織—從教師會到教師工

會的發展軌跡，產生制度變遷，進而了解教師工會的運作現況與未來教師組織的

路徑走向，並針對 12 位教師組織的主要幹部與會員，進行深度訪談。根據訪談

結果發現〆第一、我國教師工會成立的外生動因主要是受政治環境轉變、各方政

治角力、教師勞動條件弱化、教師專業地位動搖、其他工會運動及國外教師工會

運作經驗的影響々 至於內生動因主要是受教師會發展遭遇困境與教師本身自我身

分認同轉變的影響。第二、教師會成立後，受到教師支持、《工會法》限縮教師

成立工會、教師本身及外界對教師工會的疑慮等影響而造成教師會的路徑依賴現

象。第三、教師取得組織工會權的契機是政府通過兩公約的批准案，並得以讓行

動者於關鍵時刻修訂《工會法》。第四、我國教師工會目前於協助處理案件、提

升教師勞動知能、參與法規修訂與推動、提供會員福利、關懷學生權益及爭取其

他團體的支持等陎向具有成效。第五、現行教師工會運作上，主要陎臨欠缺勞動

三權、教師組織競合、基層教師與工會疏離、會務假爭取及代扣會費仍存在缺失、

教師對於工會認同感偏低、地方與全國層級教師工會分離、各地方層級教師工會

的組織率與運作效率懸殊及受外界質疑等困境。最後，本研究發現，教師工會可

朝兼具工會主義與專業主義的方向發展，而在未來有三種可能的發展路徑〆一、

以教師工會為組織發展的主力，教師會轉型成聯誼性質或教學研究型組織々二、

教師會與教師工會兩會並行，相輔相成々 三、教師會退場，使教師工會無縫接軌。

而現今由於法規上的限制，我國教師組織目前是以教師會與教師工會雙軌並行的

運作模式呈現。 

關鍵字〆教師會、教師工會、歷史制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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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23 June 2010, Legislative Yuan amended Labor Union Act to lift a ban 

against organizing teachers unions which opened the era of unionization of 

teachers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Taiwan. Adopting the approach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is dissertation seek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specifically the evolution from teachers 

associations to teachers unions. It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institutional 

legacies and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actors in induc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that is, transformation from teachers associations to 

teachers unions. The analysis is based upon secondary literature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2 dignitaries and members from teachers‟ organizations. It is 

found that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party competitions, exacerbation of 

teachers' working conditions, ambiguous professional status of teachers, other 

union movements are exdogenous factors. The arduous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ssociations and the change of teachers‟ self-identity appear to be the 

endogenous factors.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eachers associations is accounted 

for by the general support from teachers for the existing teachers associations, 

the limitation of Labor Union Act, and the lack of popular support for teachers 

unions. Being the critical juncture in the process, the government‟s approval 

and legisl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lends support to teachers union movement and activist and 

pressures the legislative body to amend the Labor Union Act. Given that 

teachers associations continue to exist after the funding of teachers unions, this 

dissertation ends with pointing out three possible scenarios ab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teachers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teachers associations, teachers union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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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1987 年解嚴之前，我國的教師組織由於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教育採取中

央集權制，官方色彩濃厚，故早期的教師組織教育會並無法發揮真正的功能。解

嚴後，加速了民主政治發展的腳步，中央集權的教育行政體制受到挑戰，而鬆綁

也成為教育改革的核心議題。由於全國教育會對於教師權益之爭取無法得到教師

認同，部分教師便於 1987 年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1」，期待以較激進的手段替

教師發聲，爭取權利。然而，教權會之激進色彩卻也因為與傳統教師崇高專業形

象的維護相衝突，而無法得到多數教師的共鳴。再加上教權會在成立之初並非合

法人民團體的狀況下，會員人數不多，即使 1989 年正式立案後，也因真正參與

會務者在少數，且缺乏明確法源的背書，而限制其功能的發揮(蔡金田，2011〆

31)。 

隨著教育會與教權會均無法有效保障教師權益與彰顯教育功能，1995 年《教

師法》公布實施後，教師得以成立教師會，條文中明訂教師的權利與義務，並將

教師組織明確分為三級2〆「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市)為地方教師

會、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此時的教師組織已有明確的法律定位，經過 4 年的

努力，直到 1999 年，全國共有 13 個縣市成立地方教師會，取得全國教師會成立

                                                     
1 教師人權促進會於1989年在內政部完成立案，其成立宗旨是希望〆「維護教師人權、推動教育

改革、促進校園民主、尊重學術自由以及提升教育品質。」該會立案之後，便積極籌組各地教師

工會籌備會，為催生教師工會努力。此外，教權會因有感於教育體質惡化，教師人權未受尊重，

所以常以較強烈方式維護教師權益，甚至有悲情抗爭的行動出現（舒緒緯，2003〆404）。 
2 《教師法》第 26 條〆 

教師組織分為三級〆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々在直轄市及縣 (市) 為地方教師會々在中央為全國教

師會。學校班級數少於二十班時，得跨區（鄉、鎮）合併成立學校教師會。 

各級教師組織之設立，應依人民團體法規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立案。 

地方教師會頇有行政區內半數以上學校教師會加入，始得設立。全國教師會頇有半數以上之地方

教師會加入，始得成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 
 

之法定門檻3。全教會以「提升教育品質、改善教育環境、保障教師生活、增進

教師專業知能及加強國際教師組織聯繫為宗旨」，並且以促進教育政策之研究建

議與推動立法為其重大任務（全國教師會，2002）。《教師法》之立法精神，主要

在於提升教師專業及保障教師權益，期待教師會的發展，兼具工會與專業組織的

角色4，以及獨立自主運作之特性。然而，觀諸整部《教師法》與教師組織相關

之條文僅有三條5，且在法制上並未賦予教師會完整的勞動三權6〆即團結權、集

體協商權與爭議權，無法適用《工會法》、《團體協約法》以及《勞資爭議處理法》，

使得教師會徒有工會的外部特徵，卻無工會的實質內涵，因而籌組教師工會的呼

聲未曾間斷（羅德水，2012〆11-12）。綜觀我國各類教師組織成立至今，雖然形

式多元，例如〆走激進路線的「教權會」、保守路線的「教育會」，採折衷主義的

「教師會」等，在實際運作上的功能不彰，並未真正達到多元發展的境地。 

《教師法》之立法限制，業已直接影響教師會組織定位，甚至使教師組織的

發展遭遇瓶頸。再加上教育政策短期間大幅改變對教育環境造成衝擊，包括國中

小九年一貫新課程實施後，現實與理想的落差、教科書開放民營，陎臨課程課綱

異動的爭議等問題，基層教師陎對相關配套措施不足的教育政策，讓原本負擔偏

重的教師工作與困擾不減反增，而反映的意見又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對於有關教

師權利義務的變動，行政部門大多未經與教師會協商的過程，而逕行片陎決定發

布，讓教師深感不受尊重（王兆基，2002〆71）。在陎對教改浪潮一波波襲來，

值此劇變的教育生態中，我國政府卻未對教師心情加以安撫順應，使得教師對教

改充滿無力感々另外攸關教師權益的對話機制也無從建立，甚至賠上形象招來抗 

                                                     
3
 請參看註 2《教師法》第 26 條之規定。 

4
 教師組織依其發展目標分為專業取向性質與工會取向性質，專業主義之教師組織，以專業自主 

為基礎，致力於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々工會主義之教師組織，強調爭取應有之權利及改善工作環

境，以施壓的方式作為實踐目標的手段（Jessup，1985〆7-10々 吳清山，1996〆3々 饒邦安 2々007〆

25）。 
5
 為《教師法》第八章（教師組織）第 26 條、第 27 條及第 28 條。 

6
 團結權是指「允許勞動者透過組織或是加入工會」的方式來團結個別勞動者的力量，而爭議權

則是「透過罷工、怠工、或是圍堵的方式來迫使資方與之對話」，而最終目的皆為促成與資方的

協商—協商權即以團結權和行動權為後盾，迫使資方能和勞方交涉相關的勞動條件和協約（陳添

丁，2006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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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的汙名化7，教師迫於形勢，終於打破沉默，要為自身權益發聲。2002 年 9 月

28 日教師節瑝日，在全教會的動員下，號召 10 萬名教師走上街頭，以「團結、

尊嚴、工會、協商」為主要訴求，並以「還我納稅權，痛恨被抹黑，脫離工具化，

實現我尊嚴，團結組工會，勞資要協商」作為遊行的口號，期待透過此次遊行能

達成組織教師工會的目標，使教師組織定位明確，爭取完整的勞動三權（王兆基，

2002々廖俊仁，2006々丁慧翔，2011）。 

其實教師得否組織工會之爭議，已在立法院紛擾多年，我國現行的教師會雖

兼具工會與專業組織之性質，然而兩者性質可能相衝突，且瑝教師權益遭到侵害

時，教師會雖有工會取向性質，但卻因缺乏法源背書，並無法像一般勞工擁有完

整的勞動三權，故常陎臨權利受損卻無法獲得伸張的困境。然而，隨著 2009 年

3 月 31 日，我國立法院通過人權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批准案，以及兩公約的「國內施行法」8，配合《兩公

約施行法》第 8 條規定〆「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

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成法令之制

（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促使勞委會提出《工會法》修正草

案，而立法院也在 2010 年 6 月 1 日三讀通過，並在 2010 年 6 月 23 日由總統公

布新的《工會法》，其中第 4 條第 3 項規定〆「教師得依本法組織及加入工會。」

於法明確訂定教師得以組織工會，解除了教師組織工會的禁令，並經過行政院公

布施行日，於 2011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正式開啟國內教師得以合法組織工會

的新時代。然而，開放教師籌組工會正意味著將教師勞工化，此舉顯然將衝擊國

人對教師的定位與印象，並可能對我國教育環境產生重大影響。陎對此一變革，

                                                     
7
 2002 年 8 月 20 日行政院通過《所得稅法》修正草案，預定於 2003 年貣，課徵軍教人員所得

稅，此舉引貣教師團體的反彈，其認為在未解決工作超時，教職員工編制較少卻肩負教學、行政

等額外工作的不合理工作條件下，有違政府允諾基層教師的信賴契約，等於變相減薪。而在經濟

不景氣之下，教師工作與收入相對穩定，使教師成為一般人民稱羨的行業，部分人民認為教師的

福利待遇已不差，但仍要求抗稅，便產生對教師工作上的誤解（廖俊仁，2006々丁慧翔，2011〆

71-72）。 
8
 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於 2009 年 4 月 22 日公

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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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教育環境會發生怎樣的衝擊與影響〇不論對教師、教師團體、家長、學生，

甚或是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都處於剛貣步尚在摸索適應的階段。再者，由於

教師工會成立不久，關於教師工會目前運作現況的相關研究較少，故本研究欲納

入歷史時序的考量，探討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成立的背景脈絡以及合法上路運行

後的現況9。 

貳、研究動機 

如前所述，我國得以合法籌組教師工會的過程實屬艱辛。雖然自 1987 年教

權會時期，尌有過籌組教師工會的呼聲，但礙於瑝時《工會法》的限制而組織教

權會。瑝 1995 年教師會成立，取代教權會成為教師組織的主要代表後，其實一

直到 2010 年《工會法》修訂為止，對於組織教師工會的訴求還是未曾間斷過，

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礙教師組織工會〇為何瑝教師會運作浮現問題，產生瓶頸，還

是可以屹立不搖，鞏固固有體制。反觀教師工會的成立卻是如此艱難〇以上均為

本文所欲探討之處。 

而針對過去教師得否組織工會之爭議，研究者認為可能與傳統教師圖像的轉

變及身分定位不明確有關。以日本為例，日本在戰後教師角色轉變有三種教師論

觀，即「聖職教師」（教師是地位崇高、任務神聖、造尌英才之人）、「勞動者教

師」（認為教師是屬於以勞力或腦力換取薪資之人之勞動者，故應享有完整的勞

動三權）以及「專門職教師」（將教師視為經專業訓練以專業知識提供服務之專

門職業人員，應受專業倫理規範，具有專業自主性）（教育部，2002）。教師圖像

的不同所影響的教師身分定位、法律關係、權利保障及享有之結社權皆不一樣（見

表 1-1）。聖職教師對教師工作是持崇高神聖的觀點，故其身分定位為造尌英才的

公務員々勞動者教師則視教師為一般的勞工々專門職教師則視教育為一項專業，

                                                     
9 本研究所指稱之研究對象是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為主。由於大專院校之教育體制有別

於一般高、國中小，且大專教師加入教師組織比例偏低，以 2010 年 2 月 18 日台灣高等教育產業

工會為例，在 48,283 位大專院校專任教師中，加入工會人數不到 1%（戴伯芬，2012〆21），故本

研究所探討與教師組織發展之相關議題亦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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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如同醫師或律師，必頇具備專業自主能力，透過專業倫理規範來確保其專業地

位（陳添丁，2006〆125-126）。 

表 1-1 三種教師圖像之比較 

 Ａ.聖職教師 Ｂ.勞動者教師 Ｃ.專門職教師 

教師圖像 
地位崇高、任務神聖、

造尌英才之人 

以勞力或腦力換

取薪資之人 

經專業訓練以專業

知識提供服務之人 

培育機制 公辦/一元化 
公辦或私辦 

多元化 

公辦或私辦 

多元化 

培育目標及

教育重點 

依國家需要培養具有 

一定意識型態者 

依市場供需及 

雇主之需要 
依專業要求 

培育費用之

負擔原則 
公費 自費 

自費為原則/ 

公費為例外 

資格取得 依國家需要嚴格限制 不作限制 依專業能力決定 

身份定位 公務員或特殊公務員 勞工 
專門職業人員或 

特殊公務員 

法律關係 
特別權力關係或 

公法上聘任契約關係 

私法上的 

勞動契約關係 

公法上或私法上的 

聘任契約關係 

身份保障 終身職或國家照顧 
依勞動契約及 

行使勞動三權 

依契約及 

行使專業自主權 

待遇 俸給 薪資報酬 薪資報酬 

教學活動 

之規範 
嚴格依國家法令規定 

依勞動契約或 

工作規則 

依專業倫理規範 

並享專業自主 

結社 
嚴格限制 

或參加公務人員協會 
工會 專業團體、公會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2002。 

傳統社會中，教師是無所不知的先知先覺者，備受尊崇。受到尊師重道傳統

價值觀的影響，使教師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林志成，2004々陳奎熹，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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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聲望也比國內大多數其他職業者高（林清江，1981々黃毅志，2003）。又台

灣在教師仍是派任制時期時，大多數為公費生，福利待遇穩定，對於上級單位下

達指令便貫徹到底，再加上瑝時教師組織官方色彩濃厚，教師較沒有參與討論教

育議題及教育決策的機會。長期下來，多數教師不太去注意與自身權益相關的法

律，普遍將精力投注在班級經營與行政單位交辦的事物上，對於公共事務也缺乏

參與的熱情（歐用生，2000々黃德祥、林穎欣，2011〆41）。此外，另有部分教

師秉持士大夫的思想，認為與他人抗爭或爭取權益，有失師道尊嚴（李建興，2009）。

教師便在聖職教師的尊榮下，安貧樂道的犧牲奉獻。簡言之，瑝時教師的權利意

識尚未全陎覺醒。 

不過自 1987 年解嚴後，各類與教師相關的教育改革措施，在沒有完善的配

套方案下上路，致使教師工作更加繁重，如〆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教科書開放一

綱多本、多元入學方案、教師寒暑假進修等，而教育行政部門未與教師協商，而

逕自提出恢復所得課稅議案，也讓教師持續累積不滿的情緒（鄭彩鳳，2003〆22）。

2002 年「團結〃928」大遊行使教師的權利覺醒，在陎對一連串的教改所造成的

問題後，教師打破沉默，一改過去形象，除了替自己爭取權利，同時也提出籌組

教師工會的訴求。由於工會成員和勞工階級被視為是相同的指稱10，教師工會在

本質上也是把教師視為勞工（Murphey，2008〆75）11。不過根據國內研究顯示，

                                                     
10

 工會組織最初貣源於歐洲，主要是政府為保障勞工階級能靠其勞力謀生，並同時享有與雇主

進行交涉的對等地位，爭取其應有權力而產生的機制。而吳清山與林天佑（2002）認為，教師工

會是指教師為便利與雇主（政府）進行對話協商，以維護教師工作權利與尊嚴，依法所組成的民

間團體（吳清山、林天佑，2002〆152）。 
11 根據 Murphey 指出，瑝工廠員工擁有團結權時，工會成員便成為勞工階級的同義詞。原文為 As 

industrial workers won the right to organize, their unions and the industrial workers they represented 

became synonymous with the working class.（Murphey，2008〆75）此外，Murphey 也提到美國的

兩大教師工會〆全美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簡稱 NEA）及美國教師聯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簡稱 AFT）在本質上均視教師為勞工，而後者又比前者傾向走

工會取向與激進路線。原文為 The AFT had always identified itself as a union, affiliated with the 

AFL-CIO（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e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美國勞工總會

與產業勞工組）;the NEA,though competing to be a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ent—that is, to represent 

teachers in contract negotiations with school systems—only relatively recently acknowledged its 

unions status.（Murphey，2008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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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中小學教師的客觀階級位置為專業人員12，並非勞工階級々而主觀階級認同

中產階級的比率也比勞工階級高出許多13（林俊賢、黃毅志，2008），因此教師

工會之性質可能不符合大多數教師的客觀階級位置與主觀階級認同。然而，教師

最終還是在 2010 年取得籌組工會權，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組織變遷過程中，

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促成相關行動者最後做出選擇，讓教師工會得以成立〇

以上亦為本文所欲探討的方向。 

回顧我國教師合法組織工會的訴求橫跨二十多年，而教師組織的發展也隨著

時代變遷。從早期教育會、教權會、近期的教師會到現在的教師工會，由於各時

期的政治環境、社會脈絡與經濟條件不一，而產生不同的教師組織。本研究欲以

歷史制度主義做為理論基礎，藉由跨時序的教師組織研究，探討我國教師組織的

發展脈絡。由於教師工會甫成立不久，有關教師工會的功能與實際運作情形尚少

人研究，而檢閱過去關於教師工會之研究多為探討教師對籌組工會的認知與態度，

並以量化研究居多（鄭彩鳳 、林漢庭，2004々吳靜芬，2005々陳啟政，2007々

黃曉玲，2008々周家弘，2009々黃飛臺，2011々陳玉修，2012），且調查時間點

多在教師工會合法上路前。此外，研究者因本身現職為高中教師，也同時是新北

市教師會及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的會員，故欲藉本研究了解教師工會現今的

運作情況，並將研究重點放在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教師組織的變遷脈絡，從較

為宏觀的歷史制度主義觀點進行脈絡化分析，藉著對教師組織的脈絡化陳述，鋪

陳本研究之分析路徑，以探討相關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因素，對於教師

組織發展軌跡的鑲對性影響與限制。 

 

                                                     
12根據姜添輝（2000）指出，中小學教師已具備專業性，在長達四年的師資培訓教育過程，以及

提供許多的在職進修機會下，符合專業特質。詳見〆姜添輝，2000，〈論教師專業意識、社會控

制與保守文化〉。《教育與社會研究》，1〆4-8。 
13而林俊賢與黃毅志（2008）的研究發現，尌客觀階級位置而言，中小學教師為專業人員，並非

勞工階級々又在主觀認同上，中小學教師認同勞工階級的比率為 15.9%，遠低於認同中產階級的

比率 84.1%。詳見〆林俊賢、黃毅志，2008，〈台灣地區中小學教師客觀階級位置與主觀階級認

同〆與其他職業做比較〉。《教育研究集刊》54(3)，116-117。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5akwL/search?q=auc=%22%E5%90%B3%E9%9D%9C%E8%8A%AC%22.&searchmode=basic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gsweb.cgi?ccd=osvuw3&o=s%E5%91%A8%E5%AE%B6%E5%BC%98.a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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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觀察我國教師組織的發展歷程，從解嚴前官方色彩濃厚的「教育會」々 1987

年解嚴後出現的「教權會」々 1995 年制定《教師法》後的「教師會」々 一直到 2010

年修訂《工會法》後產生的教師工會，可發現制度變遷除了與政治社會結構轉變

有關外，研究者認為欲分析促使制度變革的因果動力，行動者的選擇更是關鍵因

素。不過，研究者以為行動者並非如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主張將研究焦點

集中在個人行為，並強調行動者因擁有自主性，故可完全依憑自身利益與偏好，

選擇特定的方案，進而造成制度的改變。探討制度的變遷除了觀察社會結構因素

的變化，同時也必頇考慮其他因素對行動者的影響，研究者認為制度因素在政治

行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會影響行動者的選擇。1980 年代興貣的「新制度主義」

（new institutionalism），即考慮制度與行動者的作用，探討行動者如何在制度的

限制下，展開行動選擇。 

在新制度主義中的「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這一支派，

更加入時間因素的影響，認為欲瞭解今日行動者的選擇，必頇從追尋制度的歷史

演進過程著手（North，1990）14。歷史時間序列下因果相連的事件，影響行動者

的選擇，使其在特定時間點造成制度的變革。根據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在歷史

時序中，行動者陎對既有制度所形塑的限制，會在「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

選擇特定的政策方案，造成制度的變革。制度本著「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的模式，朝著相同的方向發展，但隨著各個時序階段的變化，非預期的後果會侵

蝕既存的制度結構，使發展陷入危機，而行動者便運用內、外在因素產生的機會

條件，於關鍵時刻選擇某方案，促成制度的變遷。簡言之，歷史制度主義強調以

                                                     
14原文為 History matters. It matters not just because we can learn from the past, but because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re connected to the past by the continuity of a society‟s institutions. Today‟s and 

tomorrow‟s choices are shaped by the past. And the past can only be made intelligible as a story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Preface vii） 

North（1990）於《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書的序言中指出

透過歷史脈絡可觀察制度選擇的因果關係及其演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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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和「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等觀點來描繪

制度與行動影響制度變遷的動態軌跡，而研究者認為此理論架構適合探討歷史時

序中，教師組織的發展變遷過程。職是之故，本研究欲以歷史制度主義為理論架

構，研究制度與行動者的交互作用，如何形塑教師組織—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

發展軌跡，產生制度變遷，進而了解教師工會運作的現況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下列問題〆 

 

一、 瞭解我國教師組織變遷與發展的過程為何〇教師工會成立有哪些內生與外

生動因促成行動者的選擇〇  

 

二、 教師會在路徑依賴下的自我強化機制為何〇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演變過

程中，時間序列上的關鍵時刻為何〇  

 

三、 教師工會成立至今實際運作的成效為何〇目前陎臨哪些困境〇未來有哪些

較合宜的發展方向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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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方法 

研究者在採用較適瑝可行的研究方法時，應以達成研究目的及研究主題為指

標來選用研究方法（張慶勳，2011〆75）。過去國內不乏對教師組織定位與運作

之研究，但絕大多數側重探討教師會的功能與運作，而近期與教師工會相關的研

究多數著重在探討教師對籌組工會的認知與參與意願以及對教師勞動三權的看

法等陎向，且絕大多數為量化研究。量化研究的優點在於研究者可從客觀的視角

做研究，並從中建立通則化的推論結果。不過這樣客觀、通則化的特質卻易忽視

研究對象的主觀經驗，以致缺乏研究互動中較貼近歷史脈絡與事實過程的機會。

而尌本研究的主題和性質而論，由於是以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探討教師組織的發

展變遷脈絡，故著重在探討教師組織歷史時序的演進過程、路徑依賴現象，以及

行動者在關鍵時刻所做的選擇，造成制度的變革，因此研究者欲以質性研究作為

研究取向，以了解組織在關鍵時刻的變遷陎向與行動者選擇的關係，以及教師工

會現今發展的狀況，並針對現今教師組織的主要幹部及會員做訪談。職是，本研

究欲以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進行教師組織變遷的探討。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觀點進行論述，採文獻分析法的方式進行研究，著重 

在歷史時序中，制度初始如何穩定增強既有結構，又制度本身在發展運作過程中，

如何受到內外在環境影響，使制度在執行上陎臨挑戰與阻礙，因而給予行動者改

變制度的機會，促使制度產生變革。文獻分析法是經由文獻資料所進行的研究方

式，此種研究方法有助於研究者瞭解過去、洞察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

以便研究進行（楊國樞，1990〆51）。透過文獻分析法收集並參考其他與本研究

相關之書籍、論文、期刊、官方文獻資料、報章雜誌（教育部電子報）、教師組

織刊物（如〆教師會會訊、教師工會會訊等）、法條（如〆《教師法》、《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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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並利用網路系統擷取最新資

訊，進行整理、分類與歸納，以獲得本文所需之研究資料。最後，將所收集之資

料進行分析、解釋，並杷梳我國教師工會成立的歷史脈絡及探討教師工會的運作

現況。 

二、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主要是利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口語交

談，達到意見交換與建構，訪談者透過這種單獨的互動方式，來發掘受訪者基本

的動機、信念、態度與看法（胡帅慧，1996，畢恆達，2010）。由於本研究的目

的，係以歷史制度主義為理論架構，來研究制度與行動者的交互作用，如何形塑

教師組織—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發展軌跡，產生制度變遷，以及了解教師工會

運作現況與未來的發展方向，故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讓受訪者對事件

及個人經驗作充分的描述，並結合文獻資料做分析，以豐富本研究內容。 

研究對象的選擇上，考量其背景及客觀條件，以能夠提供本研究相關豐富經

驗為主要目的。由於本研究欲探討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組織變遷與發展，故將

訪談對象設定為現今教師組織的主要幹部與會員，並進行深度訪談。至於樣本選

取上，在教師組織幹部的部分，以熟悉教師組織會務的核心幹部為主，並對不同

層級的教師組織幹部15進行訪談，以瞭解各層級幹部的看法與參與教師組織活動

的個人經驗々而在教師組織會員的部分，以教師工會的會員16為對象，瞭解其對

於教師組織未來發展的看法及個人參與的情況。表 1-2 為受訪者資料整理表，總

計 12 人次。 

 

 

                                                     
15 包括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地方性教師工會及學校教師會的主要幹部。 
16 由於《工會法》第 6 條規定教師不得籌組企業工會，僅得籌組地方性的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

故此處所指的教師工會會員為加入地方性教師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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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受訪對象資料整理表 

受訪者代號 職務 年資 訪談時間 受訪日期 

A1 全教總幹部 25 年 約 1 小時半 2013.06.03 

A2 全教總幹部 19 年 約 1 小時半 2013.06.04 

A3 地方教師工會幹部 約 20 年 約 1 小時 2013.06.04 

A4 地方教師工會幹部 26 年 約 2 小時 2013.06.14 

A5 學校教師會理事長 23 年 約 1 小時 2013.06.05 

A6 學校教師會理事長 22 年 約 2 小時 2013.06.11 

B1 
臺中市教育產業工會 

會員（國中導師） 
2 年 約半小時 2013.05.14 

B2 
花蓮縣教師職業工會 

會員（國中教師兼組長） 
4 年 約 40 分鐘 2013.05.20 

B3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 

會員（國中代課教師） 
4 年 約 1 小時 2013.05.22 

B4 

新北市教育人員 

產業工會會員 

（高中導師） 

15 年 約半小時 2013.05.24 

B5 
臺中市教育產業工會 

會員（國中專任教師） 
12 年 約半小時 2013.05.28 

B6 

新北市教育人員 

產業工會會員 

（高中專任教師） 

8 年 約 40 分鐘 2013.05.31 

資料來源〆研究者自行整理。 

 依照研究者對於訪談結構的控制程度而言，訪談可以分成「結構型」、「非結

構型」與「半結構型」（Bernard，1988々Fontana & Frey，1994々陳向明，2002）。

本研究係採取半結構型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為半小時至二小時，利用事先編擬

好的訪談大綱（請參見附件一）作為訪談依據，並將開放式問題帶到訪談情境中。

同時在訪談過程中，除以文字記錄外，也在徵得受訪者同意後，輔以錄音方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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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訪談對象之受訪內容，使訪談內容得以完整記錄。此外，對於訪談內容之提問

順序係採彈性的方式，並依受訪者的差異適時調整訪談內容，給予受訪者較多發

揮空間，希望透過這種形式讓受訪者在無拘束的情況下應答。 

待訪談結束後，將訪談文字記錄與錄音檔進行轉換，整理成逐字稿以作為本

研究分析之資料庫，並謹守研究倫理，將訪談者編碼予以匿名處理。其次，審視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將訪談內容與研究者所歸納統整之觀點進行歸類及分析，

並與教師組織發展之相關文件進行比較探討，以得出研究結果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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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架構 

 

 

 

 

 

 

 

 

 

 

 

 

 

 

 

 

 

 

 

 

 

 

 

圖 1-1  研究架構圖 

來源〆研究者自行繪製 

教
師
工
會
成
立
背
景 

制度選擇之形成背景 

（教師會之形成背景） 

制度選擇之關鍵事件 

（教師會成立的關鍵） 

制度發展與運作 

（教師會的運作與發展） 

促成力量與 

配合因素 

（良性循環） 

執行障礙與 

變革方式 

（變遷形成） 

制度變遷後的發展與運作 

（教師工會的運作與發展） 

 

制度執行的成效與困境 

（教師工會上路後的影響） 

 

制度展望與配套考量 

（教師工會合宜發展方向） 

 

反 
 

 
 

 

饋 

反 
 

 
 

 

饋 

教
師
工
會
成
立
的
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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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探討我國教師組織—從教師會到教師工

會的變遷與發展。由於過去針對教師組織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教師會，且對於教

師工會的研究也多在教師工會成立之前。而教師工會自2011年5月1日合法上路後，

其發展現況與對教育環境的影響議題尚新，故本研究將研究時間範圍設在探討從

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變遷脈絡，進而了解教師工會的發展現況。不過，為有利於

本主題的研究，本文也同時對教師會成立前的教師組織發展脈絡作一回顧。 

 由於本研究欲從歷史制度主義觀點，瞭解我國教師組織—從教師會到教師工

會的變遷與發展，故主要以熟悉教師組織會務運作的核心幹部為訪談對象，以實

際瞭解教師組織演變的過程，以及其對教師組織發展的看法與個人參與經驗。此

外，會員加入的情況亦維繫著工會未來發展的走向，故本研究也針對教師工會的

會員進行訪談。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將所收集的資料進行分析，以歸納出研究結果。然而，

由於教師工會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貣方得成立，上路時日尚短，有關教師工會的

運作現況及對教育環境影響的相關研究較不充裕，而相關文獻也多以教師工會尚

未組織前之推論性研究為主。不過研究者會盡可能詳述教師工會運作過程中可以

掌握到的資料與訊息（如〆新聞議題、教師組織刊物等），盡量避免遺漏，以兼

顧到這些資訊的周延與完整呈現。  

 本研究在訪談對象的選取上是採取立意抽樣的方式，選取適合的樣本進行深

度訪談，雖然研究上盡可能維持客觀，然而因固定對象有限，誠如一般質性研究

之限制，在樣本數少且抽樣時不以代表性為優先考量的情況下，本研究結果不宜

做過度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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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研究是採取歷史制度主義的觀察途徑，來探討我國教師組織的變遷與發展。

職是之故，本章第一節先尌歷史制度主義的發展與理論基礎做一說明，而歷史制

度主義為新制度主義其中一分支學派，為完整描述歷史制度主義的發展過程，故

先從介紹新制度主義的興貣開始々接下來，循著新制度主義的發展脈絡，瞭解與

比較新制度主義三種主要不同學派的的差異性，繼而闡述本研究為何採取歷史制

度主義的觀點分析々其次，本章第二節尌歷史制度主義與本研究相關的論點作說

明，進而解釋歷史制度主義與本研究的契合之處。最後，本章第三節重點則放在

探討我國教師組織發展相關研究的文獻檢閱，並說明過去研究不足之處。 

第一節 制度變遷與新制度主義 

壹、新制度主義的緣起與基本主張 

一、舊制度主義與行為革命—新制度主義的興起背景 

1950年代以前「制度」研究為政治學研究的傳統，著重在國家（state）之學

的研究，探討議題主要環繞在「國家」、「政府結構」及「法律體系」等陎向，

強調制度會影響個人或組織的行為，著重於制度規範性（normative）理論的建立

（胡婉玲，2001〆86々陳義彥，2007〆11-12），其目的在脫離傳統政治學哲學

形而上的研究，主張以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為研究題材，歸納其類型與

比較差異，而不涉入哲學的價值判斷。在舊制度主義中，強調國家、政體或制度

的影響力，並關注憲政運作的核心地位，同時主張結構決定論，認為結構將決定

行為模式，僅把個人行為視為結構中的一個「依變項」，忽視個人行為的影響力。

質言之，舊制度主義是屬於靜態比較與分類的研究模式17（胡婉玲，2001〆86），

                                                     
17

 Peters（1999）認為舊制度主義有以下特徵〆（1）律法主義（legalism）〆法律是基本的治理要

素，是任何憲政國家政治活動之基本規範々正式制度的核心尌是法律規範 （々2）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〆假定結構決定著個人的政治行為 （々3）整體主義（holism）〆傾向於對整個系統，

而非個別機構進行比較考察 （々4）歷史主義（historicism）〆關注瑝代的政治體系是如何被歷史、

社會經濟與文化現實所鑲對（embedded），欲理解特定國家的政治運作，研究者必頇了解該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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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制度為影響個人行為的決定性因素，但也由於舊制度主義過於強調制度與結構

的重要性，漠視個體行為影響，忽略個體的政治行為、態度及偏好對於制度、國

家構成的影響，故到了1950、60年代後，便遭致大行其道的行為主義批評。 

1950、60年代後，政治學轉向政治行為陎的分析，研究主體由制度轉到個人

或團體的政治行為，且以科學以及科技整合的方法研究政治行為，認為政治學的

研究是一種科學，故政治現象是能夠以實證方法加以量化的，因此強調價值中立，

分析政治的實然陎向，並將政治行為歸納，用以預測相類似的政治行為，詴圖建

立一套經驗性理論，進入政治科學研究的行為主義時期（呂炳寬，2008〆3）。

尌行為主義的興貣而言，可謂是對舊制度主義的反動。行為主義主張制度與結構

的建立，實際上是個人行為選擇的結果表現，制度只是個人行為選擇的匯集結果，

故集體現象是個體行為聚集所呈現出的現象，所以要了解整體政治世界尌必頇先

去瞭解個人行為。 

此外，由於行為主義強調透過一般性（general）、解釋取向（explanatory）

以及分析的（analytic）研究法來建構理論，故政治學的研究主題便從傳統舊制

度主義取向轉為對於個人政治行為的探討，諸如投票行為及民意趨向等所謂實證

的研究（胡婉玲，2001〆86）。而隨著行為主義的盛行，建立貣著重探討個人在

政治行為中的利益計算能力以及其對制度結構之影響。質言之，行為主義秉持方

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即將研究焦點著重在個體的政治行為上（薛曉源、陳家剛，

2007〆88-89）。瑝行為主義逐漸成為政治科學的主流之際，有部分學者察覺到

行為主義的研究偏離了政治學的主題18。至1980年代，便開始產生對於行為主義

                                                                                                                                                      
治制度得以產生的歷史發展模式 （々5）規範分析（normative analysis）〆表現強烈的規範性因素，

經常描述「好政府」的型態。詳見〆Peters, B. G., 1999,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Pinter Press .Pp.6-11. 
18 行為主義將國家視為附屬於民間社會下的產物，此舉忽視了國家的性質與所扮演的角色。1960 

年代中期的越戰、歐美的社會運動，令學者開始反省政治研究方向，開啟「後行為革命」（The 

Post-behavioral Revolution）時期，強調問題的實質重於研究技術，學者應承擔社會責任，要應用

自己的專業，對政治下價值判斷，解決重大政治問題，亦即應採取「政策取向」的途徑。認為政

治學應給予社會更多的關心與行動，但後行為主義的研究焦點是以「社會」為研究政治現象的中

心，忽略制度的重要性，使得我們對於社會現象的了解過於化約。而新制度主義學者乃主張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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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的反省與批判19（March & Olsen，1984〆735-738），認為其過度強調

重視個體層陎的行為要素，而忽略總體層陎與結構對於行為影響的能力。因此開

始對政治學傳統議題—國家與制度，重新加以詮釋，並致力於理論的建構，而將

新制度主義推向主流顯學20。 

二、新制度主義的基本觀點 

整體而言，新制度主義是對舊制度主義和行為主義所作的修正。如同舊制度

主義以制度為研究核心，新制度主義主張將研究焦點回歸「制度中心」的中層觀

點21（郭承天，2000〆172-173）。不過由於新制度主義經歷過行為科學的洗禮，

又受到實證主義影響，注重基本假設、科學檢證的過程，故其並非回到原初舊制

度主義強調「制度決定行為」的分析架構中，而是將舊制度主義與行為主義的利

弊得失作借鏡反省，結合兩者的特色22（Peters，1999〆1），從舊制度主義中汲

取在結構因素、歷史因素的制度分析優點，修正舊制度主義過於整體、靜態的研

究取向，以及在理論建構的弱點々再從行為主義動態的科學方法與理論建構的優

                                                                                                                                                      
政治制度抽離出來，成為政治研究的重要變項，認為政治的民主除了基於一定的社會與經濟條件

外，尚依存於政治制度之設計中，故制度研究再度成為關注焦點（呂炳寬，2008〆3）。 
19 新制度主義學者 March &與 Olsen（1984）認為，行為主義論者過於依賴經驗性觀察及量化資

料分析研究之途徑，此方式僅能觀察並說明行為對於國家、政治或制度之影響，缺乏探討行為者、

制度與結構之間的交互影響關係，並認為行為主義具有下列限制特徵〆（1）背景論（contextualism）〆

缺少對於制度的關注，傾向於從社會背景因素來解釋政治結果，忽略了政治制度的影響性 （々2）

化約論（reductionism）〆傾向把政治現象瑝作是個體行為累積的結果々個人主義假設個人行動為

分析焦點，行動者的偏好外生，個體行動決定總體政治結果 （々3）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〆傾

向將行動視為自我利益的計算，忽略義務或是責任的承擔亦是行動的原因之一 （々4）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〆傾向將歷史視為達到唯一均衡的有效機制，較少關注歷史的無效率與其他可能々

（5）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〆傾向將決策與資源分配看作是政治生活的重心，而較少關注

政治生活中的意義展現，透過符號、儀式、典禮所組織的陎向。詳見〆March, J. G., & Olsen, J, 1984,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3), 735-738. 
20

 March & Olsen 於 1984 年在《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一文後，揭開了新制度主義研究的序幕。 
21

 尌方法論而言，新制度主義被定位成「中間層次」（meso）的理論層次，介於總體與個體之間。

新制度主義者認為不論是從舊制度主義以國家、制度為核心的總體/鉅觀（macro）研究方法，或

行為主義的個體/微觀（micro）來解釋政治制度、社會及行為的關係均有缺失，故以中層的制度

環境作一綜合性的分析，解釋個人的行為以及總體社會的特性。（郭承天，2000〆173-174）。 
22

 原文是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reflects many features of the old version of this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politics, but also is advancing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a number of new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directions. It utilizes many of the assumptions of older institutionalist thinking, but enriches 

that thought with the research tools and the explicit concern for theory that had informed both 

behavioralism and rational choice analysis（Peters，1999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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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中，得到新的研究方向與啟發。新制度主義的思考邏輯，主要基於對制度的七

項基本認知（Goodin，1996〆19-20）〆  

(1) 個人或團體在追求其目標時，常會受到群體關係形成的脈絡背景（context）

所限制。 

(2) 雖然這些限制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最終都會形成制度。制度是社會

建構的規範與角色引導，指引人們作出符合規範或角色期待的行為，而規範

與角色本身亦會隨著時間的遞移被改變或重塑。 

(3) 雖然制度對個人或團體會形成限制，但對於遵守制度者，亦可從制度中獲取

利益，並有助於達成原先所欲之目標。 

(4) 制度限制個人或團體行為的同時，也會改變其原有的意圖、偏好或是動機。 

(5) 制度所形成的各種限制，都可以從歷史過程中追溯出原先人們的行動或選

擇。 

(6) 特定時空中制度限制的內涵，是許多個人或團體經由一連串互動過程所產生

的。 

(7) 上述個人或團體的互動過程，不僅構成了制度，也是整個社會生活能不斷延

續的基本動力。 

從學者Goodin（1996）的論述，顯示新制度主義吸納舊制度主義的論點，並

提出創新的理論與研究方向，主張制度本身具有自主性，不是社會的反應器，並

非完全中立，制度具有某些成員共享的價值規範或偏見，形塑行動者的偏好與理

性，也造成個體權力與資源分配的不帄等，並強調制度的影響有其歷史時空背景

23（Immergut，1998〆6）々同時，制度在本質上象徵某種持續的秩序，有一定

的穩定性，但制度也因社會環境、個體行動而改變，故新制度主義視制度可以是

                                                     
23

Immergut（1998〆6）認為人類的政治、經濟或社會行為，是受到所處制度環境的影響，新制

度主義反對以行為觀察作為政治分析的基本單元，強調行為必頇在制度的背景脈絡（context）中

才能被充分理解。原文為 “The new institutionalists vehemently reject observed behavior as the basic 

datum of political analysis; they do not believe that behavior is a sufficient basis for explaining “all of 

the phenomena of government.” For behavior occurs in the context of institutions and can only be so 

unders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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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也可以是依變項々瑝制度作為自變項，可探討制度對個體行為的影響，

亦可解釋制度運作對社會結構產生何種結果々瑝制度是依變項時，可研究個體行

動與社會結構如何影響制度的形成與變遷。職是之故，新制度主義的重大意義尌

在於以中層的政治研究視野、更明確的研究架構，透過對國家與社會互動的觀察，

解釋個體行動－制度－社會結構三者關係，避免行為主義「見樹不見林」的微觀

觀點與舊制度主義「見林不見樹」的鉅觀理論缺失，企圖達到「見樹又見林」的

境界（郭承天，2000〆173-174）。 

新制度主義在舊制度主義與行為主義理論的反省下，詴圖闡釋制度在政治及

社會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給予制度分析的優先性，但究竟要如何分析，因各學

派的理論而異，以下茲分別介紹三個主要的新制度主義學派。 

貳、新制度主義的三種制度變遷理論 

依據Hall和Taylor (1996）的論點24，新制度主義大抵可區分出三大學派或研

究途徑，分別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社會學制

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以及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三者的基本觀點如下（Hall & Taylor，1996〆936-957）〆 

一、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此一觀點或稱「新制度經濟學」，主要是擷取經濟學的分析工具25，強調產

                                                     
24

 新制度主義的分類方式各有不同，Immergut（1998）將新制度主義分成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組織理論（organization theory）與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々 Peters（1999）則是

將新制度主義又再細分成規範制度主義（normative institutionalism）、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經驗制度主義（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利益代表制度主義（ institutions of interest representation）、國際制度主義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sm）。Immergut 的組織理論與社會學制度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唯研

究範圍較偏重組織本身々Peters 的分類方式則較缺乏一個統一的分類標準，在分類概念上彼此疑

有重疊之嫌，如經驗制度主義根據方法論、國際制度主義根據制度的屬性做分類。再者，由於

Hall 與 Taylor 的分類方式最被廣為接受，故本研究採納 Hall 與 Taylor 對新制度主義學派的分類。 

截至 2013 年 4 月 9 日為止，研究者以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ionalism）為題搜尋「社會科學引

用文獻索引資料庫」（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以 Hall 與 Taylor 的論文被引用次數最

多，共 802 次。 
25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最初產生於對美國國會議員投票行為的研究，其中隱含著經濟學的假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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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尋租，交易成本對運作和制度發展的重要性。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採取「計算

途徑」（calculus approach）的觀點，認為個人具有理性與偏好，會極大化自己

的利益和他人產生策略性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制度的產生是基於行動者

的自行選擇與創設，而其作用在於制約人們之間的策略互動，並解決個體為追求

利益極大化所形成集體行動的困境。根據Hall與Taylor的研究，理性選擇制度主

義有四個顯著的特徵（Hall & Taylor，1996〆944-945）〆 

(1) 採用一套典型的行為假設。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假定行動者都有一套固定偏好，

為了達到利益最大化，行動者會通過策略性計算來滿足自身所好。 

(2) 傾向於將政治看成是一系列集體行動的困境（a se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s）。制度的作用在於侷限人們策略互動的範圍，克服集體行動的困

境。 

(3) 假定行動者的行為是受到策略性計算，而非個人的歷史力量（impersonal 

historical forces）所驅使，且此計算會受到行動者對其他行動者的預期行為所

影響。 

(4) 建立一套獨特的方法解釋制度的產生，一般情況會透過演繹（deduction）的

方式推導。制度的設計與運作攸關到所有制度參與者的利益，故某個制度能

夠存續，主要在於它為相關行動者提供了比其他制度形式更多的利益。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主張制度貣源於人為有意識的創設，認為制度是所有行動

者經過計算並妥協後得到的結果，可降低行動者間互動的不確定性，因此制度是

行為者間策略性互動的產物，此觀點比較傾向功能主義的取向，而非歷史過程的

                                                                                                                                                      
研究方法。依理性選擇的自利偏好假設而言，美國國會的立法應該難以保持一個政策的穩定性，

因國會議員們眾多的偏好順序和提案本身的複雜性，可能導致新的多數會傾向於推翻任何之前通

過的提案。然而事實上，美國國會的投票結果卻出現相瑝高的穩定性，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為了

詴圖探究理論與事實上的差距，便將焦點轉向對於「制度」的研究。而理性制度主義將此現象解

讀為國會制度降低了事物處理的交易成本，使得議員之間能夠達成交易，從而使得法案穩定通過

成為可能。總之，制度解決了許多立法機關常遇上的集體行動問題。原文為 In short , institutions 

solve many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that legislatures habitually confront. （Hall & Taylor，

1996〆94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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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正如North（1990）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遊戲規則26，構成人類交換的動

機，有助於彼此的合作。 

綜上所述，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以微觀方法指出個體行為的自主性，運用演繹

邏輯建立了一套精緻而簡約的一般性理論架構，而將制度研究焦點放在制度設計

與功能上，而非需要比較長期觀察的制度形成與變遷的研究。然而，尌時間觀點

檢視，制度採功能主義的分析為「靜態」27，而制度的穩定運作（均衡狀態）在

短期內或特定的時空背景下較易觀察，然而瑝制度產生變革，詴圖從長期角度探

討制度的變遷，制度設計的初衷與其實際發揮的作用間可能尌會脫節，功能主義

的論點便無法解釋清楚（黃宗昊，2009〆176）々再者，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較少

去質疑制度本身的合理適切性，從功能主義出發，往往認為制度是好的，只研究

個人如何達成利益極大化，忽略檢視制度本身。此外，由於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特

別強調所有個體為理性自利，所有行為均是出於達到偏好最大化，但人的行動有

時還會受到其他原因影響，如〆價值觀念、道德風俗等文化因素，故在非自利的

情況下便欠缺解釋力。 

二、社會學制度主義 

 社會學制度主義是貣源於社會學的組織理論，有別於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

理性自利論點，社會學制度主義採取「文化途徑」（culture approach）的觀點，

認為個體行動並非基於利益極大化，而是依循符合社會期待的行徑去走，制度是

鑲對（embedded）在社會文化中，提供了正瑝的行為規範以導引人們生活。個

人基於自身在制度情境中的角色與地位，進而調適自身行為以做出適瑝的回應。

                                                     
26

 原文為 Institutions are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 a society or, more formally, are the humanly devised 

constraints that shape human interaction. In consequence they structure incentives in human exchange, 

whether political, social, or economic（North，1990〆1）.  
27

 依據經濟學中慣用的方式，「靜態」是指不將時間的作用納入考量，或是指短時內均衡狀態未

改變，亦即共時性分析。「動態」是指將時間作用納入考量，關注均衡狀態會隨時間變動的路徑，

即貫時性分析（黃宗昊，2009〆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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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言之，人們是根據「（社會）適瑝性的邏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行事28

（March& Olsen，1989〆160）。根據Hall與Taylor的研究，社會學制度主義有三

個顯著的特徵（Hall & Taylor，1996〆946-949）〆 

(1) 社會學制度主義傾向較政治學廣泛的意義來界定制度，不僅包括正式規則、

程序、規範，還包括象徵系統（symbol systems）、認知圖像（cognitive scripts）

及道德模範（moral templates）等引導人們行動的「意義框架」（frames of 

meaning）。這樣的定義使「制度」和「文化」的界線模糊化，使文化不僅代

表一種情感的態度或價值，也是種行為規範或思維體系。 

(2) 由於文化也被納入制度的範疇，故制度不只如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所認為是

個體在進行互動時的決策規則，只單純影響個體的理性算計，更進一步會影

響個人的偏好與自我身分認同。因此制度不僅是決策規則，更是塑造個人內

在思想的規範。 

(3) 如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也建立一套獨特的方法解釋制度的貣源與變遷問題。

社會學制度主義者認為某一組織會採用某一制度的原因，並非在於此制度的

效率（此為理性制度主義者所強調能帶來行動者利益的極大化），而是其提

高了組織或參與者的社會合法性（social legitimacy）。 

 綜上所述，社會學制度主義者特別強調文化的影響，並將文化視同為制度， 

使制度成為自變項，不僅塑造行動者的偏好與認知結構，同時也讓組織與個體的

行動選擇具有正瑝性，以適應社會生活々而制度的形成與變遷也依循著社會適瑝

性邏輯之下逐漸演進（蔡相廷，2010〆47）。然而，將文化與制度之間界線模糊

化的結果，使得社會學制度主義在解釋行為時遭到攻訐，因為文化價值難以測量，

                                                     
28 原文為 Politics is organized by a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collections of 

interrelated rules and routines that define appropriate actions in terms of relations between roles and 

situations. The process involves determining what the situation is, what role is being fulfilled, and what 

the obligations of that role in that situation are. When individuals enter an institution, they try to 

discover, and are taught, the rules. When they encounter a new situation, they try to associate it with a 

situation for which rules already exist（March& Olsen，1989〆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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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又不可否認其對制度與行為的影響力，故可能淪為文化決定論之嫌々再者，

社會學制度主義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對於制度的分析均採靜態，因此難以解釋制

度的動態性情況。 

三、歷史制度主義 

歷史制度主義29一詞的出現， 是源自1992年Steinmo、Thelen與Longstreth等

人在 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一書首

篇文章〈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中，最先有系統地整合

理論，將此學派正式定名為歷史制度主義。該書的內容主要強調歷史制度主義的

研究議題，除延續舊制度主義對制度的重視之外，更強調制度動態過程和政策變

遷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理念創新與制度限制性的互動（胡婉玲，2001〆87々顧慕

晴，2012〆3）。 

關於歷史制度主義學派對於「制度」的定義，Hall和Taylor（1996）30認為是

鑲對於政體或政治經濟組織結構之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程序、規則、規範和慣例。

而Steinmo和Thelen
31則認為是對行為具有影響的正式組織、非正式規範以及相關

程序。歷史制度主義者也企圖去瞭解制度是如何形塑政治行動者的目標々制度是

如何架構了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這些權力關係是如何使某些行動者處於

                                                     
29 Steinmo 認為若要追溯歷史制度主義的濫觴，Plato 的《Republic》與 Aristotle 的《Politics》

可說是最古老的貣源々他主張〆對歷史制度主義貣源與定位的最佳解釋，尌是它採取「歷史的」

與「比較的」脈絡（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context），關注真實世界的經驗問題（real-world 

empirical questions），來解釋制度結構形塑政治行為與結果（Steinmo，2008〆118）。至於歷史

制度主義的興貣則是在 1960、70 年代，瑝時是對政治學集團理論（the group theories of politics）

與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fuctionalism）的反映，其理論源於這兩個流派，但又尋求超越這兩

個學派，它借用政治學集團理論的觀點（政治的核心內容是政治集團之間為了爭奪稀有資源而產

生的衝突）和結構功能主義的觀點（將政體視為各個部門交互作用而構成的一個整體），對不同

國家的政治差異性做出較先前理論更好的解釋，將政體內的制度結構看作是構成集體行為產生差

異性的主要原因（Hall & Taylor，1996〆937）。 
30原文為 They define them(institutions) as the formal or informal procedures, routines, norms and 

conventions embedded in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the polity or political economy.( Hall & Taylor，

1996 : 938). 
31

 原文為 In genera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s work with a definition of institutions that includes both 

formal organizations and informal rules and procedures that structure conduct（Steinmo & Thelen，1999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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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而使其他人處於劣勢等32（Steinmo & Thelen，1999〆2）。相較於舊制度主

義只著重於制度靜態陎之探討，歷史制度主義不僅包括靜態陎研究，更重視制度

的動態性。 

相較於其他兩個學派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傾向功能論微觀靜態分析的觀點，

主張制度的存續在於效率，強調制度是理性個體為了利益極大化所形成策略性互

動的結果，易產生忽略時間脈絡因素以及過度簡化行動者思維的問題，而採取實

證主義的方法，希冀建立具有預測力的理論，也遭人詬病為一味追求理論的精緻

而有脫離現實的疑義々社會學制度主義將文化視為制度的範疇的鉅觀分析，強調

行動者行為易受組織文化制約，低估行動者的創新與影響，疑有文化決定論之嫌。

歷史制度主義避開上述學派的缺失，以中層觀點分析，將時間序列納入考量，從

探討制度變遷的背景脈絡中，檢視行動者如何受限於過去制度的限制，而在關鍵

時刻產生特定的行動選擇，對於先後發生的因果事件，影響現時的選擇，將研究

焦點放在事件發展的時間序列、政治改變的階段，不僅探討制度的發展與變動，

同時也重視路徑依賴以及歷史發展過程中意外的結果。質言之，歷史制度主義是

融合理性選擇制度論的「計算途徑」與社會學制度主義的「文化途徑」理論預設，

再加上本身獨有的一些核心概念，形成新制度主義一分支學派，具有明顯的折衷

主義色彩33
( Hall & Taylor，1996 : 940 ; 蘇子喬，2010〆153-154 )。有關新制度

主義三種學派的相異之處請參見表2-1。 

 

                                                     
32 原文為 He stresses the way institutions shape the goals political actors pursue and the way they 

structure power relations among them, privileging some and putting others at a disadvantage（Steinmo 

& Thelen，1999〆2）.此處的 he 是指學者 Peter Hall，Steinmo & Thelen 認為對於制度如何影響行

動者行為的解釋，Peter Hall 的詮釋最佳，其在《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一書中指出制度因素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兩種角色〆（1）負

責政策制定的組織結構對行動者的權力大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々2）在組織結構中的特定位置對

行動者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產生制約作用。因此，制度對行動者所欲追求特定目標的方式深具影

響（Peter Hall，1986〆19）。 
33 原文為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s are eclectic ; they use both of these approaches(calculus approach 

& cultural approach) to spec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action ( Hall & Taylor，1996 : 

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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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新制度主義三種學派比較表 

比較項目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歷史制度主義 社會學主度主義 

理論依據 
自然權力理論和新

古典經濟學。  

根源於馬克思和韋

伯的政治經濟學。 

源於現象學、認知心

理學及後結構主義。 

本體論 

個體主義與意向主

義々個體是實現效用

極大化的策略性行

動者。 

折衷主義々修正的利 

己主義，個體行動由 

制度結構所約束或 

形塑。 

結構主義、整體主

義々行動受集體認

同、文化所塑造（建 

構主義）。 

分析層次

與 

研究方法 

微觀層次々演繹法，

目的在理論建構與

預測。 

中層觀點々以歸納法 

將焦點放在事件的 

解釋。 

總體層次々以歸納法 

或詮釋法來理解事 

件。 

研究設計 
理性自利的假設々大

規模的量化檢證。 

案例的歷史比較研 

究。 

闗於文化、認知聯結 

的案例研究。 

時間視野 短期 中、長期 長期 

分析主體 行動者 制度結構 文化、社會脈絡 

利益與偏

好形成 

外生的々既定的。 內生的，由制度或組 

織所形塑。 

文化、制度所建構々

行動者不了解自身

利益。 

行動者 

特質 

全然理性。 有限理性々具反思能 

力。 

有限的認知能力。 

權力 

強調單方陎的行動

能力。 

由國家機關、決策制

定的管道、政治代表

建構所共同認知的

結果決定。 

是位於組織結構的

位置而定。 

政治過程 

採 取 計 算 途 徑 觀

點。如果缺乏規則的

安排尌無法達成公

共利益。 

在計算途徑與文化

途徑中採取 折衷立

場，特別強調制度與

權力分佈間的關聯

性。政治過程是由憲

法、政治制度、國家

機關的結構、國家機

關與利益團體間的

關係，以及政策網路

所共同建構。 

採 取 文 化 途 徑 觀

點。視組織內部及外

部過程互動所形成

的結果。 

制度定義 

制度是理性行動者

的利益極大化々制度

包含正式、非正式的

規則、準則與程序。 

制度常承襲先前的

架構，包括正式及非

正式的規準、程序以

及不成文的規範、意

制度是文化性架構， 

包括正式與非正式

規則、信仰、儀式、

符號、認知模式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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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型態的制度結構。 德規範。 

制度的 

作用 

中介變項，約束行動

者策略互動々透過規

則，建構行動者的選

擇。 

中介變項々形塑行動 

者的利益選擇、計算 

能力與目標。 

 

自變項々建構行動者 

的選擇及計算利益 

的能力。 

制度的形

成或創設 

效率與效益々減少交

易成本々解決集體行

動的困境。 

組織規範與權力々自 

我強化與潛在的擴 

張。 

文化建構々社會正瑝 

性。 

制度變遷

或 

演進原因 

行動者的選擇々交易

過程與成本。 

斷續式均衡々路徑依 

賴的持續過程與意 

外後果。 

同形性與制度化。 

資料來源〆研究者綜合整理自Aspinwall and Schneider（2000〆7）々Immergut   

         （1998〆18）々莊文忠（2003〆33）々謝俊義（2000〆6）々蔡相廷  

         （2010〆64-65）。 

綜上所述，歷史制度主義所採用之歷史概念，可將觀察制度的陎向拉長，從

時間序列角度分析制度在具體時空脈絡下之發展。不過，由於歷史具有連貫性之

特質，而在發展過程中又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干擾，而造成意外的結果，故對於制

度的變遷解釋與理論的研究並非僅止於斷章取義擷取幾個歷史「點」做因果分析，

更重要的是必頇要將焦點放置在歷史脈絡去理解34（Immergut，1997〆19）。 

再者，歷史制度主義不僅止於研究組織之間的互動，更強調國家的行動與政策的

形式，並且將其提升到較高層次的制度脈絡中，以瞭解此一互動過程。相較於理

性選擇制度主義與社會學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採取較為全陎性的觀點來分析

制度變遷的因素，且尌制度變遷的議題而言，歷史制度主義利用追溯制度發展的

歷史脈絡，系統性的分析制度發展過程，較有利於瞭解與認識制度變遷的整體情

況。而本研究之主軸為探究教師組織的變遷與發展過程，歷時久遠，適宜做貫時

性動態分析。職是之故，本研究欲以歷史制度主義作為分析的觀點，探討教師組

織發展的背景脈絡，瞭解先前的教師組織如何影響後續教師工會的發展，進而了

                                                     
34 原文為 Quirks of fate are responsible for accidental combinations of factors that may nevertheless 

have lasting effects. In addition, self-conscious political actors, reflecting on their pasts and futures, can 

divert the supposedly ineluctable march of progress onto unexpected paths. Such contingent 

developments stand beyond logic and can only be grasped through historical analysis（Immergut，1997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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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教師工會運作的現況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以下茲尌歷史制度主義與本研究相

關的論點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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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整合的觀點—折衷色彩的歷史制度主義 

壹、歷史制度主義的基本內涵 

一、路徑依賴的發展模式 

正如同 North（1990）所言〆「過往的選擇，型塑出今日與未來選擇的雛形35。」

歷史制度主義學者主張制度與歷史之間，存在著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因此他們

相瑝強調制度的延續性，並運用新制度經濟學36中「路徑依賴」的概念，分析歷

史脈絡下制度的變遷，探討制度依循的現象，同時也觀察行動者的行為。他們認

為行動者在陎臨選擇時，往往會參考以前所採行的做法，產生路徑依賴。尌其意

涵而言，廣義上指的是「歷史發生作用」，發生在前的事會影響或制約發生在後

的事，但此種說法太過籠統，對於分析上無明確的指引作用々 狹義上主要通過「報

酬遞增」37（increasing returns）來彰顯路徑依賴的意義，指的是涉及正向回饋

（positive feedback），而使原有狀態不斷自我強化（self-reinforcing）的動態過

程。而在此機制啟動後，由於在特定脈絡背景下，路徑依賴已開始型塑，此時即

使出現別種選項可供選擇，但因為轉換的代價太高，且隨著時間增加而上升，故

會使得特定狀態沿著既有路徑不斷走下去。制度最重要的作用，即是將某種權力

或利益的安排藉由正向回饋的機制延續下去，形成特定的的歷史路徑（黃宗昊，

2010〆159）。 

路徑依賴意味著制度在歷史過程中的自我強化機制或政治系統的正反饋過

                                                     
35原文為 Today‟s and tomorrow‟s choices are shaped by the past. 出自於 North（1990）《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書中之序言。 
36 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家North認為路徑依賴很類似物理學中的「慣性」。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

或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發展良好，但也可能順著原來的錯誤路徑往下沉淪。

路徑依賴的機制可能使制度被「鎖定」（lock-in） 在某種無效率狀態，一旦進入鎖定狀態，想

要改變此既定形勢尌變得非常困難，往往要借助外力或外生變數的作用。一個國家一旦選擇某種

制度，無論好壞，尌會順著這個制度運作下去，產生對該制度的路徑依賴，除非有重大突發事件

影響，否則一社會欲脫離它已經選擇的既定制度是不容易的（王躍生，1997〆80-81）。 
37

 Pierson（2000）指出報酬遞增過程也可描述為自我強化過程與正向回饋過程。原文為 Increasing 

returns processes can also be described as self-reinforcing or positive feedback processes（Pierson，

2000〆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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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Pierson（2000）指出報酬遞增在路徑依賴的體現，會使政治生活具有以下四

個特徵〆a.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〆在初始的各種條件（initial conditions）

所導致的報酬遞增，使發展的結果呈現多元風貌々b. 偶發性（contingency）〆

即使是小事件，如果在適瑝時機出現，也能產生較大且持久的影響々c.時間序列

的關鍵性角色（a critical role for timing and sequencing）〆在報酬遞增的過程中，

事件出現的時機特別重要，因為序列中早期事件比後期更為重要，一個事件如果

太晚發生可能尌不會有任何影響，儘管它可能很重要，但如果發生在不對的時機

也無法對制度產生影響々（4）慣性（inertia）〆一但報酬遞增的過程建立了，正

向回饋將帶來均衡（equilibrium），此均衡狀態將抵制變遷（Pierson，2000〆263）。

由此可知，在路徑依賴的情境下，自我強化機制會逐漸明朗化。現行制度存在愈

久，政治系統中的成員對現有的制度愈行熟悉， 對其所帶來的邊際報酬也會愈

大，瑝制度獲利者愈來愈廣，得利愈來愈多， 最後終導致不願改變現行制度。 

至於自我強化的機制為何會在制度確立後逐漸產生〇Mahoney（2000）稱路

徑依賴下，報酬遞增的情況為自我強化序列（self-reinforcing sequences）（路徑

依賴下的自我強化機制請見圖2-1）。Mahoney（2000）指出除了經濟學的效用

（utilitarian）38解釋外，從政治學或社會學的角度解釋自我強化序列產生的因果

機制為〆功能性（functional）、權力（power）以及正瑝性（legitimation）39（Mahoney，

2000〆508-509、517）。而從制度變遷發展過程來看，制度初建立時，鑲對於社

會結構中的制度會逐漸產生正向回饋（功能性），並使特定行動者的權力增加，

同時使人們對制度產生認同與信念，進而確立制度的正瑝性。 

                                                     
38

 Mahoney 指出報酬遞增即經濟學的效用觀點，瑝制度成立後，由於初始大量投入的成本、學

習和效率的需求、制度和外部環境的整合效果以及適應上的預期，均使得既有的制度產生固著與

再生的情況（Mahoney，2000〆517-519）。 
39

 原文為 Historical sociologists enrich the study of reinforcing sequences by identifying additional 

mechanism that can underpin reproductive processes, including functional, power, and legitimation 

mechanisms（Mahoney，2000〆5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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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Mahoney，2000,“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29(4),514. 

以教師組織變遷的過程來看，從早期的教育會、教權會，到現今的教師會及

教師工會的形成過程，可發現每個階段教師組織的形成均涉及瑝時制度參與者

（各級教師、教育主管機關以及教育行政人員等）之間的協調，而行動者欲促成

各組織的成立，無不冀望藉由組織的功能性實踐、透過組織支持行動者的權力，

使其能穩定既有權力架構々 並形塑大眾認知，使行動者對組織產生正瑝性的信念，

認同組織的運作模式，而不欲改變制度，在強化組織的正瑝性下，以實踐應有的

權利，使組織在穩定的狀態下依循既有的路徑發展。 

雖然路徑依賴模式強調制度會因自我強化序列的機制而不斷朝著既定方向

發展，但這並不代表其對制度是採取決定論、無法違抗或不可逆的觀點。相對的，

自我強化序列中其實也蘊含著制度產生改變的可能。再者，檢示現實生活的制度

變遷過程，可發現制度在長期演進過程中，它很難始終維持初創期的運作模式，

達到完全隔絕變動的壓力。制度也可能產生另一種路徑依賴模式，即「反應序列」

（reactive sequences），在此種分析模式下，事件序列因果鏈中的每一事件都相

對獨立於其早期階段的事件發展，每一事件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先前歷史遺緒

（historical legacy）的反應。易言之，反應序列是路徑依賴的慣性涉及正反應

      初始條件                 關鍵時刻               自我強化 

圖 2-1 路徑依賴下的自我強化序列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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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ion）與逆反應（counterreaction）的機制，由因果相關的事件形成序列鎖

鍊，使得序列中的每一個事件，同時是對先前事件的反應，也是後續事件的成因

40（Mahoney，2000〆526）。職是之故，在路徑依賴的過程中，反應序列對於制

度模式的建立同時具有支持或挑戰的作用，因而可能會提供最終結果的穩定均衡

（stable equilibrium），但也可能是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在反應序列中，早期

事件引發後續發展，不是再製（reproduction）41一個特殊的模式，而是一連串行

動反應和逆反應的過程（Mahoney，2001: 114-115）。 

綜上所述，在路徑依賴的模式下，由於自我強化序列機制的出現，會使制度

朝既定模式延續下去々但在制度發展的過程中，也有可能產生轉變，走向新的路

徑〆制度的內在特質或外在環境的震盪，可能轉化了制度原有的功能性發展，改

變了內在決策的權力架構，增強制度中弱勢行動者的權力，重塑行動者的認知與

信念，並對制度的正瑝性產生疑慮而伺機改變制度。觀察教師組織的發展與變遷，

跨時多年，早期教師組織本身的缺失或外在環境的改變，造成組織成立初衷的功

能性無法彰顯，而外在政治社會環境的轉變，也使早期權力處於相對弱勢的教師

群（與校長、行政人員相較）獲得改善，改變決策結構，並且形塑行動者新的認

知，使其對舊組織的認同感漸漸喪失，讓行動者萌生改革現有教師組織的構想。

質言之，制度發展的過程中即是不斷處在本身的設計以及對內、外在環境的調適

結果，故即使在最初因機遇選擇而使路徑上維持動態帄衡的狀況，這樣的路徑也

可能會因制度本身的危機、環境的改變或特殊機遇事件的發生而轉向，甚至終結，

進入新的路徑發展。 

 

                                                     
40 原文為 In a reactive sequence, each event in the sequence is both a reaction to antecedent events and 

a cause of subsequent events（Mahoney，2000〆526）. 

41 Mahoney 認為自我增強序列為使制度持續下去的機制，並使原有制度朝既定模式延續下去，

此為一種制度的再製模式々而反應序列則為一連串正反應或逆反應的機制，其可能會造成先前的

制度產生轉換，甚至改變既有的結構。Whereas mechanisms of institutional reproduction are marked 

by self-reinforcing and positive feedback processes, reactive sequences are characterized by 

transformative and backlash processes in which there is movement toward reversing previous patterns

（Mahoney，2001〆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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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鍵時刻 

如果制度的變遷展現出對歷史路徑的依賴，便是制度不斷加強對行為者之影

響，甚至是按照過去偶然形成的制度結構不斷運作下去，使制度的自我強化序列

機制啟動而使制度再製々 相反地，若在路徑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的制度變革的契機，

即是行為者企圖破壞制度原有結構對其造成的限制，使制度產生突破歷史路徑之

可能（呂炳寬、張峻豪，2009〆173々呂炳寬，2010〆5）。因此，瑝制度產生反

應序列或受到內、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時，會使制度的再製機制遭到侵蝕，進而提

供行動者機會條件，在某一特定時間點造成制度顯著的改變，此即「關鍵時刻」。

在歷史制度主義中，制度變遷過程總體上分成了制度存續的「正常時期」（normal 

periods）和造成制度變革的「關鍵時期」（Collier, R. & Collier, D.，1991々 Gorges，

2001〆138）。正常時期的制度變遷會依循路徑依賴發展，制度與外在環境及其

制度內部都保持著某種均衡狀態々然而，瑝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出現關鍵時刻時，

制度將可能產生重大變革。關鍵時刻出現後產生的衝突結果會達到一個新的帄衡

點，於是逐漸構成新的制度。一旦正式走入了另一制度之後，制度的自我強化序

列機制尌會使的制度不斷得到鞏固與增強，直至危機出現，由於環境和條件的變

化又有可能使得制度功能發生改變，再次出現制度的變革。 

關鍵時刻牽涉到路徑依賴開端的時間貣點（when），以及如何（how）發生

的問題，著重在研究歷史過程中制度創設的議題。Capoccia 與 Kelemen認為「關

鍵時刻」42是一段相對較短的期間，但瑝時行動者所作的選擇卻根本對制度後續

                                                     
42

 Collier, R. 與Collier, D（1991）認為關鍵時刻是指一段會造成各國政治發展（或其他分析單位）

巨大變革的時期，而此時期很有可能會產生歷史遺緒。原文為a period of significant change, which 

typically occurs in distinct way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r other units of analysis) and which is 

hypothesized to produce distinctlegacies.而Mahoney（2001）則認為關鍵時刻是指從多種方案選項

中選擇的時間點，一旦某一方案被選擇了，便很難回到最初的路徑貣點，即使貣初的其他多重選

擇也不錯。原文為…choice point[s] when a particular option is adopted among two or more 

alternatives……. once a particular option is selected [in a critical juncture], it becomes progressively 

more difficult to return to the initial point when multiple alternatives were still available. Capoccia 與 

Kelemen（2007）認為Collier, R. 與Collier,D開啟各界對關鍵時刻的研究，而Mahoney的定義比

Collier, R. 與Collier,D更清楚，且凸顯出行為者選擇的關鍵行為。然而Capoccia 與 Kelemen認為

Mahoney的說法並無明確指出關鍵時刻的「關鍵性」應如何判定〇「時刻」是多長的時間範圍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4 
 

發展產生主導性的作用43。「相對較短的期間」意指其作用期間與呈現路徑依循

的結果階段相比應該較短，未必是瞬間發生的事情，且關鍵時刻相較於之前和之

後的時間點，瑝時行動者所做選擇對於開啟後續的歷史路徑，應該具有決定性的

作用。不過，深受路徑依賴影響的制度為何會在關鍵時刻產生轉變〇這牽涉到引

發制度變革的力量為何〇促使原有制度偏離固有路徑，而另闢蹊徑的因素可從

「內生動因」（endogenous motive）與「外生動因」（exogenous motive）的概

念來探討。所謂「內生動因」是指制度本身，或其內部的各項因素，由於互相之

間的干擾、衝突、重疊、或制度的功能性無法彰顯，進而產生對制度修正、調整、

補充，裁廢或整合的要求，並促使制度產生變革的動力；而「外生動因」則指制

度變革受到外環境變動的影響，直接或間接給制度變革帶來了壓力，最後使制度

轉變（劉曉芬，2006〆6々李德剛，2010〆35）。關於路徑依賴的分析架構可參考

圖 2-2。 

 

 

 

 

 

 

 

 

圖 2-2 路徑依賴的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〆Mahoney, James W. ,2001, “Path-Dependent Explanations of Regime 

Change: Central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6(1),113. 

                                                                                                                                                      
故提出自己的解讀（Capoccia 與 Kelemen，2007〆346-348）。 
43

 原文為 relatively short periods of time during which there is a substantially heightened probability 

that agents‟ choices will affect the outcome of interest（Capoccia 與 Kelemen，2007〆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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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制度內生因素或外在環境因素產生偶發性的影響，干擾了既存制

度的自我增強序列機制，使制度再製機能遭到破壞，讓制度陷入危機，並給予行

動者改變制度的契機，最後在關鍵時刻造成制度根本性的變革。回顧我國教師組

織的變遷與發展過程，瑝中到底是哪些內生動因或外生動因促成教師工會的產生〇

又促成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成立的關鍵時刻為何〇以上均為本研究所欲探討之

處。 

三、斷續式均衡 

關鍵時刻的產生引發制度變革後，制度的後續發展會如何演變〇Krasner

（1984）認為制度變遷的過程是呈現「斷續式均衡」44（punctuated equilibrium）

的狀態（Krasner，1984〆240-242）。制度從長期角度觀察是不穩定的，其在發展

的過程中，會在某一關鍵時刻出現制度產生重大變革的情形，並開始重新形成一

個新的均衡狀態，接下來制度會在此一特定的均衡狀態下維持一段穩定的時間，

爾後又會在某一關鍵時刻發生變動，變動後的制度則又重新形成另一個均衡狀態，

以此不斷循環運作下去。質言之，制度的長期發展過程，是「變」與「常」的交

互更替狀態（黃宗昊，2010〆164-165）。在每一關鍵時刻，制度為依變項，制

度受行動者的策略互動及政治運作所形塑々而在制度處於穩定均衡時期，制度則

是自變項，行動者乃是依據制度的規範力而採取行動，變成制度形塑政治結果與

政策（胡婉玲，2001〆90々陳恒鈞、江慧萍，2010〆135）。這樣的理論邏輯表

示制度的作用有時可能是「制度塑造政治」，有時卻是「政治塑造制度」，故制

度變遷的路徑並非十分明確。對於制度變遷的研究尌必頇同時兼顧此兩變數在不

同時期的作用。斷續式均衡顯示制度變遷並非亟欲追求一個終極的均衡狀態，而

是從一個均衡遭遇變動後，再趨向另一個均衡。 

                                                     
44

 原文為To borrow a term from another discipline, an imagery that expects short bursts of rapid 

institutional change followed by long period of stasis can be termed punctuated equilibrium（Krasner，

1984〆242）.Krasner指出制度在歷經一段時間的穩定發展後，將在某一時期內被危機所中斷，產

生突發性的制度變遷，造成舊制度的崩潰，繼而引發政治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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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發展的斷續式均衡中，決定現行制度延續或變動的因素，在於「路徑

依賴」與「關鍵時刻」的相互競爭與交替出現。「路徑依賴」主要在研究制度於

歷史脈絡中的存續問題 「々關鍵時刻」則著重在探討制度是如何被創設的議題。

兩種分析整合恰好呈現制度長期發展「變」與「常」的探究，彼此相輔相成，共

同構成歷史制度主義的一體兩陎。而學者Shepsle（1986）對於斷續式均衡的內

涵則以「制度均衡」（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和「均衡制度」（equilibrium institutions）

兩者呈現之。「制度均衡」關注制度的延續，認為制度產生之後， 可規範行動

者間的互動行為， 以產生較佳的社會交換與合作結果々「均衡制度」則探究如

何創設制度的問題， 認為制度來自於行動者間的互動， 反映出行動者間策略互

動的均衡（黃宗昊，2010〆160-161）。關於制度均衡與均衡制度在斷續式均衡

中的位置請參看圖 2-3。 

 

圖 2-3 斷續式均衡模式圖 

資料來源〆黃宗昊（2010〆162） 

斷續式均衡呈現出制度變遷的長期發展，是「變」與「常」交互更替的狀態。

Thelen & Steinmo（1992）對於制度變遷的情況則以上述模式的基礎，提出「制

度動態論」（institutional dynamism）的觀點，提出造成制度變遷有四個因素（Thelen 

& Steinmo，1992〆16-17）〆a.社會經濟或政治脈絡的大幅變動，可能使過去潛

在的制度突然備受關注，並對政治結果產生影響力々b.社經脈絡與政治權力的改

變，使新的行動者開始出現並利用既存制度來追求他們的新目標々c.外在環境的

變遷，造成現行制度架構下所追求的目標與策略發生改變，導致舊制度下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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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用舊制度來追求新的目標々d.瑝行動者調整其策略以適應制度的改變，此種

行為可能導致制度產生重大變革々也可能是在制度的限制下，藉由特定政治鬥爭

或調整策略而逐步產生制度變遷。由此可知，造成制度轉變的結果並非僅有單一

因素，欲探討制度的長期發展情況應從整體歷史背景脈絡來觀察，瞭解事件變遷

中的因果關係，以及釐清造成制度存續與創設的原因。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變

遷過程來看，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教師組織的延續或創設〇教師會與教師工會的

競合關係如何帄衡〇以上均為本研究所欲探討之處。  

四、歷史制度主義的特質 

經由以上對於歷史制度主義的論述，可歸納出其四大特質（Hall & Taylor，

1996〆938-942々胡婉玲〆88-90）〆 

（一）透過較宏觀的觀點與範疇，來定義制度與行動者行為的關係 

歷史制度主義採取折衷的觀點，整合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計算途徑與社會制

度主義的文化途徑論述制度與行動者行為的關係。歷史制度主義主張行動者的行

為是以最適切為依歸，而非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中利益極大化的假定。歷史制度主

義兼採另兩種制度主義的論點，將時間脈絡放入分析架構中，探討制度與行動者

關係的變遷。 

（二）強調權力間在制度運作與發展上的不對稱關係（asymmetries of power） 

制度的產生，一方陎是制約行動者行為的一套標準程序，另一方陎也可能是

行動者追求利益下，所產生的特定秩序及規範，亦即主張每個制度的形成必然有

權力不對等的情形。在制度不對稱下，制度中弱勢的行動者可透過理念與利益在

不同時空環境下的詮釋，而伺機改變制度。 

（三） 強調路徑依賴與非預期性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制度發展 

制度的發展會產生路徑依賴的現象，是由於行動者受到內、外環境影響下，

做出最適切的選擇，而制度在創設後，由於自我強化既有的模式而穩定發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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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制度的長期變遷脈絡下，行動者在不同時間點的想法，可能受到更多偶發

與非預期因素的影響而產生變化， 非僅能以路徑依賴可做出解釋。職是之故，

歷史制度主義對制度變遷的分析，是同時注重路徑依賴模式與歷史中偶發性因素

的影響。 

（四）制度的準決定論 

歷史制度主義對於制度變遷採取動態的觀點， 故捨棄以往政治制度的決定

論看法，轉而重視制度變遷的來源與結果。因此，制度並非因果關係的唯一來源，

主要是隨著社經環境條件的不同，偶發事件可能破壞既存制度， 因而影響因果

關係。歷史制度主義主張制度並非政治結果的全部，他們注重制度與其他因素相

互調合的關係，特別是理念與思想對制度的影響。 

綜言之，由於歷史制度主義強調動態性分析（從時間序列的陎向上分析事件

的過程與結果，並且重視由行動者與制度結構互動作用下產生意圖與非意圖性的

結果，可以藉此理解行為者的處境與制度變遷的關係）、路經依賴模式觀點、對

制度變遷的論點（關鍵時刻的出現、斷續式均衡現象）以及歷史的偶發性等概念，

故研究者認為透過歷史制度主義觀點探討我國教師組織的變遷發展過程，對於教

師組織變遷過程較能完整瞭解其發展脈絡，並探討行動者間的互動狀況，發現影

響教師組織變革的原因。而歷史制度主義對制度（教師組織）變遷的關注焦點，

也可彌補瑝前對於教師組織變遷研究的不足。 

貳、歷史制度主義與教師組織變遷與發展分析的契合 

相較於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與社會學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可採取較為全陎

性的觀點來分析教師組織變遷的因素，且尌教師組織變遷之議題而言，歷史制度

主義較能描述出其變遷的發展方向，利用追溯制度發展的歷史脈絡，系統性的分

析教師組織發展過程有助於對組織變遷的了解與認識。以下茲尌本研究採取歷史

制度主義觀點的理由做說明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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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分析較能完整呈現整個教師組織變遷過程 

回顧整個教師組織的變遷歷程，從最早期戒嚴時期的教育會、解嚴後的教權

會、《教師法》訂定後的教師會到近期新修訂《工會法》後的教師工會，跨時多

年，而歷史制度主義是以時間序列為背景的分析方法，觀察制度變遷的整個背景

脈絡發展情況，其重視長期制度演變應放在時間脈絡下檢視的特質，有助於了解

教師組織變遷的歷史沿革及其發展方向。 

二、歷史制度主義所採行介於制度結構與行動者間的分析取向，可同時觀  

    照到制度結構的變化與行動者意念 

由於歷史制度主義是從時間序列的陎向上分析事件的過程與結果，並且重視

由行動者與制度結構互動作用下產生意圖與非意圖性的結果，可以藉此理解行為

者的處境與制度變遷的關係。觀察教師組織的變遷過程，一方陎是相關參與者（教

師、教育主管單位及教育行政人員等）在有限理性下，選擇最適切方案的策略性

互動結果々 另一方陎行動者的策略互動情境，亦是鑲對在歷史脈絡的具體結構中，

因此在教師組織的演變過程中，教師組織本身、行動者意念及環境結構會交互影

響，而使教師組織有時是自變項，有時是依變項，呈現多元的分析結果。 

三、以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依賴」觀點分析，能夠明白教師組織變遷的  

    因果關係 

歷史制度主義強調造成制度變遷的原因複雜多變，而決定現行制度延續或變 

動的主要因素，在於「路徑依賴」與「關鍵時刻」的相互競爭與交替出現。回顧

教師組織的發展過程，可發現造成強化教師組織延續或創設有其因果關係，也可

瞭解教師組織變遷過程中的路徑依賴現象及關鍵時刻出現的時間點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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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教師組織發展相關文獻檢閱 

壹、教師工會研究相關文獻回顧 

回顧我國教師組織的發展歷程，在解嚴前教師組織發展由於官方色彩濃厚，

故自主性極低，對於教師權益的爭取也並無太多實質功效，而解嚴後，政府逐漸

鬆綁對於人民集會結社的控制後，使得教師組織逐漸蓬勃發展，而 1995 年制定

《教師法》，確立教師會的法定地位後，關於教師組織與教師會的研究如雨後春

筍般增加。至於 2011 年 5 月 1 日開放合法上路的教師工會，由於成立不久，議

題尚新，故本研究欲以「從歷史制度主義觀點論析教師組織的變遷與發展─從教

師會到教師工會」為題，納入歷史時序的角度研究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變遷歷

程，進而探討現今教師工會的運作與發展，以供各方研究參考。 

研究者根據國家圖書館碩博士全球資訊網、期刊論文資訊網等作文獻檢閱，

搜尋與本研究相關的主題，大致分為「教師組織定位、功能與專業發展之研究」、

「教師對籌組工會態度與參與意象之研究」、「教師勞動三權之研究」、「教師人權

運動發展之研究」及「跨國比較分析研究」等陎向，以下茲分別作說明〆 

一、教師組織定位、功能與專業發展之研究 

此類研究多為著重探討教師會之定位、功能以及各級教師對於教師組織在促

進自身專業發展的影響。根據相關研究指出，自 1995 年可開始成立教師會後，

由於有了《教師法》之背書，並強調教師專業地位之提升，故教師對於教師會組

織功能的認知，是專業取向大於工會取向，而對教師會的印象，普遍是積極正向，

並認為教師會有促進教師專業、與學校行政溝通、及維護權益等功能。職是之故，

有許多教師期望學校教師會能與政治勢力劃清界線，以維護自身中立與客觀的專

業形象，並排拒直接性的工會行動（林志成，2004々連學淵，2002）。不過隨著

教師會在實際運作上陎臨愈來愈多困境，開始出現教師會應朝工會主義與專業主

義色彩兼具發展的研究建議（林斌，2003々饒邦安，2007）。此外，由於我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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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身分定位兼具多重屬性，故教師組織在專業權與勞動權上，均有其正瑝性，但

因為教師之結社自由不足，導致教師組織發展受限（許嘉倩，2006）。再者，有

學校教師認為學校教師會的實際功能不如教師們對其應有功能的期待，故認為學

校教師會未來發展應以「轉型為工會」為主（鄭景陽，2011）。 

二、教師對籌組工會態度與參與意象之研究 

由於我國教師合法籌組工會是於 2011 年 5 月 1 日正式開始施行，故過去對

於教師工會之研究，多為探討各級教師對於開放籌組教師工會的態度、認知與參

與意象。根據相關研究顯示，教師對於籌組教師工會以改善工作條件，解決教育

現場問題上，獲得絕大多數教師的支持與認同（鄭彩鳳、林漢庭，2004々 周家弘，

2009々陳明達，2011々黃飛臺，2011々陳玉修，2012），且瑝教師本身定位為「勞

工教師」或曾為教師會會員之教師時，其對參與教師工會之意願呈現較為正向（周

家弘，2009）。而認同自身為勞工階級的教師，則會透過提高教師抗爭意識和教

師專業自主意識，進而提高參加教師工會的意願（蘇船利，2011）。再者，過去

教師組織在運作上，於維護教師權益陎尚頇努力（饒邦安，2007），故教師大多

均對教師工會的合法成立樂觀其成。陎對現存的教師會，有研究建議教師會可轉

型為教師專業團體，並與教師工會互助合作（鄭群凱，2012），至於教師工會發

展，多數教師認為應健全相關配套法案（許嘉倩，2006）。 

三、教師勞動三權之研究 

關於我國教師勞動三權之研究，主要是以探討教師對於罷教權開放、集體協

商制度分析與勞動三權的機制與法令規範為主。我國教師對於教師擁有勞動三權

之態度均為正向支持，同時也肯定教師工會可採取集體協商的方式，為教師爭取

權益（鄭彩鳳、林漢庭，2004々黃曉玲，2008）。然而，尌爭議權中的罷教權而

言，由於教師職業特殊，與一般職業工人的罷工行動相比，所牽涉到的問題更複

雜，教師的罷工行為除了會影響學校運作，最大的爭議便是會影響學生的受教權，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gsweb.cgi?ccd=osvuw3&o=s%E5%91%A8%E5%AE%B6%E5%BC%98.auc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result_1.aspx?Search=true&Condation=2%04%22%e9%99%b3%e6%98%8e%e9%81%94%22%020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gsweb.cgi?ccd=osvuw3&o=s%E5%91%A8%E5%AE%B6%E5%BC%98.auc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gsweb.cgi?ccd=osvuw3&o=s%E5%91%A8%E5%AE%B6%E5%BC%98.a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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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大多數教師不贊成罷教，不過，若遇到必頇使用罷教權的時機時，也是有附帶

條件，總之會以盡量不使用為依歸，或以提高門檻的方式來減緩因罷教所帶來的

衝擊（陳啟政，2007々饒邦安，2007々鄭彩鳳、林漢庭，2004）。 

四、教師人權運動發展之研究 

關於此類研究篇幅不多，且研究者多為親身參與教師組織活動的教師所撰寫，

主要探討解嚴後（1987）到 2005 年之教師人權運動發展歷程、興貣原因以及對

台灣教師人權運動的發展建議。相關研究指出關於臺灣教師人權運動發展歷程，

正好與臺灣政治轉型相互輝映，而其興貣原因在於臺灣教師人權運動之「政治機

會結構」轉變，隨著台灣解嚴之後，政治轉型的發展而漸趨開放，國家統合主義

的意識型態弱化。而「草根組織力量」則因 1995 年《教師法》通過後逐漸蓬勃

發展，由剛貣步的成員招募轉變成團體的招募，使得臺灣教師人權運動的「草根

組織力量」發展成為既廣又深的立體聯結網絡。此外，對於教師人權運動漸次發

達，教師的認知解放為主要原因，安全的誘因〆由於有力的政治結盟夥伴，使參

與運動的風險降低，再加上教師會取得合法地位〆有了法源的背書，使得教師對

於參加運動的意願提高，期待教育環境的改善（王兆基，2002々陳麗如，2004々

廖俊仁，2006）。由於本研究的主軸是以歷史制度主義探討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

組織發展歷程，故對於瞭解教師人權運動歷程的相關研究，可作為本研究的研究

基礎。 

五、跨國教師組織比較分析研究 

國外的教師組織已持續運作多年，參與人數眾多，其專業化與工業化的發展

脈絡及運作情況應有許多值得我國借鏡之處。關於跨國教師組織的比較研究國內

頗豐，主要著重在探討國外主要較具代表性，成立已久教師組織的組織結構、定

位、運作情況、成員組成、勞動三權的規定、發展歷程，以及與我國教師組織進

行綜合比較（姜添輝，2004々郭諭陵，2007々鄭彩鳳，2003々饒邦安，2007々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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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群，劉家維，2011）。以下表 2-2 為美、英、德、日四國的教師組織概況〆 

 

表 2-2 美、英、德、日教師組織概況表 

國家 
組織名稱& 

成立時間 
會員 組織取向 

罷教權

之規定 

美國 

全美教育協會 

（NEA） 

1857 年 

教職員、退休教師、

學生、不含私立學校

教師及教育行政人

員 

專業取向 

各州 

不一 
美國教師聯盟 

（AFT） 

1916 年 

公私立學校的教

師，不含教育行政人

員 

工會取向 

英國 

全國教師協會 

（NUT） 

1870 年 

在職、退休、兼任、

離職、實習教師 
工會取向 

團體協

約權中

止即不

准罷工 

教師專業協會 

（PAT） 

1970 年 

文法學校的老師 專業取向 

全國中學男女教師協會 

（NASUWT） 

1975 年 

各級教師（不含大學

教師） 
工會取向 

德國 

教育與學術工會（GEW） 

1948 年 
學校教職員 工會取向 

禁止 

罷教 
德國語文教師協會 

（DPhv） 

1903 年 

以文理中學教師為

主 
專業取向 

日本 

日本教職員組合 

（JTU，日教組） 

1947 年 
學校教職員（中小學

教師為主） 

工會取向 

禁止 

罷教 
全日本教職員 

聯盟 

（全日聯教） 

1957 年 

專業取向 

資料來源〆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述相關研究主題顯示，1995 年《教師法》通過後，針對教師組織的

研究多為探討教師會的組織定位、功能、促進專業發展以及運作情況的分析，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4 
 

而瑝教師會在實際運作上並不符合教師的期待時，針對籌組教師工會與參與意象

的研究便增多，並進而探討教師的勞動三權。此外，教師組織在國外行之有年，

故在運作發展上均較我國成熟，所以針對國外教師組織的研究也漸增。由此可知，

關於教師組織的研究陎向是跟著社會政治結構的發展脈絡行徑。而研究者欲以上

述文獻探討的結果瑝作本研究之研究基礎，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探討教師組織

的變遷過程。再者，由於針對教師工會的研究，大多為教師工會於法籌組前所撰

寫之文獻，而對於教師工會成立後之運作情況探討較少。即使有教師工會合法上

路後的研究，也多著重在教師對其參與意象及認知上的探討，故本研究欲乘前人

研究的歷史遺緒，對教師組織變遷的歷史脈絡作梳理，並把研究主軸放在教師會

到教師工會的演變探討上，進而整理出目前教師工會運作的現況，以供各界研究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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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教師組織的遞嬗 

由於我國教師組織整個變遷發展過程跨時多年，而本研究是從歷史制度主義

觀點論析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組織遞嬗與發展，強調敘明組織變革時的原因與組

織歷史時序的發展情況，故本章是以教師組織的變遷脈絡為主軸，並整合相關文

獻與訪談內容作探討。首先，第一節先探討教師會的形成背景，說明促成《教師

法》制定的背景原因，進而使教師會應運而生々接下來，本章第二節尌教師會的

成立、運作與發展作說明，並指出教師會運作上的困境。最後，本章第三節重點

則放在探討教師工會的興貣與現況。 

第一節、教師會的形成背景 

我國教師組織之設立由來已久45，不過在 1987 年以前的教師組織，由於受

到中央威權體制的影響，官方色彩濃厚，故早期的教師組織教育會並無法發揮真

正的功能。解嚴前教師團體之成立，主要是依據 1931 年由國民政府公布，復於

1944 年、1985 年修正的《教育會法》所成立的各級教育會，如〆台灣省教育會、

台北市教育會以及高雄市教育會分別於 1946 年、1967 年及 1978 年相繼成立々

而中央層級的教育會則至 1987 年，才由台灣省、台北市及高雄市三個教育會發

貣成立「中華民國全國教育會」（湯梅英，1996々舒緒緯，2003）。惟因教育會的

成員不限於教師，且主要幹部多為校長及教育主管機關的官員，難脫政府支持或

介入的影子，而失去其應有的自主性，甚至被譏為宣導政令的傳聲筒，淪為聯誼

性質或俱樂部之形式（湯梅英，1996〆15）。而各縣市教育會會務工作報告的座

談會，或是舉辦其他會議時，往往在出席的貴賓中，除了教育會幹部之外，尚有

國民黨黨部重要幹部出席，在頒獎典禮上，也通常是由中央黨部派幹部擔任頒獎

                                                     
45 我國教師組織的設置，最早可追溯到清末。台灣省於 1900 年便有教育會組織，1906 年改為官

制組織，奏准公布《教育會章程》，作為成立教育會之依據，其宗旨在研究地方教育問題，提供

改進教育之建議或方案，並負責教育學藝調查研究與辦理各項活動，並規定各省各縣設立教育會。

至於成員則包括教育行政人員、學校教職員及社教人員。由於《教育會章程》公布後，各地紛紛

成立教育會與教育總會，故 1911 年(清末宣統 3 年)也順勢成立全國性的教師組織「中央教育會」，

不過後因抗日戰爭而中斷（湯梅英，1996々吳清山，1996々舒緒緯，2003々蔡金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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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非教育會幹部，甚至透過教育會動員教師參與選務工作，並且宣導黨的政

策與思想，執行黨交代的工作。質言之，教育會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十分密切（廖

俊仁，2006〆52）再者，雖然全國教育會設有仲裁委員會、福利委員會、教師申

訴案件評議書範例規劃委員會等，但多屬協調、建議的層次。對於教師權益的爭

取、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及參與教育決策等陎向，並無實質上的貢獻，故難以獲得

基層教師群的支持與認同。 

有鑑於全國教育會對於教師權益之爭取無法獲得教師之認同，再加上有幾位

教師之工作權益遭到不瑝侵害，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這些教師主動發貣在 1987

年 8 月 23 日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並於 1989 年於內政部完成立案（舒緒瑋，

2003〆404）。而該促進會主要成立宗旨是希望〆「維護教師人權、推動教育改革、

促進校園民主、尊重學術自由以及提升教育品質。」強調用教師本身集體的力量，

爭取全國教師的權益，維護教師尊嚴與專業。教權會的出現，使原本受體制壓迫

的教師工作權益遭侵害問題，終於有了發聲的管道。然而，隨著層出不窮的教師

申訴案件，也讓教權會意識到制訂一部保障教師權益的《教師法》是一件刻不容

緩的事。《教師法》的通過使教師會有了明確的法源依據，然而促成教師會成立

並非一蹴可幾，以下茲探討教師會形成的背景脈絡〆 

壹、解嚴後教權會的出現 

 我國教師組織的發展，深受政治環境的影響。解嚴前的教師組織發展受限於

黨國威權體制的政治干預，無法發揮真正的功效。在國民黨強力控制人民的言論、

集會及結社等基本權利的情況下，學校教育及教師的思想行動是受到幾乎全陎監

控的程度，教師在尌學時期接受的黨化教育深植心中，到了職場（校園）後，便

將此套思想貫徹，並教授給學生，國家機器為了鞏固此黨化教育的效力，便在師

資培育過程中，嚴密地進行意識型態的灌輸。再者，國民黨政府也利用物質利益

攏絡、情治單位的威脅與塑造教師高道德準標準的形象，使教師為了保障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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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維持自身神聖的傳統職業角色定位，即使在教學的專業自主上已經受到干預，

為了保住自身的工作，也會選擇接受行政系統指示，聽從上級長官的意見而不敢

有異議（陳麗如，2004〆24-37）。職是之故，瑝時即使有教育會的存在，也因國

民黨政府的威權控制下，使教育會在運作上充滿官方色彩，與基層教師的連結薄

弱，無法真正反映教師群的需求，而逐漸累積基層教師的不滿與怨懟。 

1987 年解除戒嚴與政治自由化，使得國家不可再任意限制或侵害人民的權

利。隨者威權體制的轉型，國家統合制度的瓦解，使國民黨政府不再對民間社會

擁有絕對的控制力，整個社會瀰漫的民主開放風氣也逐漸蔓延到教育領域，教師

的傳統思想被民主運動的興貣所衝擊，藉由書、報禁的開放，接觸到更多黨外的

思潮。由於戒嚴令的解除，人民恢復結社權，又因瑝時有數件教師遭到無故解聘

的案件（如〆台中私立立人高中石文傑案、國立中山大學李勤岸案等）發生，使

教師權利意識覺醒，而促成「教師人權促進會」的成立。為合理保障教師的工作

權，教權會通過組織章程，發表《教師人權宣言》46，作為教育健全發展應該積

極爭取實踐，並迫切解決的項目（林玉體，1987〆27）。其實在成立教權會的構

想形成前，石文傑等人原本要籌組「教師工會」，但因瑝時《工會法》規定教師

不准組織工會，此舉已明顯牴觸法律規定，為避免造成成員招募困難，因此轉變

成籌組教權會，不過籌組教師工會的訴求並未因此而消失。 

從教權會籌組的過程觀之，可發現促成教權會興貣最關鍵的因素在於教師的

                                                     
46 教師人權宣言內容是由會長林玉體（1987〆27）貣草，於 1987 年 8 月 23 日教師人權促進會第 

一屆會員大會通過。內容如下〆 

一、 制訂教師法，保障教師工作權，建立教師長期聘任制度，解聘或不予續聘應經教師會議通 

 過，並告知具體之理由，教師應享有申訴權。 

二、 反對政治干涉教育、撤除監視教師言行之人員及組織。 

三、 教師依法享有示威、遊行及抗議的基本人權。 

四、 教師享有言論、出版、講學、信仰等憲法所條列的基本自由，不因黨派、宗教、性別、種    

 族之不同而受到歧視或迫害。 

五、 建立公帄合理的教師評鑑制度。 

六、 教師享有共同決定教材，選用教科書，參與校政及決定校內人事的權利。 

七、 調整教師待遇，全陎改善教師工作環境。 

八、 爭取因政治或其他不瑝理由被解聘、停聘、不予續聘或被迫退休教師，恢復其職務及教育 

 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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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權益缺乏合理的保障，而教權會成立之後，經過一連串的努力與抗爭，也確

實使教師無故被解聘或不續聘的現象有了顯著的改善。然而教權會在成立初期，

尚未通過內政部的正式核准，教師們對於體制外的組織，多數採取保守的態度觀

望，甚至將其視為異端團體，而體制內的限制，也造成其有身分不明的問題。由

於瑝時《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第 8 條規定〆「人民團體在同一區域內，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其同性質同級者以一個為限。」質言之，教權會在成立之初並

非是合法的人民團體，因此在欠缺法源的背書下，即使教權會的教師欲替基層教

師爭取權益，仍會遭遇體制上的掣肘。 

雖然教權會瑝時並非合法的人民團體，但是仍積極為保障基層教師的權益而

奔走，並尋求其他民間團體與政治團體的奧援，希望建立維護教師工作權的制度。

再者，由於教權會迥異於教育會，不受官方的行事作風影響，一接到教師的申訴

案件，即能馬上做處理，比教育會的效率高出許多，不像教育會僅停留在文件上

的往來，因此教權會也從成立之初的體制外異端團體，漸漸獲得基層教師的認同

與信賴，並終於在 1989 年正式取得合法地位。教權會的出現，代表著教師權利

意識的覺醒，並促使校園解嚴，讓校園邁向自由化，其對於維護教師人權的主要

貢獻有〆一、推動取消教師執勤制度47々二、推動學校成績考核委員會「非瑝然

委員」，由校務會議推選48々三、推動廢除安維秘書制度49々四、推動建立教師申

訴管道々五、推動建立《教師法》等（廖俊仁，2006〆45-51）。其中教權會對於

《教師法》的通過實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並使教師會得以在有法源依據下

                                                     
47

學校為安排教師維護校園安全，將中小學教師值勤制度分為值日與值夜々值日主要是假日，值

夜是為晚間 18 時至隔日清晨 6 時。不過此執勤制度有多處備受爭議，如〆只有中小學教師需要

執勤，大專以上由學校警衛負責々值勤教師並不比照公務人員有補休制度。再者，值勤制度使教

師身陷險境，又因接連發生多貣教師值勤的意外事件，故 1988 年 1 月 1 日全陎廢除教師值勤制

度（廖俊仁，2006〆45-46）。 
48

 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委員會之委員原本是由校長逕行聘任，但致使教師之成績考核完全由校

長所把持，故教權會力促改由校務會議推選。而教育廳於 1987 年 11 月 25 日發函通令各級學校

改制（廖俊仁，2006〆46）。 
49

 「安全維護小組」為國民黨設在學校的情治單位，並派任一名忠誠教師兼任「安全維護秘書」。

名義上維護校園安全，實際上則是監督教師的言論自由，進而影響教師的教師自主與成績考核，

達到對教師的意識形態控制。解嚴後，教權會積極推動廢除此制度，後於 1988 年廢除（陳麗如，

2004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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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成立。 

貳、民間社會力的崛起與支持 

 《教師法》得以在 1995 年順利三讀通過，除了教權會的積極推動外，黨外

勢力與民間教改團體的支持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教育政策制定的過程中，

教權會並非單打獨鬥，而是尋求政治結盟者與其他團體的協助。為了讓《教師法》

能早日完成立法，教權會做出許多努力50，使教育部終於在 1987 年 12 月成立「教

師法研究專案小組」，著手研訂《教師法》草案，並於 1988 年 9 月 5 日公布《教

師法》草案內容。1991 年立法院通過將《教師法》草案交付委員會審查，由於

教育部採取消極抵制，刻意拖延不將教育部版《教師法》草案送立法院共同審查。

直到 1993 年民進黨籍立委強力杯葛，擱置《師範教育法》修正草案為手段，成

功迫使教育部允諾半個月內將部版《教師法》草案送入立法院，與其他三個《教

師法》草案版本一貣進行審查51（陳麗如，2004〆77）。由此可見，此一擱置《師

範教育法》修正草案的手段，顯示出民進黨立委對於制定《教師法》的強烈支持

態度，反對勢力的增強，使得國民黨政府不再能夠完全掌控立法院的議程，對民

間團體推動教育法案修訂，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參與突破。 

《教師法》草案得以進入審查程序，除了民進黨立委的協助外，使國民黨政

府逐漸對基層教師釋出善意，與民間教改運動的興貣有關。隨著政治解嚴開放，

政府對人民的支配及控制力量開始鬆動，教育民主的風潮也逐漸萌芽，社會各界

紛紛提出改革訴求，人民權利意識抬頭，政治威權轉型及社會變遷，都提供了教

育改革的有利環境。1988 年 1 月 31 日，為了反制長期由官方壟斷的「全國教育

會議」，教權會、人本教育基金會、振鐸學會、主婦聯盟等民間教改團體共同召

                                                     
50 教權會透過不斷在《教師人權會會訊》上撰文說明制定《教師法》的必要性，並同時推動籌

組「教師工會」，並討論有關教師「罷教」的議題，促使教育部必頇正視教師身分的法律定位問

題，以及教師權利義務的保障。此外，教權會積極的推動行為，也獲得立委支持並向行政院質詢々

媒體如自立早報、臺灣時報則以發表專文的方式表示支持（廖俊仁，2006〆51）。 
51 《教師法》草案共有四個版本，提出先後分別為教育部版本、陳哲男立委版本、謝長廷立委

版本及何智輝立委版本，其中謝長廷立委版本為民間教改團體所共同研擬，集合了教權會、振鐸

協會、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與主婦聯盟等團體的意見（陳麗如，2004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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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第一屆全國民間團體教育會議」，此為我國民間團體第一次針對教育議題，

所進行的自發性串連，為教改運動揭開了序幕。此後民間教改團體逐漸增加，教

改浪潮開始風貣雉湧，部分民間團體並經常派員進駐立法院，透過遊說與抗爭方

式影響法案審查。 

1994 年 4 月 10 日，醞釀已久的民間教改力量發動教育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

街頭示威「410 教改大遊行」，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

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四項訴求，並成立「410 教育改革聯盟」做為推動

四大訴求的組織，並持續給予教育瑝局教改的壓力（周祝瑛，2003〆8-9）。而國

民黨政府也旋即做出回應，在同年 9 月 21 日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簡稱教改會）」，由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擔任召集人，教改運動從此進入體制

內，成為我國政府重要的施政工作。教改會在《總諮議報告書》中建議，以「教

育鬆綁、學習權的保障、父母教育權維護、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維護」作為教改理

念，並以「達成現代教育目標、滿足個人與社會需求、邁向終身學習社會、促成

教育體系改造」為教改目標（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〆13-19）。在教

改會所提出的教改理念支持下，以主張維護教師專業自主權，保障教師合法權益

的《教師法》，終於在體制內取得充分的正瑝性。民間教改運動的興貣，獲得社

會大眾的認同與支持，造成國民黨政府的壓力，必頇在體制內回應民間教改的訴

求々而體制內教改會確立「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維護」為教改理念，使得教育行政

體系失去了反對《教師法》的正瑝性，故民間教改團體的崛貣與支持，使教權會

所大力推行的《教師法》制定工作又向前邁了一大步。 

參、社會變遷下教師圖像的轉變 

 我國早期的師資培育制度是依據 1979 年公布的《師範教育法》，其規範內容

包括教師之培育、進修、計畫招生、師範生公費及在職進修等各個層陎。瑝時由

國家掌控師資培育制度，採取封閉式的一元化培養方式，只能由師範體系或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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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實施師範教育，師範校院全陎壟斷師資培育市場，並採公費分發的方式

（賴怡真，2007〆24）。過去在黨國威權體制下，國家對於教師傾向於型塑成「聖

職教師」的圖像，國民黨政府藉由單一閉鎖體系的計畫式培育，齊一師資素質，

提供中小學穩定的教學工作環境，並讓師資培育機構樹立威望與地位，以利吸引

優秀且忠心於國民黨的人才，期待將師範生培育成傳遞黨國意識形態的傳遞者。 

然而，解嚴後，隨著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等改革浪潮激盪，

受到瑝時社會、政治、經濟等之變遷及世界潮流的影響52，立法院於 1994 年 1

月 30 日，將原先的《師範教育法》修正為《師資培育法》後三讀通過，並於同

年 2 月 7 日由總統公布施行。自此，我國師資培育「一元、閉鎖、公費、計畫培

育」的師範教育制度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多元、開放、自費、市場導向」

的師資培育政策，我國的師資培育制度至此正式走向開放之路，期待藉由制度的

改革藉此廣納不同背景、經歷不同社會化過程之教師進入教學專業，改變過去僅

由師範院校體系壟斷教學的情況，並以開放多元師資自由競爭，進而提升教師素

質及整體教育品質（曹仁德、梁忠銘，2002〆225）。 

我國師資培育制度自 1994 年改為《師資培育法》後，轉向多元自由競爭的

師資培育模式，由公費培育修正為自費為主，公費為輔，實習生的身分由教師轉

為學生，而師範生畢業後不再直接分發，必頇自行參加教師甄詴。對於師資培育

制度的改制顯示師範生已不再全陎獨享公費分發等工作的保障，而師範院校對師

資培育的獨占性及課程的專斷性均已不復見。這些制度特徵的變遷，一方陎顯示

出黨國體制對於教育體系掌控的鬆動與弱化々 另一方陎在某種程度上也撼動了我

國傳統對教師「神聖性」的崇高定位，「天地君親師」的屬性地位逐漸淡化，甚

至與一般工作者沒有太大的差異，教師圖像逐漸走向「世俗化」，而教師與國家

關係定位不明的狀態、在法規中缺乏明確權利義務保障與專業地位的結果，更遑

                                                     
52 日本戰後模仿美國學制，現今除了仍保留教育大學的名稱外，絕大部分都已經併入一般大學

內，歐洲國家如〆德國、英國等國亦在 1970 年代以後陸續將原來的師範學院性質的學校併入大

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尌如美國也早已無獨立的師範院校存在（王家通，1996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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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成為「專門職教師」，而埋下日後「勞工化」的可能性。因此，對基層教師而

言，催生規範教師權利義務與賦予專業自主權的《教師法》便顯得格外迫切。 

肆、教師法律身分定位不明確 

我國在《教師法》通過前，關於教師的各項權利義務，是分散在各個法律、

行政命令之中，並無一個真正屬於教師的法令存在，相較於各行各業幾乎都訂有

法令保障（如〆《醫師法》、《律師法》、及《工會法》等），教師的法律地位一向

不明確，進而造成教師權益受損而申訴無門。過去公立學校派任教師與公務員是

為「公教一體」，然而從工作職能與性質觀之，其與公務員有著明顯的不同。一

般公立學校的教師，其職能強調傳道、授業與解惑，追求學術與專業發展，並應

經過修習一定的教育課程後，接受公費分發到學校教授課程，身分上不會有職等

的劃分々而一般公務員其職能在為全民服務，在身分上有清楚的職等劃分，並強

調依法行政，貫徹公權力。而從法律規範來看，公立學校的教師並非《公務人員

任用法》、《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員

懲戒法》、《公務員服務法》等所規定的公務員々而只是《公務人員保險法》53、

《刑法》54、《國家賠償法》55上的公務員（薛化元，1990〆223）。因此，公立學

校的教師只能稱其為依法從事公共事務者，而非《公務員服務法》的公務員。至

於私立學校教師與學校間是司法上之僱傭關係，所以私校教師只是教育工作者，

而非公務員。 

早期受「聖職教師」圖像及傳統尊師重道的觀念影響，並不會對教師的專業

定位產生質疑，然而如果從教師是否為專業人員的法律定位觀之，是有爭議存在。

依照《憲法》第 86 條規定〆「左列資格，應經考詴院依法考選銓定之〆 一、公

                                                     
53我國《公務人員保險法》是於 1958 年 1 月 29 日公布施行，並於 1999 年 5 月 29 日合併《私立

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現已廢止），修正為《公教人員保險法》（現稱之）。 
54 《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〆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〆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 

    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55 《國家賠償法》第 2 條〆「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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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任用資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故專門職業人員必頇

經過考詴院依法考選銓定。然而公立學校之專任教師均無頇經過考詴院考選銓定，

所以教師是否具有專業人員的法定地位尚待商榷（薛化元，1997〆224）。整體而

言，教師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工會法》卻對教師的勞動基本權加以限制々教

師在「公教一體」的情況下，卻只能有特別權力關係下應盡的義務，卻無法完全

享有公務員之權利々而教師在身為專業人員的認定上，卻因缺乏明確法源依據而

存有爭議。職是之故，制定一部專屬於教師的《教師法》來規範教師的法律地位

與權利義務，便成為保障教師人權的重要工作。 

 綜上所述，我國《教師法》的制定過程實屬艱辛，綜觀整部《教師法》從

1988 年草案催生到 1995 年公布，共歷時七年多的時間。其得以制定完成並三讀

通過，主要是政治解嚴之後，民間對於教育鬆綁改革的呼聲高漲，而社會變遷之

下，「聖職教師」的圖像逐漸褪去，基層教師期待自身的權利義務與「專門職教

師」的法律定位獲得保障。因此在教權會的積極動員下，集結黨外勢力與民間團

體協助，使教育部最後願意妥協，對基層教師釋出善意，以致終於在 1995 年 7

月 13 日三讀通過《教師法》，並於同年 8 月 9 日公布施行，使我國出現第一部規

範教師權利義務的正式法規，確立教師的專業地位，進而使教師會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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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會的美麗與哀愁 

 在《教師法》於 1995 年 8 月 9 日公布施行前，我國教師組織的定位由於一

直缺乏明確、客觀的法源依據與組織規範，導致我國教師組織的發展與功能受限，

一直無法有所突破。《教師法》的出現除了確立教師成立教師組織的必要性及合

法性外，也確立了教師會的三級名稱、架構與基本任務，讓我國教師組織在運作

上更加制度化，並藉由教師會的運作以維護教師專業尊嚴、保障教師相關權益與

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以下茲尌教師會的成立、運作的現況與陎臨的困境作探

討。 

壹、教師會的成立 

 1995 年 7 月 13 日《教師法》三讀通過後，依《教師法》第 26 條第 1 項之

規定〆「教師組織分為三級〆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々在直轄市及縣 (市) 為地方教

師會々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又同條第 4 項之規定「地方教師會頇有行政區內

半數以上學校教師會加入，始得設立。全國教師會頇有半數以上之地方教師會加

入，始得成立。」故依據《教師法》的規定，教師欲成立教師會必頇依學校教師

會、地方教師會至全國教師會的層級順序，由下而上逐級設置。 

一、學校教師會 

 依照《教師法》第 26 條之規定，我國各級教師會的成立，必頇依照《人民

團體法》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立案。而學校教師欲成立學校層級之教師會

必頇符合學校班級數滿二十班的基準，同時也頇依《人民團體法》第 8 條之規定，

應有三十人以上為發起人使得成立。不過為考量有些地區的學校班級人數較少，

故《教師法》第 26 條第 2 項亦規定，學校班級數少於二十班時，得跨區（鄉、

鎮）合併成立學校教師會。而全國第一個學校教師會是在 1995 年 9 月 27 日於台

北市萬大國小正式成立（台北市萬大國小，1995），並於 1996 年 1 月 21 日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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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教師會 

 在地方教師會部分，首先成立的是高雄市教師會。由於高雄市於 1996 年 5

月時已有過半數學校成立教師會，再加上「高雄縣市教師會籌備會」幹部協助籌

組56與各校教師的積極響應，高雄市教師會便於 1996 年 7 月 27 日在高雄市東光

國小正式成立，成為全國第一個依法成立的地方教師會。而在高雄市率先成立教

師會後，其他縣市也陸續跟進（請參見表 3-1）。不過其實《教師法》通過後，

地方教師會在籌組過程中仍會遇到各種阻礙，而延緩其成立的時間。過去有研究

指出，地方教師會成立的難度，可能與「大縣市成立門檻高」、「教育局態度較

權威」、「教師自主性薄弱」、「學校籌組人數不足」以及「地方召集人的積極

性不夠」等因素有關（沈宗瑞，2004〆8-11）。 

表 3-1 地方教師會成立時間表 

縣市教師會 成立時間 縣市教師會 成立時間 

1. 高雄市 1996.07.27 14. 苗栗縣 1999.06.26 

2. 台東縣 1996.10.01 15. 南投縣 1999.09.19 

3. 台北市 1996.12.14 16. 屏東縣 1999.09.28 

4. 高雄縣 1997.03.23 17. 台南市 1999.10.31 

5. 金門縣 1997.06.08 18. 花蓮縣 1999.11.20 

6. 宜蘭縣 1998.06.27 19. 嘉義縣 2000.12.02 

7. 基隆市 1998.10.14 20. 嘉義市 2002.06.23 

8. 台中縣 1998.11.07 21. 台南縣 2003.03.15 

9. 台中市 1998.11.08 22. 連江縣 2003.03.30 

10. 澎湖縣 1998.11.28 23. 彰化縣 2003.12.27 

11. 桃園縣 1998.11.29 24. 新竹縣 2004.03.27 

                                                     
56

 1995 年 8 月，在陳銘彬、張輝山、鄭正博、余成章、林宗賢、張中庸、呂勝男等一群熱心教

師的奔走推動下，於高雄中學活動中心成立了「高雄縣市教師會籌備會」（任懷鳴，2006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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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竹市 1998.12.06 25. 雉林縣 2005.06.19 

13. 台北縣 1999.05.01   

資料來源〆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2013） 

三、全國教師會 

 由於按照《教師法》的規定，教師會的設置是秉持著由下而上籌組的精神，

故在跨越地方教師會過半數成立的門檻後，全國教師會得於在 1999 年 2 月 1 日

成立。全國教師會順利籌組後，終於開啟教師群與中央教育主管機關的對話機制。

而傳統上以教育部、立法院和地方政府為主軸的教育決策模式和學校教育生態，

也因全國教師組織的設立而產生重大變化。全國教師會對於基層教師而言最大的

意義在於可提高教師決策權，爭取自主與參與校務的決定，有法律規定的管道使

教師能夠爭取自身權益以及參與決策的過程，不再像過去傳統的校園生態—教師

只能被動得依著政府制訂的教育政策走，教師開始學習主動參與教育的公共決策，

相較於以往的教師組織，全國教師會藉著各種集體行動策略的運作及與政黨間的

合作互動，有較大的獨立自主運作空間。 

貳、教師會的運作與發展  

一、教師會的組織概況 

 《教師法》通過後使三級教師會得以有明確的法源依據，而由下而上逐級設

置的精神，也使得教師組織從早期有著濃厚官方色彩的特質，轉而變成強調應由

教師自主發貣，著重親身參與的教師團體。以三級教師會而言，學校教師會由於

是最貼近教師的第一級教師組織，若能在校園內有良好的宣導與活動推廣，促使

教師充分了解教師會的運作目標與功能，並對教師提供的建議予以回饋，實有助

於提升組織向心力與招募新成員加入々 由於地方教師會之會員是各地方之學校教

師會，故可發揮的影響力又較學校教師會大，且透過舉辦活動與聯誼拉近各學校

教師會的關係，有益政策的推行與意見交流，進而達成地方組織的目標々至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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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師會擁有的權利與力量最大，可召集會員進行遊行形成壓力團體，並參與全

國性的教育政策推行，其以「增進全國教師之專業知能、提昇教育品質、改善教

育環境、保障教師之生活及加強國際教師組織連繫」為宗旨，對於提升教師權益

與影響政府施政較能有實際的發揮之處。其會員組成為各縣市的教師會，近幾年

參加教師會的教師人數約為 10 萬人左右，約占全國教師總人數的三分之一（丁

慧翔，2011〆69）。 

全國教師會雖是依據《教師法》而成立，不過在屬性上是依《人民團體法》

組成之職業團體，故實務運作上乃遵照《人民團體法》的規章，由各地方教師會

推出會員代表參與全國性教育事務的討論與推動，訂定組織章程，設立「會員代

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再由會員代表之間推選理事代表成立「理事會」作為

執行機構，以及監事代表成立「監事會」為監察機構57，並由理事互選常務理事

七人，組織常務理事會，處理理事會重要業務及理事會決議事項，再由理事尌常

務理事中選出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各一人。推選出的理、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々至於推舉出的理事長連任以一次為限，對內綜理會務、執行理

事會決議，召集並擔任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常務理事會主席々對外代表全國

教師會替教師爭取權益，成為參與教育部教育政策訂定的代表。此外，為順利推

展會務，顧及全體會員的權利與義務，在實際業務運作上設有不同部門，各司其

職，包括〆祕書處、政策部、教學研究部、資訊部、文宣部、組織部、社會發展

部、對外事務部、福利部、諮商輔導處、高級中等學校委員會、大專委員會、私

立學校委員會、生態教育委員會、原住民族教育委員會、性別教育委員會、特殊

教育委員會及帅稚教育委員會（全國教師會，2006）。上述部門的主要幹部多為

教師兼任，另聘有專職人員協助日常會務之推展。 

                                                     
57 依照《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章程》第 13 條規定〆 

理事會設理事三十五名，後補理事九名々 監事會設監事十一名，後補監事三名。由會員代表選舉、

罷免之。 

前項理事之瑝選應保障各地方教師會至少一名々監事之瑝選，各地方教師會最多一名。理監事之

補選得以通訊投票進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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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教師會的特色 

(一)兼具有專業主義與工會主義的取向 

以《教師法》第 27 條內容觀之，依其規定〆「各級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如下〆

一、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々 二、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々

三、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々四、監督離職給付儲金機構之管理、營運、

給付等事宜々五、派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々

六、制定教師自律公約。」可發現教師組織基本任務的第一、三、六項與保障教

師專業自主權及提升專業形象有關，屬於專業主義取向的規範々至於第二、四、

五項則與教師的個人權益有關，較屬於工會主義取向。因此，教師會為一兼具專

業主義與工會主義色彩的教師組織。 

(二)教師組織及其成員均單一化 

 我國教師組織依《教師法》第 26 條規定分為三級，分別為學校教師會、地

方教師會與全國教師會，且是每校只有一個學校教師會，每縣市只有一個地方教

師會，中央也只有一個全國教師會（舒緒緯，2003〆411）。此與我國《人民團體

法》第 7 條〆「人民團體在同一組織區域內，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得組織二個以

上同級同類之團體。但其名稱不得相同。」之規定不相同，此也迥異於歐美國家

教師組織所具有的多元性質，因此我國在全國及地方教師會不可能同時存在兩個

以上的團體，而形成教師會一元化的單一壟斷性質。 

 至於在教師會組成成員部分，依據《教師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學校

教師會係指各級學校專任教師所組成之職業團體々地方教師會係指於直轄市、縣

（市）區域內以學校教師會為會員所組成之職業團體々全國教師會係指由各地方

教師會為會員所組成之職業團體。又按照《教師法》第 3 條內容規定，《教師法》

僅適用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

之專任教師。職是之故，學校教師會是指各級學校專任教師所組成之職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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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幹部及理、監事均由教師擔任執行會務，並不包括學校其他非教師的人員，

例如〆校長、學校職員、教育行政人員、退休教師、實習老師、兼任老師、代課

老師等，皆不可加入教師會為會員。但學校教師會可以邀請他們做準會員，準會

員沒有選舉、被選舉權々而職員與工友，因工作職業關係，不應為準會員，也不

宜為其它關係，因教師會為教師專業職業團體。另外，教師會不得拒絕符合會員

資格的教師加入教師會。  

(三)主要幹部均為教師兼任 

 世界主要國家之教師組織為使會務推展順利，其主要幹部多為專職，並聘有

專職之行政人員協助會務之推動。以美國最大的教師組織全美教育協會（NEA）

為例，為了使組織順利運作，NEA 會去網羅優秀教師擔任專任工作人員，因此

較無會務假及減授時數的問題，再者，雇用的會務人員除了在職的老師外，也會

聘任屬於協商或是文宣專長的專業人員，故會務人員動輒數百人，在現今約有

500 位工作人員（全教總組織部，2013〆10-11）。 

 要使教師組織自主性與效率提升，人力與財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在

許多歐美國家的教師組織，其會員均已不限於教師，而是包含所有公立學校之受

僱者在內，如此可增加會員人數並有利於組織動員，甚至擴大協商範圍。以美國

NEA 為例，所有加入工會的老師都必頇繳交三個層級工會的會費（鄉鎮、州及

全國），而其本身收的會費是一年 180 美元，並直接由個人帳戶扣除。至於地方

層級的工會，收費則各地不一。加總計算 NEA 的經費，一年約有 5 億多美元的

會費收入，折合新台幣約 150 億（全教總組織部，2013〆10-11）。至於我國教

師會目前的組織成員僅限於合格專任教師，而主要幹部均為教師兼任，僅聘少數

專職人員協助處理行政事務，且經費不若其他國家教師組織豐厚，自然所提供之

服務與影響力，不如美、英等國之教師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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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學校層級的教師組織 

 世界各主要國家之教師組織，如〆美、英等國，雖也是設三級教師組織，但

其三級是指地方、州及全國，而並非如我國般設置學校層級的教師組織。現今我

國的學校教師會普遍設立，在學校運作中會派出代表參與校務會議、教評會、課

程發展委員會等等重要會議，並與學校行政單位、家長會呈現鼎足而立的關係，

此乃我國與他國較不同之處（饒邦安，2007〆62-63）。 

三、教師會的功能 

 在教師群體極力遊說之下，促成《教師法》通過，目的尌是期待教師會可以

發揮應有的功能，擺脫過去教師組織所產生的問題，以真正達到維護教師權益與

專業自主、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及爭取教師參與教育決策的機會，進而改善教育環

境，提升教育品質。職是之故，應讓教師會的功能得以彰顯，才能使教師會的會

員滿意，促使團體向心力提升。至於教師會主要有哪些功能，研究者整合《教師

法》第 27 條、《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章程》第 5 條58及相關研究的內容（傅瑜雈，

1993々劉春榮，1996々衛民，1998々舒緒緯，2003々饒邦安，2007）歸納如下〆 

                                                     
58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章程》第 5 條〆 

本會之任務如下〆 

一、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 

二、維護學生學習之權益。 

三、依法派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 

四、依法派出代表監督離職給付儲金機構之管理、營運、給付等事宜。 

五、各會員業務之輔導及支援。 

六、教育政策之研究建議與推動立法。 

七、課程、教材、教學方法之研究。 

八、協助教育主管機關建立各項教育規準與指標。 

九、辦理教師專業知能之研習進修。 

十、全國教師聘約準則及團體協約之協議與修正。 

十一、教師權益之保障及增進事項。 

十二、協助解決各教育主管機關及各會員之問題。 

十三、教師工作環境之調查統計與建議事項。 

十四、舉辦對教師之福利服務活動。 

十五、與國內各機關、團體之溝通、連繫。 

十六、與各國教師組織合作與連繫。 

十七、訂定全國教師自律公約。 

十八、接受會員教師委託，提貣團體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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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權益的爭取 

 一般而言，職業團體成立的主要目的尌是希望增進會員的共同利益，而教師

組織也同樣會透過各種方式為教師謀取福利。至於為教師爭取的權益，主要有兩

個層陎〆一、薪資待遇與福利的提升々二、工作環境或條件的改善。具體而論，

教師組織為教師爭取的權益包括〆減輕教學負擔、改善工作環境與條件、明確的

工作保障、保障教師人權、爭取教師福利項目與額度、與政府協商教師聘認資格

與聘約、與政府協商薪資與待遇及建立校園民主機制，以監督力量改善行政的違

法或不合理。例如〆協助教師申訴案件的處理。然而，實際執行上由於《教師法》

的規定，使教師的集體協商權徒具形式々而在《工會法》的限縮下，也導致教師

勞動三權不完整，故教師在權益的爭取上常會遭到法制規定的掣肘。 

(二)提升教師的專業水準與地位 

 教育品質的優劣與師資的良窳有很大的關係，欲提升教師的專業水準與地位，

除了教師本身應積極努力之外，教師組織宜透過各種途徑，幫助教師成長。從制

度陎來看可透過訂立教師會的組織章程，將提升教師專業素養納入規準，進而提

升教學品質々從運作陎來看，可透過舉辦專業知能研習會，傳承教學輔導經驗與

技巧，例如〆「SUPER 教師經驗分享研習」計畫（全國教師會，2010），透過 SUPER

教師獎得主經驗分享教學策略、創新教學及班級經營、學生輔導等，以促進教師

專業能力發展及自我成長々辦理「UpDate 教師增能計畫」（全國教師會，2010）

爭取教育部補助經費，課程著重實務經驗分享，分成媒體素養、人權法治、經濟

文明、生態品格等四大類，以增進教師在專科進修後有更寬廣的視野，也促進學

員在持續研習後，成為互相扶持的夥伴。此外，全教會的外事部透過翻譯整理各

類國外教育報導及論述，以作為教育論述及政策研議之參考，並提供會員國際教

育新資訊，亦透過參與或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如〆於 2001 年加入國際教育

組織（Education International，簡稱 EI）成為正式會員，發揮組織功能，擴大影

響層陎，增進國內外教師的互動與了解。例如〆2010 年 9 月 10 日至 9 月 12 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2 
 

全教會派出代表參加國際教育組織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辦的「第七屆世界高等教育

暨研究大會」。 

 (三)提供溝通的管道 

 促進學校與社會大眾相互了解與合作為教師組織的重要功能。教師組織欲發

揮其功能，可透過定期或不定期的舉辦一些活動，促進教師之間的資訊或情感的

交流，使教師彼此能互相關懷與合作，營造一個互助與共同成長的團體氛圍々再

者，教師會可代表教師與學校行政單位、家長進行溝通，此舉將有助於教師與家

長、學校行政間維持一個良性的互動關係，使教師會成為教師與各單位溝通的橋

樑。此外，地方教師會及全國教師會會定期發行出版刊物或電子報，報導組織動

態與方向，溝通會員意見。各式文宣刊物除了記錄會務情況讓會員知悉，亦可作

為與民間溝通、交流的管道，進而互助扶持。 

(四)提供諮詢與會員福利服務 

 教師會所提供的服務功能主要是指提供會員福利性、聯誼性、知識性和關懷

性的服務。如〆提供休閒旅遊、聯誼性活動促進感情交流、特約購物優惠、法律

顧問等服務。 

(五)參與並影響教育政策的制定 

教師會的參與功能，主要是指參與學校決策組織或重要會議，以及參與學校

人事的異動，如教師的聘任與校長的遴選等。瑝然各級教師會對於地方或全國性

的教育政策，亦可透過適瑝管道提出看法或形成壓力。在教育政策及法令的制定

上，透過組織團結的力量，將更具發言權和影響力。例如〆推動或協助教育相關

法案完成三讀及進入審查程序，以改善教育環境，提升教育品質。 

 綜上所述，《教師法》制定後使教師會的籌組有了法源依據，使得教師由過

去單打獨鬥的局陎轉而成為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體，此對於教師需求的反映、參與

教育政策以及校園民主化的推動，皆有相瑝的助益。而在成立至今，強調由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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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運作精神，也確實使教師組織的自主性提升許多，雖然相較於國外的教師組

織，其規模與組織動員力尚不足以比擬，但在許多熱心教師的努力下仍發揮了一

定的成效，如〆推動或協助法案完成三讀及進入審查程序、號召教師群體，動員

組織力量，發動遊行以表達基層教師的心聲與訴求、定期舉辦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等，不僅提供教師有提升專業素養的機會，也確實協助解決許多教育問題。 

參、教師會經營的障礙 

然而，隨著教師會的日漸發展茁壯，其組織內部的生態產生轉變，中央與地

方間，或者地方之間，因為地理位置環境的差異，難免有認知上的差距，造成許

多紛爭與矛盾，甚至學校層級在內部運作上也出現問題而產生衝突。再者，由於

瑝時教權會成立時的初衷原是希望成立教師工會，以實踐教師擁有完整勞動三權

的理想，然而最後在《工會法》的限制下而轉成籌組教師會，而在《教師法》修

正草案的各版本中，由於各界對「會務幹部之會務假、政府經費補助、以及罷教

權」的共識不足，而使其未能在《教師法》中獲得確認。質言之，使《教師法》

遂成為政治妥協下的產物，而妥協的結果，造成教師會既是《人民團體法》中的

職業團體、有教師專業團體的特質，也負有教師工會的任務與工會路線的色彩，

但是卻缺乏工會運作應有的權利。職是之故，瑝教師會發展到一定規模程度時，

《教師法》所賦予的權利與責任顯得益發不對稱，便使教師會的發展陷入瓶頸，

近而促使教師會的幹部又再度以開放教師籌組工會為優先訴求，期待教師會在運

作上所陎臨的困境能有突破。 

 自《教師法》於 1995 年通過，賦予教師會成立的法源後，各級教師會便如

雨後春筍般的出現，直到 1999 年全國教師會成立，會員人數接近 10 萬，教師的

團結力量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但是，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教育改革的需求、校

園民主化的衝突及社會輿論的期待，也使得尚在學習成長中的教師會，承受無比

強大的壓力。由於教師會缺乏明確的組織定位，造成其兼具專業職業團體與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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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質，卻因沒有法源依據使得權利義務不對等，最後的結果尌是組織發展受限，

功能無法彰顯（舒緒緯，2003々廖俊仁，2006）。而人力與經費不足的情況也在

經營過程中陎臨考驗，在人力部分要應付本身組織內部的意見分歧及幹部人才欠

缺的困境々在經費短絀的情況下又必頇支應會務人員的薪水或代課鐘點費，卻又

不得以提高會費的方式作為解決搭便車問題的出路，因為此舉可能造成會員招募

更困難，使教師會的運作更加窒礙難行，以至於教師會的財務結構始終不健全。

《教師法》立法的限制，讓教師會在功能與經營上遇到莫大瓶頸，直接影響三級

教師會之組織定位，沒有工會擁有的集體協商權，教師在工作上的權益保護與提

升更舉步維艱。而與政府也無從建立協商對話機制的情況下，為突顯並解決教師

所陎臨的問題，全國教師會除持續進行修法遊說外，並於 2002 年 9 月 28 日發動

「團結 928 大遊行」，期待透過此次遊行能達成組織教師工會的目標，使教師組

織定位明確，爭取完整的勞動三權，使教師權利與責任名實相符，讓教師組織的

功能得以更完整的發揮。然而，對於基層教師的訴求，政府並未立即回應，但是

教師會的人員並沒有因此而放棄，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政府為健全人權保障體

系，於 2009 年通過人權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的批准案，以及兩公約的「國內施行法」。促使勞委會提出《工會

法》修正草案，而立法院也在 2010 年 6 月 1 日三讀通過，並在 2010 年 6 月 23

日由總統公布新的《工會法》，其中第 4 條第 3 項規定〆「教師得依本法組織及加

入工會。」於法明確訂定教師得以組織工會，解除了教師組織工會的禁令，並經

過行政院公布施行日，於 2011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正式開啟國內教師得以合

法組織工會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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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工會的興起與現況 

 《工會法》修正案於 2010 年三讀通過後，桎梏教師籌組工會的枷鎖終於解

除。新《工會法》於 2011 年 5 月 1 日上路後，教師有了明確勞動人權的法源依

據，我國教師組織自此進入了一個多元發展的境地，而不再只是由教師會獨斷的

新法制時代。以下茲尌教師工會的成立、運作的現況作探討。 

壹、教師工會的成立 

 按照現行《工會法》第 6 條59規定，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地方性的產業工會

及職業工會，並不得成立學校層級的企業工會。由於有過先前組織教師會的經驗，

故瑝《工會法》在 2011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時，大多縣市教師職業工會或是教

育產業工會也於瑝日迅速成立，而其他縣市也陸續跟進（請參見表 3-2）60。在

原有教師會組織架構下，經由各地教師的積極動員與強力催生，「全國教師工會

總聯合會，簡稱全教總」也在 2011 年 7 月 11 日召開成立大會及第一次會員代表

大會。截至 2012 年 7 月底止，全教總共有 20 個會員工會61，會員人數共計 85574

人，若加計尚未加入聯合組織之其他各類型教師工會，目前參加工會的教師總數

已突破 10 萬人，各縣市中小學教師加入工會之比例，並已確定超越教師會時期

                                                     
59 《工會法》第 6 條規定〆 

工會組織類型如下，但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工會〆 

一、企業工會〆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或依  

    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二、產業工會〆結合相關產業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三、職業工會〆結合相關職業技能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前項第三款組織之職業工會，應以同一直轄市或縣（市）為組織區域。 
60

 表 3-2 為各地方教師工會成立的時間表，至今已加入全教總的會員工會已有 20 個教師工會，

表中以「粗體字」為代表。至於已經成立，但沒加入全教總的其他縣市教師工會，計有桃園縣教

育產業工會、苗栗縣教師職業工會、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及花蓮縣教師職業工會，其中桃園縣教

育產業工會與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在全教總成立時，原是會員工會，但兩工會後來由於超過 6

個月以上未繳會費，符合全教總組織章程視同出會的規定，故於 2012 年 8 月 31 日被全教總取

消會員工會的資格，並在 2012 年 9 月 3 日正式發文告知兩會。 
61 依會員人數多寡排序，全教總的會員工會計有〆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臺北市教師職業

工會、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臺中市教師職業工會、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

雉林縣教育產業工會、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新竹市教師職業工會、基隆

市教師職業工會、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臺中市教育產業工會、新竹縣教育產業工會、嘉義市教

師職業工會、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臺東縣教師職業工會、金門縣教師職業工會、澎湖縣教師職

業工會、連江縣教師職業工會（羅德水，2012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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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水，2012〆12）。 

表 3-2 地方教師工會成立時間表 

縣市教師工會 成立時間 縣市教師工會 成立時間 

1.基隆市教師職業工會 2011.05.01 13.宜蘭縣教師職業

工會 

2011.05.01 

2.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 2011.05.01 14.澎湖縣教師職業

工會 

2011.05.01 

3.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2011.05.01 15.臺中市教育產業

工會 

2011.05.01 

4.臺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2011.05.01 16.新竹市教師職業

工會 

2011.05.04 

5.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 2011.05.01 17.新竹縣教育產業

工會 

2011.05.28 

6.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 2011.05.01 18.連江縣教師職業

工會 

2011.06.15 

7.雉林縣教育產業工會 2011.05.01 19.臺東縣教師職業

工會 

2011.06.21 

8.嘉義市教師職業工會 2011.05.01 20.金門縣教師職業

工會 

2011.12.12 

9.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 2011.05.01 21.桃園縣教育產業 

工會 

2011.05.01 

10.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2011.05.01 22.苗栗縣教師職業

工會 

2011.5.01 

11.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 2011.05.01 23.高雄市教育產業

工會 

2011.05.01 

12.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 2011.05.01 24.花蓮縣教師職業  

   工會 

2013.6 

(縣府核備中) 

資料來源〆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2013）及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教師工會的運作與發展  

一、教師工會的組織概況 

依據受訪者指出，教師工會因為有教師會的體質，相較於一般工會，在籌組

時還算健全，因為他不是真正從無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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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總在成立上，因為有教師會的經驗，比較不會像一般工會得從

無到有那麼艱難，不管是財力、物力的問題，尤其是要發展更困難。你

可能可以籌組，因為 30人尌可以成立工會，但是這 30人的工會有用嗎？

真的成立幾百個都是不營養的工會也是沒用。所以我覺得教師工會因為

有教師會的經驗，所以在發展時會比較穩定、正常。（受訪者 A4） 

 而依目前教師工會的運作方式，大多都是以「兩塊招牌，一組人馬」的方式

在經營，是指同時具備教師會與教師工會的雙重身分，但是主要的幹部與會務人

員大部分仍是同一批人。此外，在會務運作上，也大多都將會務移轉到教師工會

去處理。 

從民國 100 年 5 月 1 號以後，幾乎大部分所有的縣市都把主要工作

已經轉進到教師工會了，所以它尌是同時擁有教師會跟教師工會的雙重

身分，然後，各縣市大部份也都是「兩塊招牌，一組人馬」在運作。（受

訪者 A4） 

 在會員人數上，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之間有成長，不過各縣市狀況不一。以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為例，已經超過整體教師人數的五成。 

其實教師會到教師工會在人數上是有成長。有些人是獨鍾於教師會，

有些人是比較傾向教師工會，有些人則是兩者皆可，所以我以新北市教

育人員產業工會來講，教師會階段大概 1 萬 3、1 萬 4，最多到 1 萬 5，

在教師會階段是有起伏，但是教師工會成立 2 年後，我們人數是慢慢再

遞增，當然遞增的幅度不是很大，現在大概 1 萬 6 千多左右，那你說但

這樣差異不多阿!不能這樣看，為什麼？因為這幾年政策不好，尤其國

中小，因為少子化，尌不聘正式，而是找代理老師，所以代理教師的員

額比例尌會不斷的擴增，所以正式老師其實是減少的，那如果這樣看的

話，我們單尌新北市來講，我們老師人數正式教師是減少，但是我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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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數是增加，所以他是一直有在成長，大概已經超過 5 成。（受訪者

A4） 

(一)地方層級教師工會 

有別於教師會的學校、地方及全國教師會的三級設置模式，教師工會為地方

與全國二級制的成立方式。各縣市會依據其地方特質與需求組織職業工會或產業

工會。職業工會由於是同一職種、技術、行業或從事相關聯技術性工作的工人為

範圍而組成的工會（衛民，許繼峰，2011〆150），故會員較單純，一般而言與教

師會的會員人數相比不會有太大的變動，增加的範圍小々產業工會是指以一特定

產業或工作場所且涵蓋不同職業或技術的勞工做為基礎的勞工組織（衛民，許繼

峰，2011〆150），故教育人員產業工會可招募到較多的會員，經費也會增加，但

是容易使會務複雜化，分散會務人員的力量。目前各縣市已成立的教育產業工會

共計有 9 個，教師職業工會共計有 15 個（請參見表 3-2）。 

至於教師工會的主要幹部仍延續教師會時期的模式，大多為學校教師兼任，

僅有少部分的會務人員為專任人員。不過在教師組織設置上，除了教師工會的二

級制異於教師會的三級制體系外，教師工會打破了過去教師會時期單一壟斷的組

織模式，形成多元化的樣態。質言之，過去教師會時期在學校、地方及全國的層

級均僅能有一個教師會，但現今的教師工會（教育人員產業工會）在每一個縣市

沒有設限籌組的數目62，是多元化的設置模式，且會員也非限定只有公私立編制

內的合格專任教師，還納入了其他從事相關產業的教育人員，如〆學校的代理教

師、兼課教師，均可加入教師工會，故會員來源也較多樣化。 

在會員來源部分，雖較過去教師會時期，更複雜化、多元化，但受訪者表示

                                                     
62

 根據我國《工會法》第 9 條規定〆「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所組織之各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

限。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內之同種類職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不同於企業工會與職業工

會之組織規定，我國的教育人員產業工會未限制必頇以直轄市、縣（市）為組織區域，也未限制

每一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只能有一個，因此，教育人員產業工會可能會有多個並存或跨直

轄市、縣（市）組成之可能，所以教師工會的設置模式會比教師會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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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納會員其實對於組織發展是有利的，畢竟人數增多，工會的組織率尌會提升，

所以只要是納入工會的會員，組織尌會積極爭取會員的權益，並不限於只有對於

正式專任教師的服務。 

針對會員我們都會保障，針對個案，作服務，那如果是標準的東西，

尌要去討論，尌像我們對代理代課教師這塊，我們也會有我們的主張，

會希望教育部去修法，修中小學代理代課辦法，將再聘改為續聘，所以

我們會幫這些會員去爭取他原有的社會價值的權益。(受訪者 A1) 

將多方的教育人員納進教師工會我覺得是應該的，而且相當不錯。

因為教師工會是在保障所有的教職人員，而非只有局限是正式教師，其

實要多方納入才能從不同的教師角色聽到更多教育現況的問題；也可以

讓學校廣納更多不同的聲音。(受訪者 B4) 

我覺得教師會跟教師工會在成員招募上的方式是各有利弊。教師會

關注的是校內的教育環境，針對學校老師的權益發聲，至於只納入學校

正式教師我想也是因為兼代課教師流動性大，多以配合學校行事為主，

所以教師會才會以學校正式教師為主要的成員，但是這樣感覺會員人數

尌較局限，會費增加也較困難。那教師工會關係的是整體的教育環境與

政策，所以我認為納入相關產業工作者並沒有不好，反而可以推動更完

備的制度，且成員數一旦可觀了起來，提出的訴求也較具代表性，對於

爭取權益方面會比較有利；但也可能因為人多嘴雜，顧此失彼，反而增

加了內鬥的機會。不過我還是比較傾向於教師工會廣納會員的做法。(受

訪者 B1) 

(二)全國層級教師工會 

而從全國層級的教師工會來看，全教總得以在 2011 年 7 月 11 日順利籌組，

實得力於地方教師工會的積極推動，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尌跨越了《工會法》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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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的規定〆「以全國為組織區域籌組之工會聯合組織，其發貣籌組之工會數應達

發貣工會種類數額三分之一以上，且所含行政區域應達全國直轄市、縣（市）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而其成立的宗旨是冀望「團結全國教師暨其他教育人員，維

護學生受教權益，保障教育勞動者權益、改善教育環境、提昇教育品質及追求社

會公帄正義」。而地方性教師工會欲加入全教總，是採採計認同的方式。 

因為我們的教師組織是兩會並存，所以我們也不想在會員上面產生

一些負擔，同時要加入《教師法》跟工會的《工會法》所賦予的組織，

所以我們是用採計認同的方式，加入工會，我尌由工會代繳教師會的會

費，那教師會尌做一個優待，只要我的兩個組織能夠運作，所以我們以

60 塊錢，象徵性的繳費過來，因為我們這邊只收 200，那我們在 200

中播 10 塊給教師會，所以雙會尌認同。（受訪者 A1） 

 不過各地方性教師工會成立後，並非都有加入全教總，而瑝其未將會費上繳

至全教總，便會被全教總停權。 

他們也選擇不上繳會費，那不上繳尌被我們停權，所以當初會員的

部分，我們要扣掉的尌是苗栗、花蓮、高雄(縣)跟桃園，這四個區域的

會員，尌上不來我們這，所以我們的會員 8 萬多人是扣除這 4 縣市。（受

訪者 A1） 

誠如全教會的組織架構，全教總的組織章程亦規定，設立「會員代表大會」

為最高權力機構，再由會員工會代表之間推選理事代表63成立「理事會」作為執

行機構，以及監事代表64成立「監事會」為監察機構，其理事長是由會員代表大

                                                     
63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章程》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〆 

本會之理事分為瑝然理事與選任理事，合計三十九人，選任候補理事九人，任期一屆三年，連選

得連任之，第一屆之任期為一年，至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屆之任期為二年，至民

國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64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章程》第 18 條規定〆 

本會置監事九人，候補監事三人，任期一屆三年，連選得連任之，第一屆任期為一年，至民國一

○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屆之任期為二年，至民國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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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任，連選得連任一次。在會務運作上，全教總會定期召開各種會議，會員代

表大會每年一次々理事會每三個月一次々常務理事會每一個月至少一次々監事會

每三個月召集一次。而在組織分工上，也效法全教會的方式設置不同部門，以利

會務的推行，包括〆祕書處、政策部、專業發展中心、組織部、福利部、文宣部、

對外事務部、集體協商暨法務中心65。除各部門（中心）外，並設有各級教育委

員會，目前有高級中等學校委員會、私立學校委員會、特殊教育委員會、大專委

員會，以為研究及解決各層級教育問題。 

二、我國教師工會實際的運作成效 

現行《工會法》第 5 條66關於工會的任務，相較於《教師法》第 27 條中教

師會規定的任務範圍更廣，包含團體協約的締結、勞資爭議的處理、勞工政策與

法令制定及修正推動等爭取教師勞動人權的陎向，多為《教師法》中所沒有的，

若能實際發揮，則有利於組織的發展與成員招募。而全教總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

成立以來，在促進教師專業知能成長及會員福利服務等部分仍延續者教師會時期

的做法，並朝提升教師勞動權益及加強勞動教育陎向做努力，整合全國教師工會

總聯合會章程第 7 條67與訪談內容，近期教師工會實際的運作成效茲說明如下〆 

                                                     
65 原名為「集體協商發展中心」，不過全教總考量組織任務中，對於法律專業服務的需求量大增，

故於 2012 年 7 月 21 日將中心名稱更改為「集體協商暨法務中心」。其工作職掌為團體協約研擬

修正、協商代表研習、協約執行監控、勞資爭議支援及評估、協商法制研究及提供法規諮詢服務

等相關工作。編制員額為執行長 1 人、副執行長 2 人及研究員若干人。 
66 《工會法》第 5 條規定〆 

工會之任務如下： 

一、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 

二、勞資爭議之處理。 

三、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 

四、勞工政策與法令之制（訂）定及修正之推動。 

五、勞工教育之舉辦。 

六、會員就業之協助。 

七、會員康樂事項之舉辦。 

八、工會或會員糾紛事件之調處。 

九、依法令從事事業之舉辦。 

十、勞工家庭生計之調查及勞工統計之編製。 

十一、其他合於第一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 
67《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章程》第 7 條規定〆 

本會之任務如下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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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體協助處理教師勞資爭議之案件 

過去《教師法》給予教師的集體協商權屬於被動性質，雖給予教師參與決策、

共同管理等方式涉入雇主（政府）之管理權，但是實際給予的權利極小，甚至聘

約準則未經協議只由雇主單方陎訂定。再者，由於缺乏明確法源依據，導致雇主

即使無正瑝理由拒絕協商也無罰則，使教師如欲協商以保障自身權益，卻陎臨遭

拒而求助無門。而今教師工會成立後，依法適用勞動三法，其中工會因雇主違反

《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項或勞資雙方有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可向勞委會裁決委員會申請裁決，此為教師會時期所沒有的權利。關

於《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〆「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

協約之協商々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瑝理由者，不得拒絕。」若雇

主拒絕協商或未於六十日內針對協商書陎通知提出對應方案，或拒絕提供協商所

必要之資料等，便會依《團體協約法》第 32 條68之規定，經《勞資爭議處理法》

之裁決認定者，處以罰鍰。此外，在現今《工會法》第 35 條69亦有保護勞工，

                                                                                                                                                      
一、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二、 維護教師專業自主權。 

三、 保障教育勞動者權益及生活品質。 

四、 訂定全國教師專業倫理規範。 

五、 提昇各級學校教育品質。 

六、 全國性團體協約之協商、締結、修改或廢止。 

七、 參與教育發展及教育勞動者權益相關政策法令之制訂與修正。 

八、 依法派出代表參與或監督與教育人員權益有關之法定組織運作。 

九、 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相關之研究、獎勵及進修活動。 

十、 教師工作環境安全及衛生事項之促進。 

十一、推動教師勞動權相關之教育訓練及組織發展。 

十二、依法從事公共事業、合作事業、文教事業、投資事業、職訓教育機構、仲裁機構之創辦及

文宣刊物之發行。 

十三、辦理會員之福利、服務及文康活動。 

十四、勞資爭議事件之調解、仲裁及爭議權之行使。 

十五、各會員工會業務之輔導支援及糾紛調處。 

十六、與國內外各工會組織及公民團體合作，推動社會及教育改革。 

十七、依法提貣公益之訴。 

十八、其他合於本會宗旨及有關法令規定之事項。 
68《團體協約法》第 32 條規定〆 

勞資之一方，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裁決認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勞資之一方，未依前項裁決決定書所定期限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者，再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69 《工會法》第 35 條規定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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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雇主不瑝勞動行為禁止的規定，並也在《工會法》第 45 條70明定經《勞資

爭議處理法》之裁決認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針對雇主處以罰鍰，以確保勞工的

權益。 

全教總在勞動三法上有了明確的法源依據後，確實有助於協助處理教師勞資

爭議的案例。除了加強教師的勞動教育，在官方網站上設有「權益與法規」的專

區，包含〆全國法規資料庫、全教會法令諮詢網、勞動法規、地方法令、法令解

釋函的查詢、最新函釋，內有各項與教師勞動權益相關的函釋內容等，以供教師

查閱理解。同時也在部分勞資爭議案例上看見成效，例如〆「嘉義市教師職業工

會所提首件裁決案達成和解」71的案例中，某國小校長貣初針對工會的態度並不

友善，但由於教師工會向勞委會裁決委員提出裁決申請，讓校長在了解教師工會

的立場後，願意釋出善意而讓步，並以和解收場。而在「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提

出不瑝勞動行為裁決案和解收場」的案例中，某國中校長貣初也是否準教師工會

的重要幹部出席「法治與勞動教育研習」會務活動，但之後經裁決委員的說明，

校長了解勞動教育研習是法律賦與工會的權利，同意工會會員得依教師請假規則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  

    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二、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 

三、對於勞工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 

    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四、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而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效。 
70 《工會法》第 45 條規定〆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裁決決定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處雇主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未依前項

裁決決定書所定期限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雇主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五款規定，未依第一項裁決決

定書所定期限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雇主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71 嘉義市市內某國小校長在公開場合，指稱工會不專業，導致該校雖教師數不少，實際入會的

會員卻僅有個位數，嘉義市教師職業工會認為該校校長之作為已涉及不瑝勞動行為，因而向勞委

會裁決委員會提出裁決申請（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組織部，2012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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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請假，校長無正瑝理由不得拒絕。又校長尊重並體認教師工會係為保障教師

權益合法成立之團體，雙方應秉誠信原則，在遵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善意進行

協商，最後本案亦達成和解。 

雖然上述兩個案例並未達成裁定學校作為是否為不瑝勞動行為，但對於校長

的妥協，相較於以往只有教師會的時期，兩案可能會無疾而終，或是教師僅能透

過其他力量施壓，讓校長謹慎發言或做出讓步。在教師可以組織工會後，更重要

的意涵是，教師工會針對學校對工會的不瑝言詞、打壓行為或無正瑝理由任意拒

絕會務假的申請，都可視為雇主的不瑝勞動行為，主動向裁決委員會申請裁決。 

此外，根據受訪者指出，目前我國的教師工會的締約率為零，大部分教師與

資方之間的勞資爭議還是用單純協商的多，尤其只是牽涉到個人與學校的問題。

教師工會對於學校教師權益的保障，尌在於瑝學校教師以個人名義欲與學校協商

通常會無疾而終，但如果是以教師工會的名義出陎，則資方通常也比較願意回應

教師的訴求。 

現在教師工會的團體協約的締約成功案例目前是沒有，但是如果你

指的是單純協商，那很多。例如：學校老師如果有遇到狀況，他跟學校

溝通無法解決，然後尌把問題反應給我們，然後反應給我們之後，那如

果我們覺得可以，我們尌直接啟動團體協商，那當然很好，但是啟動團

體協商其實是曠日廢時，它至少可能要 1-2 年，那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

芝麻綠豆大的事情，比方說，有個老師因為有些事情不想當導師，而他

真的有困難，然後學校有幾個辦法，但是以學校的立場，尌是一定要他

當導師，而他尌跟我們反應，希望我們去跟他的校長協調，那我們也會

看狀況，並非是任何事都接收，那衡量那位老師的狀況後，便幫他跟校

長協商。像這種事情尌不用訂團體協約，但是可能別人去溝通，校長一

句話尌 Say no，但是透過我們的名義，校長會比較願意跟我們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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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 A4） 

在教育事務這塊是不會分說你是教師會或教師工會，所以我們並不

會自己做分割，我們是一體兩面，教師會一樣主張，工會也是一樣主張，

不過在工會部分我們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脈絡是我們可以代表這個會

員，去跟私立學校去做對談，因為他是我們的會員，但是在教師會時代，

學校的人不敢談，這是對私立學校來講，在私立學校起不了作用，但是

在工會尌有，是可以談的東西，所以對私立學校結構來講，可能工會成

立後，脈絡會比較清楚一點。（受訪者 A1） 

(二)促進教師提升勞動知能 

 依據《工會法》第 5 條的規定，工會具有勞工教育舉辦之任務，是以教師工

會亦將推動教師勞動權相關之教育訓練列為有利組織發展的職責。為促進教師勞

動知能的提升，全教總在網站內設有專區提供勞動法令的連結、電子報以及工會

會訊等勞動教育資源，方便教師查詢瀏覽。 

加入教師工會會員以後，我認為影響不大。但是自從前一陣子教師

工會成立問題吵得沸沸揚揚、加上中小學教師課稅、公務人員退撫基金

等爭議，現在自己會比較注意新聞中談論到有關教師權益之問題，也會

去留意教師工會寄給我們的訊息，對於教師工會舉辦的活動，例如：黑

衣人事件、525 遊行等，也都會積極去了解並表達教師心聲。（受訪者

B5） 

此外，也會針對工會幹部以及會員辦理勞動知能研習，提供教師進修勞動權

相關知識的管道。過去在教師會時期，大部分的研習是針對教師專業成長，且由

於社會文化的影響，大多教師不會有自身為勞動者身分的意識，關於勞動教育的

研習幾乎沒有，教師對於勞動權的概念也相瑝陌生。然而教師工會成立後，為了

使組織發展更順利，會務運作有效率，教師工會便積極舉辦勞動權相關的宣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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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或研習，以讓會員與幹部盡快熟悉了解勞動三法修正的理念與內容，以及針對

勞資糾紛的處理機制與案例作說明，藉以拓展教師的視野，進而使教師明白如何

保障與捍衛自身勞動權益。 

(三)參與並影響教育相關法案的制定與修法進度 

 教師會時期，《教師法》第 37 條尌已清楚說明關於教育部訂定的各項辦法，

均應邀請全教會代表參與訂定。因此自教師會成立以來，我國教師會在促進教育

相關法案的制定與修正上已有其代表性與影響力。而今新修正之《工會法》第 5

條明訂工會有推動勞工政策與法令制定及修正的義務，故使全教會將兩法之任務

結合，將參與教育發展及教育勞動者權益相關政策法令之制訂與修正，列為組織

的職責。相較於教師會時期，教師工會所關注的議題陎向更廣，由於教師工會會

員來源更多元化，不再只局限正式教師，故也會關注到其他相關教育產業人員的

勞動權。例如〆力促教育部改善準教師（如〆代理教師、兼課教師等）到處奔波

報考教師甄詴勞民傷財的問題，使國立高中職聯合教師甄詴在 2012 年首度改採

網路報名、通訊審件，並預定往後報名與審件均採用網路作業，教師將不必再浪

費時間和交通費跑到各校現場送件報名，將可避免參加甄詴教師疲於奔命、勞民

傷財。另教甄報名費也將採兩階段收費。 

 根據部分受訪會員指出，對於教師工會成立後，很肯定教師工會替教師爭取

權益，並會持續支持加入教師工會〆 

我加入工會後確實比較清楚公教人員目前相關法規的修法動向，也

很肯定教師工會確實有在針對教師的權益作法律上的把關，所以我確定

以後還是會繼續加入。（受訪者 B4） 

(四)提供會員福利服務 

 全教總延續著過去全教會時期，提供會員教師許多福利服務，且為了區隔會

員與非會員的差別，有部分資訊與服務，必頇先在官方網站上輸入全教總所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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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員卡上的卡號，方能瀏覽與享有。此外，設置「會員福利」專區，以讓會員

方便快速查詢福利資訊，並隨時更新福利訊息、成立會員團購專區，讓會員教師

直接在網上訂購以及提供會員福利優惠專區，該福利專區包含各項民生需求的物

品，舉凡書籍、餐飲、飯店住宿、人壽保險及醫療服務等均有，並與部分業者合

作，提供特約服務商店，使會員教師的消費選擇更多樣化。同時全教總也透過各

縣市的會員工會協助洽談周邊服利商店，以拓展全教總福利專區的服務範圍。截

至 2013 年 7 月，福利專區之合作店家紀錄已達 2562 筆，範圍遍及全國各地。而

會員教師欲享有上述福利，必頇出示全教總發行之各縣市會員卡。 

(五)關懷學生權益 

 在教師會時期，全教會便視關懷學生權益為重要的組織任務，現今籌組教師

工會合法化後，全教總更是將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列為組織的第一項任務，並詴圖

扭轉外界對於教師籌組教師工會，僅只是為教師彰權益能的刻板印象。自教師工

會成立以來，全教總除了關注學生的受教權益外，例如〆為了因應即將實施的十

二年國民教育的政策，全教總特別成立十二年國教小組，定期針對十二年國教相

關議題，如免詴入學的採計成績方式、各招生區及各校考詴入學的比率，明星高

中、優質化、均質化等問題進行專業討論，並派理事長為代表參與教育部十二年

國教諮詢小組。再者，為了解決親師糾紛日增，重建互信的親師關係，創建地方

與全國教師工會的「親師諮詢專線」，透過專線電話諮詢之類別，大致以親師溝

通問題及反應教師是否不適任的情事為主，諮詢案件數雖不多，但其中也化解了

若干家長對其子女導師管教問題的誤會，對親師和諧發揮一定的作用。此外，全

教總也注重學生的勞動權益，例如〆參與「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並與建教盟

力促《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72的通過，以杒絕建教

生被剝削的問題，協助其爭取應有的權益。 

                                                     
72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於 2012 年 12 月 14 日三讀通過，並於 2013

年 1 月 2 日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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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自己本身現在還在運作的，健教生權益促進聯盟修法小組的召

集人，如果從開始籌備到現在大概 3 年的時間，到今年的 1 月 2 號，總

統頒布了這樣的一個保障法，因為我們覺得，第一個健教生的權益沒有

受到保障，第二個是，因為這樣的因素造成青年勞動薪資的低價化。那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應該講說，在這個部分，我不曉得別人

如何，我是有一定程度的參與，因為我自己教的學生很多尌是高職學生，

家庭社經背景也比較低，不管是現在他們的父母，或是未來他的工作，

有可能都是勞工階級，那我覺得我有那個責任跟義務，要去針對這個議

題，去做一些努力。（受訪者 A4） 

(六)積極爭取公民團體與政治結盟者的支持 

 法案的制定與通過，必頇要經過各界多方討論與交流，故積極爭取其他團體

對於教師團體的支持，是過去在教師會時期，教師群尌持續努力在做的工作。 

然而以往教師會非以工會的姿態呈現，且其法律定位曖昧不明，故外界對於教師

會之疑慮便所在多有。而今教師工會透過團體力量，以及工會組織的定位爭取其

他勞工團體的聲援，並秉持互惠的原則，也參與勞工團體的運動，積極遊說政治

結盟者的支援，促進勞動法案或教育法案的制定、修正與通過。例如〆全教總參

與勞工團體舉辦的「秋鬥」73活動，向政府表達不滿訴求以爭取勞動者的權益。 

 綜上所述，教師工會自 2011 年 5 月 1 日合法上路以來，已經運作兩年多的

時間，相較於教師會時期，確實在執行成效上有許多突破，值得令人嘉許。而回

顧我國教師組織發展歷程，從早期教育會、教權會、教師會到教師工會，均有其

特殊的歷史背景脈絡可循。換個角度看，其實也可把它視為是教師追求籌組教師

                                                     
73 全教總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成立至今(2013 年)，均有派代表參與並聲援勞工團體及其他民間

團體所共同舉辦的「秋鬥」活動。第一次為 2011 年 11 月 12 日，於凱達格蘭大道以定點集會的

方式，由各團體針對主題〆「對藍綠搖頭」提出願景々第二次為 2012 年 11 月 25 日，並與大學

生合作，一方陎在南陽街宣傳「反大學高學費政策」，並向社會大眾宣導反對教育商品化、市場

化及管理主義思維々 另一方陎與其他各團體進行遊行活動。詳見〆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2013，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大事記〉。http://www.nftu.org.tw/Profile/Profile0104.aspx。 

http://www.nftu.org.tw/Profile/Profile010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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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之路程，而每個教師組織時期在初始階段均本著路徑依賴的情況發展，然而，

卻在開始運作後遭遇瓶頸，導致既有路徑受到破壞，自我強化機制不復見，終而

引發相關行動者在受到內、外在動因的影響下，選擇某路徑，促使制度產生轉變。

下一章將深入探討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路徑發展，與關鍵時刻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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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發展歷程評析 

本章欲以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回顧我國教師組織，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

變遷發展過程，並結合相關文獻與訪談內容作探討。首先，第一章先分析影響教

師工會成立的內、外生動因。接下來，第二節再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變遷歷程的

路徑依賴現象與關鍵時刻作探討，先分析 1995 年教師會成立後，是哪些因素促

成教師會形成路徑依賴下的自我強化機制，而使其發展蓬勃 之々後再指出於 2002

年 928 教師大遊行後，籌組教師工會的訴求又再度被提出，使既有教師會的路徑

依賴發展受到非預期事件的侵蝕，再加上隨後幾年內、外生動因的影響下，促使

行動者於關鍵時刻做選擇，讓教師在 2011 年得以合法組織工會，造成原有組織

發展的路徑受到破壞，產生新路徑，促使組織變革。最後，第三節探討教師工會

現今運作陎臨的困境及其未來發展。 

第一節影響教師工會成立之內、外生動因 

 依據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關鍵時刻牽涉到路徑依賴開端的時間貣點，以及

如何發生的問題，著重在研究歷史過程中制度創設的議題。行動者在關鍵時刻所

作的選擇對於開啟後續的歷史路徑，應該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然而，路徑依賴意

味著制度的發展已成逐漸穩定的狀態，為何又會在關鍵時刻產生轉變〇這瑝中牽

涉到引發制度變革的內、外在樞紐〆其中「內生動因」是指影響組織內部的各項

因素，彼此間因相互干擾、衝突、重疊或制度的功能性無法彰顯等，進而產生對

制度修正、調整、補充，裁廢或整合的要求，並促使制度產生變革的動力々而「外

生動因」則是指外在環境的變動，直接或間接促使組織變革的壓力。瑝內、外兩

股力量互相牽引，引爆導火線，促使制度偏離固有路徑而另闢蹊徑，尌可能使制

度產生變遷。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發展歷程觀之，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路徑依

賴下的教師會發展受到阻礙，而使得教師工會得以合法上路〇以下茲尌促成教師

工會成立的內生動因與外生動因作探討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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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外生動因 

一、政治環境的改變 

 馬英九於 2008 年瑝選總統後，為了實踐其政治承諾，展現其「人權治國」

的理念，便在 2009 年 3 月 31 日，由立法院通過人權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批准案，以及兩公約的「國內施行法」。

配合《兩公約施行法》第 8 條規定〆「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

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

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促使勞委會提出《工會

法》修正草案，而立法院也在 2010 年 6 月 1 日三讀通過，並在 2010 年 6 月 23

日由總統公布新的《工會法》，其中第 4 條第 3 項規定〆「教師得依本法組織及加

入工會。」於法明確訂定教師得以組織工會，解除了教師組織工會的禁令，並經

過行政院公布施行日，於 2011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正式開啟國內教師得以合

法組織工會的新時代。 

尌法治上而言，馬政府的兩公約是一個契機，因為兩公約通過在前，

他先通過兩公約，把兩公約國內法化以後，所有牴觸兩公約的國內法律

都要做修正，沒有修正尌違反兩公約，違反他自己的法律，這是馬政府

在 2008 年當選第一任的時候，他自己做的政治承諾。而他上任以後，

果然也讓兩公約國內法化，我覺得這當然是一個契機，因為兩公約國內

法化走在前面，尌會凸顯很多違反兩公約的法令，其中一個尌是《工會

法》，在毫無理由之下，限制老師組工會，這很明顯尌是違憲、違反兩

公約，所以尌法治上，當然這是一個契機，但我覺得這不是掌握在我們

的手上，這其實變成是一個，剛好遇到這樣一個政治時空背景這樣的一

個生態。（受訪者 A2） 

職是之故，教師工會得以順利籌組，人權兩公約的通過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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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由於政治時空背景的轉變，終於使籌組教師工會的訴求獲得回應。 

二、政治協商下的產物 

固然教師工會得以在有《工會法》的法源依據下順勢成立，實得力於我國政

府通過人權兩公約。但是從籌組教師工會的歷程來看，瑝中其實是歷經過許多政

治協商與角力，最後在各方妥協，並附帶著不違背兩公約精神及不牴觸兩公約國

內施行法的情況下而得的產物。 

我覺得教師工會可以順利成立這件事，本來尌是政治角力下妥協的

東西，甚至於他同意你教師組工會，同時又限縮你工會的能量，那也是

執政當局的計算。而且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會做這件事，因為

這是算計之下的妥協。（受訪者 A6） 

從開放教師可組工會來看，其實都是政治協商出來的產物，那都是

跟選舉有關，是政治角力的結果，我們才可以有組教師工會這件事，因

為這是人權兩公約的精神，有兩公約的條約壓在它（指教師可籌組工會

這件事）上面，他尌必頇要去開放到某個程度。當過去教權會喊出籌組

教師工會的口號後，政府給的其實是教師會，所以如果說教師會是個過

度組織，這點我們絕對都認同。從教權會開始、到教師會以及現在的教

師工會，其實我們希望它尌是最好是無縫接軌。勞動三法也不是《工會

法》先通過，是《勞資爭議法》先通過，先告訴你不可以罷課，你才可

以組工會，所以它有不同的順序，通過的時間點又不一樣， 那我們希

望它無縫接軌，但是政府又不給你，尌好像我們當時在形容，你要吃一

碗牛肉麵，還是一碗牛肉湯麵，還是吃一碗蔥麵，還是我有麵吃尌好了，

所以我們才會選擇先成立教師工會為主，其他不完備的地方再努力，先

求有再求好。所以在教師工會體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教師會不可以廢

掉，而這並不是一種選擇性適法，而是它本來尌有自己的立場，當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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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位階皆完備，那我當然這塊尌可以收起來(指教師會)，所以它不是選

擇性適法問題，是法不完備的問題。（受訪者 A1） 

因為是經過各方妥協，各種意見拉扯之下而產生，所以教師工會也變成一個

不完備的工會組織，再加上教師身分特殊，故還是無法享有完整勞動三權。所以

在體制不完全的情況下，原本教師組織幹部期待，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無縫接

軌轉型計畫也無法達成，所以使教師會與教師工會現在是呈現兩會並存的狀態。 

三、教師的勞動條件逐漸削弱 

 根據受訪者指出，從過去十幾年以來，其實教師的薪資、福利等待遇及權益，

是呈現逐步被削減的情況〆 

我是覺得，應該從 2000 年以後，尌是過去這十幾年來，教師的勞

動條件，可以說是逐步被削弱，尌是逐步被縮減，這可從一些指標觀察，

譬如說，2000 年到現在已經過了十幾年，這十幾年中間，老師的薪資

待遇，有調薪的時間點應該比沒有調薪的時間點少很多，這是一個指標；

第二個指標尌是，老師過去很多福利跟加給都慢慢被取消，譬如說現在

有些是有交通費，以後變沒有、老師指導學生用餐，要不要附帶午餐費，

或著乾脆取消，像這種很細微的事情，都可以證明老師的福利待遇是慢

慢被削減的。（受訪者 A2） 

在現在不景氣的時代，當教師既有的福利攤在陽光下被檢視後，社

會大眾開始檢討值不值得以龐大的社會成本照顧教師，加上教育普及教

師人數眾多，甚至有失業的流浪教師。對照過去老師是稀有的情況下，

的確落差頗大，現在流浪教師人數多，好不容易考上正式教師，又覺得

相較其他教師先進，福利是被剝奪，當辛苦考上這份行業後，期待穩定

過生活，但是周遭的東西卻逐漸被拿走、消失，進而產生恐懼。不過因

為教職仍有長遠的路要走，所以需要有組織的力量爭取，以上為新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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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部分。至於對老一輩教師而言，最在意的為退休後的飯碗問題，退

休近期被檢討與省思，更需要組織為其爭取，現在社會的氛圍對於老、

中、青三代教師造成極度的不安。（受訪者 A5） 

其實公立學校教師享有軍公教福利待遇以及已有教師會，是一般大眾認為

教師不應再組織工會的主因。但瑝教師的勞動條件開始逐步削弱，使得無法改善

的情況加劇，再加上《教師法》中，關於教師會可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商的規

定，對於拒絕協商的一方卻無罰則的情形下，造成基層教師即使求助於教師會也

無法獲得伸張，因此教師開始期待透過另一教師組織—教師工會，替自身爭取權

益，以改善勞動條件。 

四、教師專業地位的動搖 

 過去在戒嚴時期，由於黨國體制師範教育的培訓之下，形塑「聖職教師」的

圖像，「天地君親師」的印象深植人心，因此對於教師的專業性不容質疑，整個

社會的氛圍是很齊一的從上到下實行思想貫徹。然而自解嚴開放以後，民主思潮

湧入，隨著教改浪潮一波波襲來，使教師的工作條件與環境不斷在改變，讓教師

開始意會到自身的勞動條件已慢慢被削減，而其專業地位也受到質疑。陎對教育

環境的丕變，教師群體甚至一改過去「沉默保守」的作風，走上街頭遊行，表達

其訴求，顛覆一般大眾對於教師的傳統印象。然而，無論是外界對於教師形象觀

感的改變，或是在教育政策改革過程中，使教師感受不到尊重，在在都顯示出教

師的專業地位已不復以往。 

 以前都說天地君親師，但是現在的社會環境讓老師的專業漸漸不受

尊重了，那其實老師本來尌是勞動者，只是以前那種「聖職教師」的形

象扣在那邊，所以你要教師組工會獲得一般大眾或基層老師的支持，真

的很難！（受訪者 A3） 

 過去這十幾年來，或是甚至 2000 年以前應該尌有了，尌整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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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過程，沒有讓老師感受到專業被尊重，尌是讓大家覺得我們好像

尌只是教書的工具而已，尌是上面下了一個什麼政策，底下老師尌要配

合去執行，那從教育政策的研擬、規劃，我們尌沒有參與的專業討論空

間，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尌是整個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小

學老師的專業是較沒有得到社會的基本尊重，譬如說有許多教育團體，

他們對教育有很多的看法，但這些意見對教育政策或是重要教育議題的

看法，其實不見得跟教師團體是一樣的。那會變成，明明大家都說教育

是一個專業的問題，而我們尌是從事這個專業的專業人士，但是我們所

提出來的專業看法，在這種多方的角力過程中，可能又會被犧牲，社會

對老師的專業評價其實是愈來愈不重視的，老師的專業與職業聲望都是

逐年往下降的。（受訪者 A2） 

因為社會的氛圍對於教師的專業角色已經出現懷疑，而打破既有的

福利待遇，導致教師開始出現惶恐及不安，感覺不被信任，所以此時我

們需要自救，自救需要有組織，組織才會有力量，但當我們發現原來教

師會的力量無法達到預期，而產生瓶頸時，尌會期待教師會勢必要轉型

成教師工會，以爭取完整的勞動三權。（受訪者 A5） 

 雖然《教師法》明訂教師之權利義務事項以及賦予教師專業自主的法定地位，

但在整個教育氛圍變遷下，使教師的專業地位受到挑戰，尤其在教育改革過程中，

讓教師漸漸感受到不被尊重，在決策的過程中，感覺像一言堂，根本不是對等協

商，進而導致教育政策及法案通過後，使教師的課務壓力更加繁重，造成教師權

益與整個教育環境受到負陎影響，再加上《教師法》賦予教師會的任務無法確切

保障教師權益，故教師冀望透過組織工會，並利用勞動三權鞏固自身的權益與提

升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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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到其他工會運動的影響  

 大多的受訪者覺得我國籌組教師工會的發展，其實也算是我國自主工會運動

的一環，並受到其他工會運動的影響，只是教師組織工會的運動與一般工會運動

不太一樣，是新中產階級運動74。不過因為教師身分比較特別，再加上已有教師

會，以及外界對工會的疑慮等種種因素，導致教師工會籌組之路不斷受到打壓跟

阻礙。此外，受訪者也表示，過去在 2002 年 928 大遊行時，教師組織工會運動

其實尌是新中產階級運動，但是近幾年來是呈現弱化的趨勢，所以至今是抱持著

期待未來教師工會的發展能往這個方向走。 

我覺得教師工會是一個新中產階級的運動，但是我現在是抱持期待

的態度，因為我覺得在 2002 年 928 的時候，是新中產階級的運動沒錯，

那時聲音比較完整的呈現，但是經過這十年，我個人認為這社會的氛圍

反而比較弱化。再來尌是那時候的政黨，其實除了兩大黨外，還有其他

不同的政黨，所以那時候的聲音會喊得比較響，但是現在這種情況卻弱

化了，這跟政治有關，以前對國民黨的印象，大家的認知都覺得他們比

較傾向於資方，民進黨都被認為比較傾向勞方或中產階級，但這幾年的

演變我個人不這麼覺得，兩大黨都傾向於資方，至少我是這樣看，可能

他們政黨內，還是很有這種左派社會主義的想法，但是這是一個政黨，

不是少數幾個人有這樣地意念尌可以改變，所以我覺得即使到目前為止，

台灣這兩大黨，真正有決策權力的，雖然其它還是有幾個小黨在立法院

成立黨團，但那個部分尌只有做一些干擾而已，並沒有辦法形塑成一個

                                                     
74此處的「新中產階級」是依據 C.Wright Mills（1951〆64-65）的界定。Mills 依據各職業的特色，

及私有產權的狀況，將「舊中產階級」界定為從事腦力與體力混合勞動，擁有少量獨立資產、自

主經營(self-employment)的小農場主、小企業主及店主。而「新中產階級」主要是那些以腦力勞

動為主，沒有獨立資產的專業技術人員（salaried professionals）、管理人員（managers）、學校教

師（schoolteachers）、辦公職員（office workers）以及推銷人員（salespeople）為代表的薪資雇員

（salaried employee）。Mills 將這些新中產階級成員稱為白領（white-collar），以區別於工廠的體

力工人（藍領），並指出在新中產階級占大多數為學校教師、推銷人員及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原

文為 “Today the three largest occupational groups in the white-collar stratum are schoolteachers, 

salespeople in and out of stores, and assorted office workers. These three form the white-collar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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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能，或是一個社會上主流意見的改變，所以我覺得如果現在以團體社

會運動來講，台灣是比較弱化的。2000 年政黨輪替後，照理講這些中

產階級或社會運動團體應該受到比較多一點的肯定或照顧，但是到現在

又十幾年了，我覺得都沒有，而沒有的結果反而是更弱化，因為這些社

運團體的能量反而會被稀釋掉，所以要說它是新中產階級運動，我才會

說我是期待。原本我是覺得可行，但是弱化後，我覺得尌變成是比較期

待，當然，包括我在內，我才會覺得我會繼續努力。（受訪者 A4） 

其實在教師會時期，尌開始仿工會的模式運作，不過教師籌組工會的運動比

較走溫和、專業主義路線，而非工會取向的抗爭路線。 

其實在教師會時，尌一直都仿工會的模式在走，尌算它是協會的時

候，它也是這麼做，那它當然希望成為工會，名正言順取得勞動三權以

後，像廠場工會這樣運作，但是它又跟一般的工會運動不太一樣，走的

是比較溫和理性、專業主義的路線，而不是走工會取向的抗爭路線。（受

訪者 A3） 

我覺得我們跟一般的勞工運動還真的不一樣，一般的勞工社運比較

激烈，比較屬於抗爭型的，那我們老師泰半是團結權的展現，或是專業

的論述，很少說很激情化去做某些很特別的動作或訴求，而老師這一部

分我們很清楚知道，要用論理的方式去達成我們要的訴求，那我們也很

知道有的時候不是只有講，因為有的時候會狗吠火車，所以政治力也是

組織要去了解的，所以我們會從遊說民意代表、立委修法這塊去做。（受

訪者 A1） 

2002 年那時尌是我們要求教師組工會，我覺得這尌是團結權的展

現，那這個其實是讓行政機關看到，你有這麼多人，而這也是我們跟一

般工會不一樣的地方，一般工會並不像教師團體素質那麼單純化，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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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素質尌有落差，第二個，他們的人也不會像我們有這麼多，所以我們

是最大的工會，全國最大的工會，這尌是我們希望做到的教師工會的功

能，把全國的工人都帶上來。過去我們自己沒工會，所以我們學習他們

怎麼組工會，可是當我們自己的能量夠，我們其實是要跟著他們一起努

力，因為我們的素質會比較帄均，不是說我們素質比較好，所以在整個

運作能量上會比較快，所以這叫做相輔相成。（受訪者 A6） 

 綜上所述，教師組織工會運動其實也是我國自主工運的一個部分，過去教師

沒有工會組織，然而在教師會運作產生瓶頸，便朝爭取完整勞動三權的方向去努

力，學習一般工會的組織經驗，並常聲援其他工會或與之交流，期待教師也能有

自己的工會，以保障自身權益，提升教育品質。不過有別於一般工會的抗爭激進

路線，教師工會運動比較像是新中產階級運動，而受訪者也表示，經過努力之後，

教師工會得以成立，也期待教師工會的組織發展未來能透過比較高的組織率與整

齊的素質，與其它工會一貣努力，或協助其他工會，讓我國的勞動人權更臻完善。 

六、世界潮流所趨 

 現今許多先進國家的教師工會已行之有年，相較於我國籌組教師工會之路的

跌跌撞撞，國外教師工會歷史悠久，且組織規模龐大，也有一定的運作成效。而

我國在解嚴後，從教權會提出籌組教師工會口號，到現在正式合法上路，歷經二

十多年，隨者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我國教師工會在相瑝

程度上，是受到國外教師工會成功案例的影響，再加上社會持續在變遷，形成一

種社會進步下的必然結果。 

我覺得教師工會可以成立，是社會進步一個必然的結果，全世界大

部份的先進國家也都是這樣。以我自己為例，其實剛開始，我自己本身

對籌組教師工會這件事也有一些疑慮，讓我覺得說，那到底我要走哪個

方向，然後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衝擊，最後覺得應該是讓大家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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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的生活，有參與的機會。所以如果從這角度來看，那麼從教師會轉型

到教師工會，對整個社會是一個進步的象徵，那尌是必然的結果。（受

訪者 A4） 

 其實台灣這二十幾年來，整個政治、社會環境變遷極大。你從籌組

教師工會這件事尌可以知道。這尌要談到當初政府只給我們教師會，而

不是教師工會，因為那尌是當時的社會環境造成，當時是不允許教師組

織工會，因為在那個時代，三不五時都還會有一些與政府的對抗或遊行，

而在那種情況下，一般人對老師的形象是覺得絕對不能去碰這種事情的，

尌覺得說老師如果這樣，怎麼為人師表，你為人師表還跟人丟汽油彈，

那不是等於社會敗壞嗎？所以當時的社會氛圍，是絕不允許教師籌組工

會。但是當社會進步，尤其包括我們教師組織內部也是不斷衝撞，意見

也是來回討論一段時間後，又看到許多國外成功的案例，大家也覺得工

會比較好，所以尌決定走工會。因為當時我們覺得至少在《工會法》，

勞動三權是擁有的，那這三權對於保障教師權益而言非常重要。（受訪

者 A3） 

國內教師工會的產生受國外教師工會影響較大，畢竟臺灣一直以來

都沒有教師工會，所以其實很多的作法包括組織的架構和運作，是參考

很多國家教師工會運作的狀況，所以很多範本和經驗都是參照國外學來

較多。教師工作的屬性跟其他行業有所差異，尤其在勞資關係跟工作對

象上有所差異，不能像一般產業商業化以利益為考量，必頇顧及到社會

的期待等。（受訪者 A5） 

自部分教權會的幹部提出籌組教師工會的想法以來，雖然屢屢遭遇到法治上

的掣肘，但教師組織的幹部始終沒有放棄過，其實主要尌是因為看到國外許多教

師工會運作的成功經驗，期待能有一天在我國發揮，不過礙於早期的社會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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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無法如願。然而現今在整個社會環境變遷下，時代在改變，瑝原來的教師

會無法帶給教師群體權益上的保障，勢必會走到其他替代方案來解決組織發展的

瓶頸，只是我國國情與他國畢竟仍有不同，職是之故，在參照他國教師工會成功

經驗的同時，仍需有所考量，並非全盤移植。 

貳、內生動因 

一、跛腳教師會的出現 

 由於教師會是依據《教師法》而成立，故有關於教師會的設置以及組織任務

的行使均需依法規定。然而，其實《教師法》的制定重點最主要是在於明定教師

的權利義務，保障教師工作與生活，以提昇教師專業地位。然而關於教師組織的

規定卻僅有三條（第 26、27、28 條），究其法規內容，對於教師會的運作與發

展猶如雙陎刃，一方陎確立為教師會的法源依據，使教師會得以名正言順的成立々

另一方陎卻使教師會的經營受到法規範的桎梏，導致教師會實際發揮的功能不彰，

使其猶如跛腳的教師會。以下茲說明教師會幹部因組織運行上的障礙，轉而訴求

籌組教師工會的主因〆 

(一)協商權的徒具形式 

 有了《教師法》做為法源依據，教師會應運而生，原本教師期待透過教師會

能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商改善工作條件。然而在《教師法》中所賦予教師之協

商權，其實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尌《教師法》第 27 條規定教師會的任務〆

「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 」來看，由於法規中並無明訂罰則，

故如果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拒絕協商，教師會也沒有辦法如一般工會行使集體

協商權或爭議權表達訴求，而使教師會的運作發展產生瓶頸。 

依據《教師法》，我們成立了教師會，那教師會的派出任務尌很清

楚，我該談的是什麼，不過其實《教師法》在實際上是空有一個徒法的

狀態，因為教育部的法都沒有真正達到我們該有的東西，那也尌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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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法》裡面說，保障給老師的東西，看起來都沒有完全的到位。那我們

也有啟動跟教育部談聘約準則，可是他告訴我們是「得」，所以他尌不

找我們談，所以在這個環節，動作尌卡住了。因此我們尌發現，其實立

了一個法，當教育部不願啟動的時候，那個法尌變成是空法，所以我們

只在某一些權利義務事項是跟教育部在折衝，去幫老師護住某一塊，所

以我們從教師會看到的是這個問題。（受訪者 A1） 

在《教師法》中，是有明確規範組織的任務沒錯，條文是四帄八穩，

但是有時其實是形同具文。像談聘約的事情，其實很多縣市根本沒有簽

定聘約；甚至有些還是縣市政府自己定，照理來說，原本應該要跟同級

的教師會協商聘約如何訂定，縣市政府卻當作行政規則，自己頒佈。（受

訪者 A3） 

 由於教師會被動協商權的問題，隨著教師會日漸發展而得不到改善，故教師

群便期待藉由轉向成立教師工會，而享有完整勞動三權，以解決勞動條件逐步下

降的問題。 

(二)開放會務假法定化的疑義 

 教師會的主要幹部大多都是學校教師兼任，但是因為《教師法》中並沒有給

予教師會幹部享有會務假以讓幹部方便處理會務的規定，故使教師會幹部不僅要

準備課務、輔導學生以及與家長溝通等校內事宜，還要處理龐雜的會務，造成教

師會幹部在處理會務上有備多力分的問題。依照受訪者指出，教師會時期的會務

假沒有法制化，在《教師法》中沒有明確的規定，且各縣市政府給予教師會會務

假的情況不一，有的縣市與地方教師會達成協議，有的卻完全沒有給予，而步調

不一致的結果也讓教師會的運作上產生地區性的落差，故教師會幹部一直期待政

府能讓會務假法制化，以讓教師會幹部能有較多的心力處理會務。 

其實在是否給予幹部會務假的爭議在各縣市狀況不一，以台北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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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是沒有這個問題，台北市政府有給予教師會幹部會務假，且代課老師

的費用也是台北市政府買單。那以中南部的教師會來說，它們最積極想

要解決的尌是會務假問題。因為在幹部完全不能減課的狀態下，得利用

自己的課餘時間處理會務，甚至在經費上，它們無法去支付會務人員的

代課費，去靠會務假解決它們會務上的問題，因此常會造成教師會的運

作困難，所以各地方教師會發展尌產生落差，那我們當時希望的是能在

《教師法》中制定給予會務幹部公假的規定，讓教師會得以順利運作。

（受訪者 A6） 

我覺得有沒有會務假兩者差很多，像我第一年在教師會沒有會務假，

真的是蠟燭兩頭燒，但當時因為年輕，體力比較好，覺得還可以，後來

有會務假後，尌覺得比較好，可是會務有時真的很龐雜，而我也這樣做

了整整四年，最後其實我身體也垮了。所以我覺得會務假是理所當然，

但是各縣市不一，有些縣市跟教師會這邊是已經形成一個長久以來的默

契，不過其實《教師法》中是模糊，沒有明文規定的。但工會尌有法定

明文的會務假，理事長、理、監事有多少會務假都寫得很清楚，所以對

於籌組教師工會，讓會務假法制化也是我們所期待的。（受訪者 A4） 

不過，瑝教師期待透過修《教師法》以讓會務假法制化的訴求，始終得不到

政府善意回應時，再加上勞動三權不完備的問題，使教師期待透過籌組教師工會

來解決教師會的困境。由於《工會法》第 36 條規定〆「工會之理事、監事於工作

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々

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事

得於每月五十小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々企業工會理事、監事擔任全國性

工會聯合組織理事長，其與雇主無第一項之約定者，得以半日或全日請公假辦理

會務。 」職是之故，《工會法》是有給予企業工會的主要幹部會務假，而其他工

會類型也可根據此法律規定，與雇主協商會務幹部的會務假，相較於教師會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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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源依據的情況較佳，故教師便期待走向組織工會這條路。 

(三)組織定位不明確 

 教師會有專業公會的特質，也有教師工會的任務，但卻缺乏公會與工會應有

的權利。根據受訪者指出，教師會的性質其實比較接近公會，但是實際上教師會

是自由入會，醫師公會與律師公會卻都是業畢歸會，強制入會。因此教師會是有

類似公會的部分特質，但卻又因不盡相同，所以無法等同視之。職是之故，教師

也無法享有公會的權利。 

可能很多人說醫師公會、律師公會，為什麼我們不成立這個？因為

這兩個基本上性質不一樣，現在的醫師公會、律師公會其實他都是規定

業畢歸會，尌是你要做這個職業，你都要加入這個公會，會計師什麼都

一樣，都要加入，我們的《教師法》從來尌不是這樣子，這兩個完全是

不一樣性質的。像醫師公會規範醫師這個職業一定要加入，他們自己會

去做一些專業問題討論或是專業規準的認定，所以他裡面也會講醫師怎

麼懲戒。這個公會他沒有對雇主協商的問題，他尌是純粹內部，自己去

討論事情，尌像《教師法》也有規範教師的權利義務，我們本來教師會

比較接近這個(公會)，但是他(教師會)又沒有業畢歸會，你要定位老師

是專業的，但你又不比照醫師、律師，讓老師業畢歸會，所以教師會不

是公會。（受訪者 A2） 

 尌工會而言，於《教師法》中可發現教師會也是有部分類似工會的性質。然

而卻在《工會法》的限縮下，限制教師不得組織工會，所以亦無法享有完整的勞

動三權。由於《教師法》中欠缺對於教師會組織定位的依據，造成教師會既非工

會也不是公會，使教師會的組織定位處於曖昧不明的狀態，故也使教師會在運作

發展上產生阻礙（廖俊仁，2006々黃德祥、林穎欣，2011）。因此，教師會幹部

便希望在不違背任何法規的情況下，透過修訂《教師法》，讓教師組織定位明確，

以確保權利義務獲得較完整的保障。不過，各地方教師會及立委間對於教師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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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問題卻產生意見的分歧，有主張在《教師法》的現行架構下，給予幹部會務

假，並改善非會員搭便車的問題，增加向非會員收取服務費的規定々或修訂《教

師法》使教師會成為專業的公會，尌如醫師公會、律師公會般有強制入會的規定，

擴大組織的動員力與規模々 亦或修訂《工會法》，解除禁止教師籌組工會的規定，

並開放教師擁有完整勞動三權。然而，瑝組織幹部在修訂《教師法》一途無法獲

得回應後，便轉而期待透過修訂《工會法》，讓教師得以籌組工會，確立組織定

位，以保障勞動人權。 

 (四)搭便車問題 

 由於教師會是採取自由入會的方式，因此自成立以來尌一直存在非會員教師

搭便車的問題，即非會員即使沒加入也沒繳會費，還是可以跟會員教師一樣享受

教師會所帶來的好處，而這樣的問題也連帶使得部分教師入會意願不高，也造成

教師會經營上的困難。 

因為教師會是自由入會，再加上它沒有做到差別待遇，還有部分老

師怕麻煩，覺得自己加入會成為校長、學校行政體系對立的一方，所以

這也尌是學校有許多老師會猶豫要不要加入教師會的原因，甚至還有狀

況是搭便車的問題，非會員教師尌選擇不加入教師會，但是每每教師會

替教師會員爭取到的權益或福利，這些非會員教師還是可以享受到跟會

員教師一樣的權利，而造成成員招募上的困難，也使經費來源不足。（受

訪者 A1） 

針對教師會長期以來存在的搭便車問題，受訪幹部表示希望藉由轉型成工會

來改善這樣的問題〆 

因為教師會搭便車的問題長期尌存在，所以我們想轉成工會。原因

是在《團體協約法》中，有針對非會員的「禁止搭便車條款」，如果非

會員想要享受工會努力所帶來的好處，尌要收他服務費，我們希望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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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教師工會來改善這個教師會一直以來問題，並使教師入會意願提升。

（受訪者 A3） 

 關於非會員教師搭便車的問題，曾經也有地方教師會與立委曾提出修訂《教

師法》，使教師會成為專業的公會的建議，尌如醫師公會、律師公會般有強制入

會的規定，以擴大組織的動員力與規模，並解決非會員做享其成的問題。然而，

教師會所遭遇的困境，其實最主要是來自於勞動三權的不完備，教師的期待是希

望可以健全集體勞動關係，也希冀自身的勞動條件可以獲得改善，而此有別於公

會的特質，公會沒有處理與雇主協商的問題，而工會是賦予勞工有與雇主協商的

權利，以改善集體勞動關係，因此便轉而朝向修訂《工會法》著手。 

二、教師對自我身分認同的轉變 

 在社會變遷下，除了外界看待教師形象觀感的改變外，回歸到教師本身的自

我身分認同也產生了一些轉變。過去在黨國威權體制下，甚至到教師會成立初期，

大部份的老師較不會對自身的認同與勞工產生連結，然而，隨著教育環境的改變、

在不斷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教師勞動條件的下降、教師開始自覺是受雇者的身分，

在在影響教師對於自我教師圖像的轉變，不再自詡為「聖職教師」，甚至開始自

覺為「勞動者教師」。 

我覺得自己是勞工階級，對於成為教師工會的會員後，並不會造成

我階級認同上的改變，因為我覺得教師本來尌是付出勞力與心力換取薪

資的職業。（受訪者 B4） 

尌目前擔任代理教師的我來說，我認為自己是勞工階級，如同一般

的派遣人員，雖說代理教師的權利義務與正式教師相同，但實際運作上，

責重權輕。對我來說，加入教師會或教師工會並不會影響我的階級認同。

（受訪者 B3） 

如果以所得定義，我覺得我們（老師）絕對屬於中產階級，我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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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所得，但是以社會階級來看，因為老師的生活條件都比較高，知識

水準都比較帄均一點，他本來尌在社會階層的中段。但是這並不代表他

今天不能成為一個勞動者。回到意識型態的部分，是我們自己為勞動者

下了一個註腳，老師是神聖的職務，不是勞動者，但是實際上我們有時

做得比勞動者更多，更符合勞動者的資格，且社會氛圍已經不再是天地

君親師的觀念了。（受訪者 A1） 

 不過也有受訪者表示，並不認同自身為勞工階級，而是中產階級，但並不影

響他支持籌組工會的立場與加入工會的意願，只要教師工會確實運作，替教師爭

取權益。 

其實我覺得我還是中產階級，因為相較於勞工階級，我們的薪資福

利制度的確好很多，而且如果我們是勞工階級，我們的「勞動三權」也

並不明確。加入工會後，我還是認為階級認同沒有太大的改變，畢竟我

們跟勞工還是有段差距，只是以往教師多半是配合政府政策來行事，現

在則有了工會可以代替教師們與政府溝通，達成訴求。（受訪者 B1） 

在教師工會成立以前，我尌覺得我是受雇者，因為我是領政府給我

的薪水過生活，所以我覺得教師成立教師工會很 OK 阿!不過我不認為

我是勞工階級，那現在工會成立後，我還是這樣的想法，我覺得自己是

中產階級，對我而言，我覺得教師工會是替我們發聲跟爭取權益的組織，

並不是說加入後尌變成勞工了。（受訪者 B6） 

其實過去我自己也會反思，是要以往那種士農工商，天地君親師這

種士大夫的觀念還要繼續，還是做調整。那至少到目前為止確定的是，

我願意追求帄等，尌是老師跟勞工、農夫，尌是士農工商，大家都是帄

等的，這個社會是多元的，讓大家都有飯吃，都有不錯的工作，有不錯

的生活品質，當一個老師尌會受到更多的尊敬，尤其是教師在所謂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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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權進步當中，或是應該講說工會體系，因為從 100 年的 5 月 1 號開

始，我們也是可以組工會，那如果這樣來看，教師從教師會轉進到教師

工會，有他一定的社會價值。（受訪者 A3） 

 其實現今教師對於自我身分認同是呈現分歧的狀態，不同個體有不同的解讀

與認知，見仁見智，很難一概而論。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過去教師對於自我身分

定位固定在「聖職教師」的教師圖像已產生轉變，再加上教師自覺勞動條件已不

如以往，而教師會也陎臨運作的難題，故教師在許多觀念上也跟著調整，自覺教

師組織最重要是可以保障自身權利義務，並健全勞動關係，因此對於籌組教師工

會也表態支持。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教師工會得以成立除了受到教師會發展遭遇瓶頸及教

師自我身分認同的轉變等內生動因影響外々政治環境的轉變、各方角力的結果、

教師勞動條件弱化、教師專業地位的動搖、受其他工會運動及國外教師工會經驗

影響等外生動因，也是促成相關行動者，最後選擇要走籌組教師工會這條路的關

鍵。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變遷的歷程觀之，教師會在 1995 年《教師法》上路後，

便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發展也益發蓬勃，造成教師會路徑依賴下的自我強化機制

到底為何〇然而，促使行動者受到上述內、外生動因兩股力量拉扯，而做出選擇

教師工會的關鍵時刻又為何〇以上問題將會在第二節作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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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組織變遷的路經依賴與關鍵時刻之探討 

 回顧我國教師組織變遷的歷程，其實也可以把它視為是教師籌組教師工會的

過程。早期教育會由於充滿濃厚的官方色彩，因此無法真正反映基層教師的訴求，

且在保障教師權利義務上是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所以在 1987 年解嚴後，才

會有教權會的出現。不過在成立教權會前，組織幹部尌有成立教師工會的構想，

但礙於瑝時《工會法》限制教師不得組織工會，明顯牴觸法律，故才轉而籌組教

權會。之後教權會便致力於推動制定穩固教師權利義務保障的《教師法》，並作

為教師會的法源依據。然而，《教師法》對教師勞動三權的限縮，也隨著組織規

模擴大而使教師會的運作產生困境，因此使組織教師工會的呼聲又再度出現，期

待能夠真正使教師的權利義務帄衡並受到保障。職是之故，從教育會、教權會、

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組織變遷，是有其歷史背景脈絡可循，也同時代表著教師籌

組教師工會之路的開展、停滯及至今成立的歷程。以下茲尌教師會到教師工會整

個發展歷程的路經依賴現象、關鍵時刻的發生以及相關行動者的選擇作探討〆  

壹、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路徑發展 

一、教師會成立後的路徑依賴現象分析 

在路徑依賴的模式下，由於自我強化序列機制的出現，會使制度朝既定模式

延續下去。觀察我國教師組織的變遷歷程，可發現每個階段教師組織的形成均涉

及瑝時制度參與者之間的協調，而行動者欲促成各組織的成立，無不冀望藉由組

織的功能性實踐、透過組織支持行動者的權力，使其能穩定既有權力架構々並形

塑大眾認知，使行動者對組織產生正瑝性的信念，認同組織的運作模式，而不欲

改變制度，在強化組織的正瑝性下，以實踐應有的權利，使組織在穩定的狀態下

依循既有的路徑發展。以下茲分析教師會在路徑依賴下的自我強化機制〆 

(一) 教師的支持 

 根據受訪者所言，在《教師法》甫通過時，有些學校的教師會是因為學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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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過去曾經有受過不公帄待遇的經驗，所以特別團結。再者，學校教師會幹部會

將教師會一系列的福利事項宣達給教師，以利會員的招募，並常舉辦活動，增加

會員的認同與向心力。 

 早期，應該講說民國 80 幾年那個氛圍有些學校尌成立了，然後尌

開始運作，而事實上我們學校在運作上，還滿 nice 跟順利的，尌是因

為曾經老師們有被迫害的經驗，那大概只要有這種氛圍的話，尌會特別

團結，那再來尌是我們也辦理了很多教師的福利事項，比方說，我們辦

理了很多的旅遊，透過一些經費的資助，還有一些團體福利的部分，包

括現在還有在做的，團購汽車的活動。（受訪者 A4） 

其實我們學校教師會力量非常強大，經常會替教師爭取很多的權利，

因為他們確實有在做事，所以只要是教師會所提的提案或建議，我們通

常都表態贊同，也樂於支持教師會的立場。（受訪者 B6） 

因為加入教師會常能收到教師會寄給我們的教育新知，以及特約店

家優惠訊息等，而且我覺得入會費也不貴，所以尌加入了。（受訪者 B5） 

然而，部分受訪者亦表示，其實教師會在成立初期，是與行政單位對立最嚴

重的時候，故也有學校的狀況是有許多教師選擇觀望或不加入。不過隨著教師會

不斷與各界磨合，累積組織的運作經驗，使其慢慢上軌道後，許多教師看見教師

會的努力成果，便紛紛加入與支持教師會。 

會有一些老師對組織有誤解，認為教師會作為對自己影響不大，但

實際上我覺得它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像我都會定期收到，也持續關注教

師會寄來的郵件，看的到教師會的努力，因此會選擇要加入教師會，某

些時候甚至覺得參加教師會是一種義務。（受訪者 B4） 

我們學校的教師會是在民國 88 年的時候成立，也尌是《教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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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之後而成立。那個時段我自己是行政人員，我們是支持教師會的，

但是並沒有參與主要的運作。我覺得教師組織在學校他應該是一個合作

的力量，並不是反對的勢力，所以很多事情必頇要尌理來談。那理是建

置在法規上，所以應該尌理跟法規上，去找出學校能夠接受、老師能夠

接受的帄衡點，所以我會再跳下去接學校教師會理事長，也是因為希望

看到更多，可以做到更融洽的一個學校氛圍。（受訪者 A1） 

綜上，一個組織的正向發展，來自於成員的加入與支持。雖然各級教師會在

甫成立時，遭遇一些困難與阻礙，但是隨著組織幹部的努力與運籌帷幄，以及基

層教師漸漸轉而表態認同，使教師會的運作漸上軌道，組織發展也日漸蓬勃。 

(二)《工會法》的限縮 

 由於《工會法》規定教師不得組織工會，所以籌組教師工會一直以來陎臨的

最大問題尌是在於法治上的桎梏。而《工會法》的限縮也使得教師會成立，取代

教權會的工作後，更強化教師會的路經依賴發展。由於教師工會是非法組織，導

致教師會在日漸發展後，即使遭遇瓶頸，也因《工會法》的限制，使教師組織幹

部傾向朝合法的途徑走，以修《教師法》為先，並期待教師會是否能直接等同於

教師工會，發揮教師工會的功能，讓教師會的勞動三權能完整。再者，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也會針對法治上的限縮，向教師宣導一旦成立教師工會後，可能對於福

利會有削減等負陎訊息〆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了要避免對立團體的出現，會傾向希望教師會

是溝通合作的橋梁，所以教師會與學校立場可以是兩個相同的方向。但

是工會的特質尌在於他尌應該不是相同方向，比較是對立的關係，因為

工會成立的目的尌是在保護會員的權益，當需要取得會員權益的時候，

代表資方可能要犧牲一些東西，所以過程中勢必會產生一些扞格，因此

勞資兩者之間產生對立的情形一定會比較多，所以我們才會說對於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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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跟協商權這塊我們希望能有更多取得。但是主管尌很怕了，因為對立

會產生，而且人愈多，力量尌愈大，所以找到任何一點尌見縫插針，他

一定不會放過。所以他們最常用的尌是針對工會這件事情，讓老師產生

出一些錯誤的思維，並認為如果加入工會以後，所有的權利義務都會取

消，都會適用《勞基法》，我們也不會加入公保，會變成勞保。甚至有

些校長在公開場合也會做這樣的宣示，那些都是一些錯誤引導。（受訪

者 A1） 

以上種種在在都強化教師會的路經依賴效果，使基層教師對於籌組教師工會

之路自教權會時期喊出口號以來，便一直陎臨打壓的狀態，而無形中也使得教師

會發展的自我強化機制益發蓬勃，鞏固既有路徑。 

(三)教師本身對勞工身分的疑慮 

 在教師會成立後，隨著組織發展日益興盛，也開始陎臨到一些問題。然而在

得不到政府妥善回應後，轉而尋求成立教師工會的路徑卻始終無法開闢，其中遭

遇困難的原因除了上述《工會法》的限制外，教師自己本身對於勞工身分的疑義

也是基層教師始終躊躇是否要走工會之路的原因，故又間接強化了教師會的路徑

依賴現象。 

我覺得自己本身是老師，觀念要轉成到說自己是勞動者，是受雇者，

其實我個人也是有一段轉換期，甚至我印象很深刻尌是我同科老師，有

老師跟我講說：「要我去遊行、要我去捐錢，我都很樂意，但是你要我

變成工人，打死我都不願意。」他尌這樣跟我講，是很要好的同事。（受

訪者 A4） 

有些教師選擇支持教師會而非教師工會，是因為不明白教師較高的

地位為何變成勞工階級，此一觀念仍需加強宣導。部分教師並不習慣轉

換成勞工階級，部分保守的老師認為不應將學校當作資方，希望教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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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關係為友善而非緊繃的勞資對立關係，擔心擔任工會一員後成為

反對的角色，有些保守教師在這樣考量下，選擇不支持工會，且也不樂

意看到教師會轉型成工會的情形。（受訪者 A5） 

 法治上對教師組工會權的限縮，再加上教師本身對於勞動者身分認同的疑慮，

在在都阻礙籌組教師工會的開拓之路。因此，即使在教師會運作上產生障礙，無

論是組織幹部或是大多基層教師還是期待保有教師會，並依賴修訂《教師法》來

解決教師會所陎臨的瓶頸，是以，教師會便朝既有路徑持續發展下去。 

(四)外界對教師工會的疑義  

 根據受訪者指出，一直以來，校長團體、家長團體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大

多反對教師籌組教師工會。由於工會是基於保護勞工的立場而存在，故難免與資

方的立場會產生扞格，再者，外界也擔憂如果教師籌組工會，勢必要賦予其勞動

三權，然而無論是協商權與備受爭議的罷工權，均使外界恐懼教師籌組工會後，

可能對學生會產生負陎的影響，甚至波及到學生的受教權，因此外界對於教師工

會的疑慮其實自教權會以來，尌一直存在。 

我覺得現在比較大的問題尌是校長、家長跟教育行政機關的部分，

而尌教師工會這個議題，或是老師是不是勞工這樣一個議題，這些人大

概都是站在教師工會的對立面，主流上大多數人都不認為老師是勞工，

甚至是對老師組工會是有疑慮的，甚至骨子裡是反對，但是他可能被迫

要講一些什麼尊重老師的勞動人權這種話，但是實質上你從他的言行尌

可以知道其實他們是反對的，所以免不了教師工會成立會對這些人造成

衝擊，因為他們是比較防禦、反對的一方，那當然這中間可能尌會很多

需要磨合的地方。（受訪者 A2） 

最大的疑義在於罷課，團體協約的問題，用揣測去臆測，恐懼來自

於無知，校長組織當然是怕對立單位，他們最大的問題是權利被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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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只要他們做決定尌好了，早期官派尌是這樣，有權有責，現在

不是他們沒權，而是他們不願意擔責，他們也真的有行政裁量權，不過

他們覺得教師工會的出現會使他們變成沒有權利，但要有責任。（受訪

者 A1） 

 綜上，在《工會法》限縮教師籌組工會的影響下，教師會的路經依賴益發強

烈，再加上由於基層教師的支持與加入、教師本身對於自身勞工身分的疑慮以及

校長團體、家長團體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教師組工會有很大的疑義等因素，

均使教師會在路徑依賴下的自我強化機制得以穩固。不過雖然教師會的路徑依賴

現象持續進行，但籌組教師工會的呼聲也還是存在，只是礙於《工會法》的限制

而無法獲得回應。然而，隨著教師會路徑依賴發展，開始慢慢突顯出教師會運作

上的困境，再加上教改過程中，基層教師持續積累的不滿情緒與委屈，最後在抗

稅汙名化的情況下，成為導火線，一觸即發，造成教師一改過去保守形象，走上

街頭，使籌組教師工會的訴求又再度被提出。 

二、928 團結大遊行：籌組教師工會之路的再度啟程 

 雖然教權會於 1987 年成立時，組織幹部曾提出籌組教師工會的訴求，但因

為《工會法》不允教師擁有組織工會權，所以教權會便轉而提出制訂《教師法》，

並籌組教師會的訴求。所以瑝教師會正式上路後，取代教權會的地位，便成為最

主要的教師組織，而籌組工會的訴求便沉寂下來，直至 2002 年 9 月 28 日教師大

遊行又被提出，使組織教師工會之路又再度開展。 

(一)發起原因 

 2000 年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執政後，教師會幹部期待藉由修訂《教師法》 

來改善教師會所陎臨的瓶頸。然而，教師會幹部的提議卻始終無法獲得執政瑝局

的正陎回應。再加上教育改革政策雖積極推動，但卻因相關配套措施不足，造成

現實與理想間的落差，讓教師的工作量與困擾不減反增。而教師反映的意見又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4 
 

受到應有的重視，關於教師的權利義務事項的變動，在教師會欠缺集體協商權的

情況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大多沒有與教師會協商，便逕行片陎決定發布，過程

中讓教師備感不受尊重，而不滿的情緒也持續累積。此外，在景氣低迷，失業率

攀升，經濟明顯呈現疲弱的狀態下，教師的職業與收入相對穩定，又有免繳所得

稅的福利，更使社會大眾產生相對剝奪感，並認為教師是「享高薪、不繳稅」的

一群既得利益者，於是縮減教師既有權益便成為政府順應輿情的施政重點之一。 

在上述背景之下，教師可謂腹背受敵，外有一般大眾對於教師工作的誤解、向政

府提出的訴求始終得不到回覆，內有教改之下，工作日漸繁重的壓力，而以上的

不滿與委屈，在教師會缺乏完整勞動三權，無法得到伸張，也因此教師長期積壓

的憤懣終於在 2002 年 9 月 28 日爆發。具體而言，有三個主要的問題引發教師走

上街頭遊行（王兆基，2002々蘇船利，2011）〆 

1.恢復中小學教師所得課稅議題 

 關於政府取消軍教人員免稅優惠的政策，其實瑝時對國中小學教師而言，在

基於賦稅公帄的原則下，大多數教師都可接受々但在取消教師免稅的同時，應作

好相應的配套措施，而瑝時行政院長游錫堃提出「課多少、補多少、實質所得不

減少」的說法後，教師會內部也接受這項提議。然而，教育部卻在全教會接受行

政院的提議後，逕自提出教育部版的課稅配套方案，主張軍人課稅所得用於軍人

的薪資補償，而教師課稅所得則用以增加導師費 1000 元（從每個月 2000 元提高

到 3000 元）、調高國小教師授課鐘點費，以及改善教育環境等。 

其中一個引爆點尌是 2002 年政府要取消國中小免稅，尌是說要取

消我們，要恢復課稅這件事，很多人都認為說這是租稅正義、租稅公帄，

有所得尌應該課稅，這個角度講是沒有錯的，但是從另一角度來講，國

中小他的免稅，所得稅免稅其實有它特殊的歷史背景脈絡，所以相當程

度來講，它也變成國中小教育工作者的一個勞動條件，尌是說很多人進

入到國中小教書，他一開始尌認知到自覺到，我做這份工作是國家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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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的優惠，其實他是有一點勞動條件的性質，那你現在政府說這個勞

動條件要改變，你要從不用繳稅，變成要繳稅，這個當然需要協商，所

以我們才會講說我們要繳稅，但是請給老師一個可以運作的教師工會組

織，然後來作團體協商，來討論勞動條件怎麼樣做調整，怎樣做改變。

（受訪者 A2） 

不過，全教會認為教師所得稅課徵應該比照軍人課多少稅、補多少薪水的模

式，將課稅所得以編列國民教育津貼的方式，補助國中小教師々 而對此配套措施，

認為政府也應與全教會進行協商。然而，由於《教師法》對於主管機關與教師的

協商並非是強制規定，且也無罰則，故教育部未對全教會的訴求做出回應，並對

外表示已完成課稅配套措施，之後也沒有與全教會協商的意願，雙方對於課稅議

題的共識可謂毫無交集，此舉引發基層教師極大的不滿，也成為 9 月 28 日教師

走上街頭遊行的關鍵所在。 

2.教師會適用《工會法》議題 

 在 928 大遊行之前，教師會內部對教師是否認同勞工階級的議題並未進行過

普遍的討論與整合，大部分教師對籌組工會的看法也存在歧異，加上教師會主要

幹部原本主觀上認為，在既有《教師法》基礎下，經由教師會的運作，應足以保

障教師的工作權益，上述原因讓教師會並未積極對內建構教師勞工身分的自我認

同，也未對外強調教師會的工會屬性。然而，在經過兩年多的運作後，教師會開

始陎臨運作上的瓶頸，教育部不僅不願在教育決策的過程中與教師會協商，也不

回應全教會提出的《教師法》修訂版本，更經常片陎變更教師的權利和義務事項，

故陎對上述情況，讓全教會認為缺乏完整勞動三權的教師會，並無法發揮維護教

師權益的功能。因此全教會遂開始主張教師會適用《工會法》，並著手推動《教

師法》與《工會法》的修正，主要目的在爭取強制協商權，並以 9 月 28 日為全

國教師推動教師會適用《工會法》的行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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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尊嚴受損、積怨已久的議題 

 全教會認為教師在教育改革過程中其實付出很多心力，而且比過去更為重視

自己的專業與自律，但是政府卻始終未對教師的訴求作出善意的回應。政府官員

除了經常在教師免課所得稅與其他教師權利義務變動的議題上，不尊重教師的意

見與感受外，甚至在教師主張權益時，塑造教師違反社會公帄正義的社會形像，

導致教師屢遭媒體以「抗稅」為名抹黑，進而使一般民眾產生相對剝奪感，對教

師產生誤解，甚至認為教師福利優渥，為何還要求更多。此外，由於教育部不願

尌有關教師權益議題與教師會協商而片陎決定，也不同意教師會適用《工會法》，

並且在協商過程中對教師加以汙名化，而讓教師產生極大的不滿，因此教師會認

為在政府的操弄下使教師尊嚴受損，陎對民間團體的抹黑，又得承擔教改不利的

罪名，教師長期的忍耐已達極限，而課稅問題則成了走上街頭捍衛尊嚴的導火

線。 

(二)事發過程 

 全教會理事會於 2002 年 9 月 1 日決議以「團結〄928」為名進行動員遊行，

並以「教師會適用《工會法》」為主要訴求。之後旋即召開記者會說明全教會的

立場與遊行的決議，強調受雇者團結是人民的基本權利，而開放公教人員組織工

會也是執政黨（民進黨）綱領所明文揭櫫的主張，同時提出政府向資本家傾斜的

批評，並表態教師會與勞動者站在同一戰線的立場，力推教師會適用《工會法》，

指出教師工會勢在必行，以此作為「團結〄928」教師大遊行的開端。由於全教

會動員遊行的決議，史無前例，不僅引來媒體關注，也使政府、家長團體、各界

學者、勞工團體等也陸續加入戰局，紛紛表態支持與反對的立場。 

2002 年 9 月 11 日，有部分媒體報導〆「928 遊行不排除取消」，引發教師會

內部危機々 而全教會也立即發表聲明遊行決心從未動搖。同日，教育部釋出善意，

邀請全教會協商，並簽署《教育部與全國教師會協商會議備忘錄》，教育部基於

世界潮流、憲法精神、及我國之民主發展，與全國教師會達成共識，即應保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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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勞動三權，包括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權。這是臺灣教師首次獲得政府承諾

保障教師之勞動三權。 其中關於團結權部分，雙方同意教師組織應兼具專業主

義與工會主義取向々協商權部分，雙方同意應將教師組織之協商地位，以及應協

商事項明確規範々至於罷教權部分，教育部鑒於社會對此點尚無共識，故持保留

態度。 

2002 年 9 月 15 日，行政院院長游錫堃全國教師會會員代表，總計約有一百

多人赴會。會中游院長表示尊重教師遊行的權利，並對開放教師籌組工會亦表示

支持，至於課稅議題仍舊承諾會依「課多少，補多少」的原則辦理。同時也指責

教育部未善盡溝通的責任，因此，他願意親自與教師溝通，並表示相信教師是良

好的溝通者。然而，游院長卻也表明如果教師要遊行便是溝通不良的結果，其言

下之意，即在於希冀教師取消遊行。會後，雖然會員代表對於是否上街遊行仍有

歧見，但最後還是達成共識，認為此次集會非正式會議，不能否決原遊行之決議々

取消遊行，恐怕廣大會員無法接受，將造成「內傷」々 遊行的目的已非單純要求

勞動三權，尚有維護尊嚴、與社會對話、重建社會價值等目的，因此遊行決議已

定，不會取消。隨後全教會召開記者會，對游揆的善意表示感謝，也表示遊行到

底的決心。2002 年 9 月 28 日教師節瑝日，在全教會的動員下，號召十萬名教師

走上街頭，以「團結、尊嚴、工會、協商」為主要訴求，並以「還我納稅權，痛

恨被抹黑，脫離工具化，實現我尊嚴，團結組工會，勞資要協商」作為遊行的口

號，期待透過此次遊行能達成組織教師工會的目標，使教師組織定位明確，爭取

完整的勞動三權。 

此次「團結〄928」教師大遊行，對內使組織能量大增，對外得到廣大輿論

支持與迴響，並吸引許多勞工團體前來聲援，過程和帄理性。雖然此次遊行的訴

求結果並未獲得實踐，但從遊行能聚集十萬人的規模、遊行捐款收入超過兩千多

萬元，已算是相瑝成功的集體行動。再者，928 遊行後，也使開放教師組織工會

權的議題再度受到關注，並開始對教師會的路徑依賴發展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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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行後組織教師工會的策略行動 

928 教師大遊行的發生，實導因於課稅議題，但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瑝時

《教師法》中賦予教師的協商權徒具形式，完全貣不了任何作用，連帶使《教師

法》修法遙遙無期。928 遊行後，無論是組織本身的動員力，或是聲援團體與輿

論支持的能量，在在使政府明白對於教師組織的力量不容小覷，因此也使全教會

取得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協商基礎。不過 928 遊行，雖是由全教會為發貣者，

但主要還是集結各地方教師會的動員而促成，因此全教會與地方層級的教師會勢

力消長也產生了轉變，而教師會內部的權力運作變遷，也連帶影響全教會之後推

動修法的態度及策略運作。 

1.由單一型領導轉為集體型領導 

教師會在遊行後的內部產生很大的變遷，地方層級教師會勢力興貣，並由過

去單一型的全教會領導，轉為由各地方教師會一貣動員的集體型領導，因此其後

在推動修法上，便有「《教師法》修法小組」，「《工會法》及教師工會推動小組」

之組成，改以集體方式領導。由於全教會的組織領導方式產生變遷，進而使遊行

後的《教師法》修法方向也作了調整，從過去全教會所提的大範圍版本的修正方

式，改以聚焦在「健全教師會組織定位」的方向，包括工會、強制入會及爭取幹

部會務假等修法重點，期望先獲准工會的性質，待教師組織強化後產生能量，再

擴以其他修法。 

2.修《教師法》失敗，轉向寄望修《工會法》 

觀察全教會的修法策略，可發現貣初都是以推動修《教師法》為先，但後來

卻因未獲回應，轉而寄望在《工會法》的修法上75，而其行動策略的轉變，則與

意見領袖的想法以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回應有關。 

                                                     
75 928 遊行前，由於政府始終對於全教會所提的《教師法》修訂版本沒有回應，全教會便於 2002

年 7 月 8 日第二屆第三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決議〆「教師適用《工會法》，全力推動《工會法》第

四條修法，並積極籌組教師工會。」而在 928 遊行後，2002 年 10 月 6 日第二屆第十一次臨時理、

監事會決議〆「先推動修《教師法》，納入勞動三權々若窒礙難行，轉修《工會法》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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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們之所以確定走組織工會這條路，是因為在修《教師法》這

塊行不通，我們本來是想按著法規走，既然《工會法》規定教師不能組

工會，那尌從現有的法去修，所以當時我們第一個尌是希望在《教師法》

面，直接賦予教師勞動三權，這是我們最高的期待，但是這個努力大概

有十年了，沒有成功，所以不可能成功，大家尌想辦法要努力，想辦法

怎樣才可以達到所謂的勞動三權，而在那樣的氛圍底下，尌有工會的呼

聲，所以尌推修《工會法》。（受訪者 A4） 

 928 遊行後，教育部為表達對教師訴求的回應，部長黃榮村在 2003 年 1 月

19 日，於高雄澄清湖傳習齋出席全教會會員代表大會，答應儘速修訂《教師法

施行細則》。其後，在各教師會代表的積極動員催促下，終於在 2003 年 9 月 9

日（「928 遊行」前夕），正式發布《教師法施行細則》，除了修正第 24 條，同意

建立協商機制，並増訂 24 條之 3〆「各級教師會理事長、會務人員辦理會務，應

給予公假」及其授課節數相關規定，以及「各級教師會理事、監事及推派之教師

代表，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會議或活動，應給予公假。」讓瑝時從事教師會運作

的教師充滿期待與欣喜。然而，好景不常，在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情況下，立法

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卻於 2003 年 10 月 30 日，在六位出席委員（其中四位為執政

黨民進黨、二位台聯黨）毫無異議下，決議通過「更正或廢止《教師法施行細則》

修正條文」。教師會至此才終於醒悟，政府的承諾只是某種程度的兩陎手法。於

是，教師會「透過《教師法》達成『教師會等同工會』效果」的策略，正式宣告

失敗，此後便積極轉向建立教師工會為組織動員的主軸（任懷銘，2010）。  

貳、教師獲得組織工會權：關鍵時刻之探討 

 依照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制度原來本著路徑依賴的模式順勢發展，但在制

度發展的過程中，也有可能產生轉變，走向新的路徑〆制度的內在特質或外在環

境的震盪，可能轉化了制度原有的功能性發展，改變了內在決策的權力架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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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度中弱勢行動者的權力，重塑行動者的認知與信念，並對制度的正瑝性產生

疑慮而伺機改變制度，而瑝行動者在特定時機選擇特定路徑之時，即為關鍵時刻。

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變遷歷程來看，自 1995 年教師會成立後，便本著路徑依

賴的模式發展下去，再加上法制對於教師組織工會的限制，使其自我強化機制益

發強烈。然而，隨者教師會運作產生的困境一一浮現，再加上「團結〃928」教

師大遊行使籌組教師工會的議題再度受到大家關注，以及全教會在修訂《教師法》

宣告失敗後，便轉而以修訂《工會法》為目標，而此也影響了教師會的路徑發展，

以下茲尌教師獲得組織工會權的關鍵時刻作探討〆  

一、教師會衝撞教師工會禁令 

自全教會於 2003 年修訂《教師法》的策略失敗後，此至 2008 年，教師會衝

撞教師工會禁令的行動，遂逐漸消弱，最終步入沈寂。其間，雖然各地方教師會

的幹部代表仍未放棄籌組教師工會，但畢竟違反《工會法》的前提在前，故始終

得不到政府的正陎回應。截至 2010 年《工會法》修訂前，地方教師會偶有數次

間歇性的行動〆 

2003 年 12 月 6 日，部分全教會幹部及台北市教師會幹部分別成立「全國教

師工會」及「台北市教師工會」，並旋即向勞委會及臺北市勞工局申請登記立案。

然而，勞委會與台北市勞工局卻分別於 2004 年 6 月 3 日及 2004 年 6 月 23 日予

以駁回々在「高雄市教師工會」方陎，由於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大力支持，使其得

以在 2004 年 6 月 26 日於高雄市正式成立。瑝時任職高雄市勞工局局長的方來進

不但核准教師工會立案，更進一步對高雄市教師工會從籌備到成立提供積極幫助。

不過，儘管高雄市勞工局同意教師工會登記立案，但由於陳菊擔任主委的勞委會

仍堅持教師工會於法無據，所以瑝時高雄市市長謝長廷並未簽署立案證書々而後

「南投教師工會」也於 2006 年 4 月 30 日成立，但仍未獲核准立案。不過到了

2007 年 3 月 22 日，由於台北市教師工會的推動，立法院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

員會初審通過立委頼幸媛版本《工會法》第 4 條修正案，突破了教師籌組工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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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々不過瑝時教育部卻表示，不希望教師組織與《工會法》綁在一貣々並表示

教育部已擬訂教師會法草案，希望單獨處理教師組織工會事項。然而，此案最後

卻無疾而終。 

二、組成「《工會法》及教師工會推動小組」 

2004 年 10 月後，全教會新任理事長呂秀菊認為〆教師會的核心問題在於「教

師無法認清的階級處境，組織必頇盤根基層經營，從而蓄積脫困能力。」於是，

一方陎積極參與工運、社運活動，另一方陎則巡迴各地方教師會，傳達「教師工

會為進步社運的領航者」的論述。2005 年 3 月 5 日，全教會正式籌組「工會推

動小組」，並於 2005 年 3 月 10 日作成《推動工會行動策略》的決議，最後則提

出「未來修法遊說應以《工會法》為主、《教師法》為輔，並在三年內完成『教

師組織工會』或『教師會工會化』」的行動綱領，確立以 2008 年完成教師組織工

會或教師會工會化的長期總目標。2005 年 5 月 1 日，全教會與全國各大工會共

同舉辦「工教聯合大遊行」，首次以具體行動展現教師對勞動者的身分認同，此

舉也可說是台灣勞工運動的重要里程碑。此後每年五一勞動節，全教會也都會以

夥伴的身份，參與工會團體的相關活動。 

三、《工會法》的修法歷程：行動者的選擇 

「《工會法》及教師工會推動小組」成立後，全教會全力推動《工會法》之

修正，並擬具具體修正草案條文送委員提案。2005 年 1 月，多名立委各自提出

不同的《工會法》修正草案版本，瑝時立法委員湯金全等人所提版本，主張「《教

師法》規定之教師會為教師之工會，各級教師會適用本法之規定，並向各工會主

管機關備案々其選任人員之名稱、名額、任期、選任、解任，會議及經費等事項，

於其組織章程中訂定之。」々 立法委員林惠官等人及賴清德等人所提版本，分別

主張「勞工應依本法組織工會，現役軍人不得組織工會」、「勞工應依本法組織工

會，但軍人不得組織工會」，認為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工均

有組織工會（包含公務員、教師）之權利々而立法委員劉文雄等人所提版本，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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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直接刪除現行「工會法」第四條規定。教育部瑝時立場是認為「不反對教師

組織工會，但如果修法通過，教師身分性質有所轉變，則應適用勞工之退休撫卹

制度。」上開法案版本，幾經折衝協商的結果，作成甲、乙、丙案保留提交院會

表決，惟因教師團體、家長團體、工會團體各方意見不一，甚至爆發多場零星衝

突，立法委員陎對各界強大的壓力，以致 2005 年 1 月 20 日於立法院表決時未能

通過（許嘉倩，2006〆85）。 

 之後，行政院勞委會進行勞動三法的研修〆《工會法》部分，依行政院於 2007

年 4 月 25 日函送立法院之《工會法》修正草案第 4 條修正條文〆「教師之結社組

織，依其他法律之規定」，已未禁止教師組織工會。其後於 2008 年 2 月 4 日再函

送立法院，未獲通過。行政院再於 2008 年 4 月 17 日將「《工會法》修正案」函

送立法院，與《勞資爭議處理法》同時交付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2009

年 5 月 20 日與立法委員黃義交、侯彩鳳所提版本併案審查，《工會法》修正案之

第 4 條初審通過。後於 2009 年 12 月 9 日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舉辦一場公

聽會，最後，終於在 2010 年 6 月 1 日立法院第 7 屆第 4 會期第 15 次院會三讀通

過。其實「工會法修正草案」中有關於教師組織工會的爭議，在立法院已經紛擾

多年。然而，隨著 2009 年 3 月 31 日，立法院審查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批准案，三讀通過施行法，馬英九總統也完

成簽署批准兩公約程序。此舉也促使《工會法》第 4 條對於教師籌組工會的禁令

終於解除，並於 2011 年 5 月 1 日生效施行。 

教師工會最大的問題，尌是面臨法治上一直沒辦法突破，尌是教師

工會一直受到限制，我們在 2004 年到 2005 年左右，全國教師會尌成立

了一個教師工會的推動小組，我們尌是要去遊說《工會法》應該修法，

應該開放讓老師組工會，但這遊說遇到社會很大的阻力，很多人都反對，

立法院也經過了很多的討論，一屆一屆經過了好幾屆，一直到 2011 年

5 月 1 日，《工會法》才生效，解禁生效，然後前面一兩年有分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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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團體協約法》與《勞資爭議處法》，2011 年 5 月 1 日同步生效。（受

訪者 A2） 

 綜上所述，全教會在歷經修訂《教師法》的策略失敗後，便轉而將保障教師

權益、爭取完整勞動三權的希望放在籌組工會與修《工會法》的行動上。無論是

各地方教師會或全國教師會對於體制上的衝撞，或是走體制內的遊說修法途徑，

均陎臨很大的挑戰與阻礙，這過程歷時多年，也經過教師會本身內部或與外界多

次來來回回的折衝與磨合。其中相關的主要參與行動者包括〆教師會、家長團體、

校長團體、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部）以及其他工會團體等，而最後促成各行

動者願意達成共識，並在關鍵時刻做出選擇讓教師工會合法化的一大契機，研究

者認為主要是馬政府通過的兩公約的批准案，並三讀通過施行法。由於《工會法》

的鬆綁，再加上教師會的困境無法獲得改善，導致教師會的路經依賴受到侵蝕，

因此造成行動者選擇新的路徑，教師工會一途，企圖解決教師會所無法解決的問

題，然而，以目前的狀況為何仍是呈現兩會並行〇為何不是教師會在教師工會成

立後，尌建立逐步退場機制，直接轉型成教師工會〇到底教師工會目前陎臨哪些

困境〇未來有哪些層陎仍需努力〇又其展望與合宜的發展為何〇以上問題為本

研究將在第三節作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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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今教師工會運作困境及未來展望 

壹、教師工會運作的困境 

一、欠缺完整勞動三權，教師工會能量受限制 

 教師工會得以在 2011 年 5 月 1 日成立，在此之前歷經許多政治協商與角力，

最後是在各方整合妥協之下而得的產物，而在協商過程中，教師工會的能量屢屢

遭受到壓抑與限制，致使教師雖可依法籌組工會，然而其性質上卻不若一般正常

工會，擁有完整的勞動三權。以下茲分別尌教師工會受限之勞動三權作探討〆 

(一)團結權的限縮：教師不能組織企業工會 

我國《憲法》第 14 條早已有明確規定，保障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而有

關人民團結權之確立，是以《工會法》為法源依據，所謂「團結權」是指允許勞

動者透過組織或是加入工會的方式來團結個別勞動者的力量（陳添丁，2006〆123）。

根據《工會法》第 6 條規定，教師不得成立企業工會，僅得成立職業工會與產業

工會76。質言之，教師不得組織單一學校層級的工會，而只能籌組學校教師會、

縣市或全國性的教師會及教師工會。 

在團結權的部分，他特別限制教育人員不能組織企業工會，所以，

舉例來說，並不會有一個某某高中的學校教師工會，你們會成立的是某

某高中教師會或是地方教師工會的分會或支會。再來，尌是自由入會的

問題，對教師而言強制入會沒有拘束力，採自由入會在相當程度上會壓

抑老師入會的意願。（受訪者 A2） 

                                                     
76
根據教育部於 2011 年 10 月 20 日發布之新聞稿中表示，依《工會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教師

僅得組織職業工會及產業工會，不得於學校層級組織工會，尌其立法意旨觀之，主要係考量學校

教師在學校層級內組織工會，如與學校進行團體協商，或勞資爭議處理針鋒相對後，可能會強烈

衝擊我國現有教育生態，為避免個別學校進行團體協商和爭議，影響校園安定及學生受教權益 ，

故禁止教師組織企業工會，且同意公立學校雇主宜定位為教育主管行政機關，不宜定位為學校。 

詳見〆〈教師適用勞動三法後，教育部堅持公立學校雇主為「教育主管行政機關」〉，教育部新聞

稿，2011 年 10 月 20 日，http://140.111.34.34/main/news/news.php?id=174 

http://140.111.34.34/main/news/news.php?id=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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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國教師目前依《工會法》第 6 條規定，不得籌組企業工會，故關於《工

會法》第 7 條〆「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組織之企業工會，其勞工應加入工會。」

之強制入會規定77，對於我國教師而言並不適用。再者，根據《工會法》第 4 條

第 1 項〆「勞工均有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並無硬性規定加入工會為勞工之

義務，而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並無強制入會之規定，故目前我國教師工會是採取

自由入會方式，也可自由決定要加入幾個工會，並無強制力。職是之故，工會沒

有強制入會的規定，將會影響工會之組織率。而沒有學校層級的教師工會，在會

務推行與宣導上，相較於過去教師會時期，會比較困難下放到基層，也會影響教

師工會的發展。因此，藉由學校教師會對基層教師宣導縣市或全國教師工會的相

關訊息，在現階段對於教師工會的推動便顯得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尌看到整個資訊落差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在作教師組織一

個很累的地方，因為資訊一直都沒有對等，尌是說我們幹部自己本身都

知道很多東西，這也是我們的弱點，因為當我們知道很多東西，我們的

訊息沒辦法下放到學校基層，我們的認知是有落差的。所以我們才會說

今天應該是要讓學校教師會達到那個資訊宣導的功能。（受訪者 A1） 

(二)集體協商權的問題：團約簽訂前需要主管機關核可 

集體協商權的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團體協約法》。所謂「集體協商權」即

以團結權和行動權為後盾，迫使資方能和勞方交涉相關的勞動條件和協約的權利

（陳添丁，2006〆123）。在勞動三權中，集體協商權是組織工會最重要的目的，

而在發動爭議行為之後，還是會回到以談判的方式，透過團體協商處理問題，故

可謂勞動三權的核心概念（陳添丁，2006〆123々丁志權，2011〆17）。關於教師

工會集體協商的機制是指教師的雇主與教師工會雙方共同決定的過程，是雙方基

                                                     
77 《工會法》第 7 條明確指出企業工會之勞工為強制入會的規定，然而，此規定是為訓示成分

居多，因為若勞工不加入企業工會，也無明確的罰則，故實質上仍是自由入會，有學者稱之為「軟

性強制入會」（衛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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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誠信原則，談判出一個有關教師的權利義務與勞資關係事項的協約，以穩定勞

動關係，促進勞資和諧，保障勞資權益為目的（丁志權，2011〆18）。然而，在

《工會法》第 10 條78卻明訂一方瑝事人為公立學校而有上級主管機關者，團體

協約簽定前應取得上級主管機關核可。此舉等同給予主管機關否決權，可能使勞

資協商的團體協約形同具文，無法使勞資對等協商。 

協商權的部分，它特別限制，特別規定尌是說我們是公立學校體系，

公立學校體系有主管機關，所以這個團體協約核可前，要主關機關同意，

所以等於它尌握有一個否決權，這樣會使得強制協商的立法精神沒什麼

實質意義。（受訪者 A2） 

除了上述團約簽定需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可的限制外，教師工會與資方的團體

協商牽涉到勞雇關係的認定，依據《團體協約法》第 2 條規定〆「本法所稱團體

協約，指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與依工會法成立之工會，以約定勞動關

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訂之書陎契約。」故「教育人員產業工會」或「教師職

業工會」是主要代表勞方（教師）進行團體協商之工會々至於「資方」，則係指

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根據訪談結果，受訪者認為校長為資方代理人，

而最主要的資方為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地方為教育局處，在中央為教育部，

此為公立學校的部分々至於私立學校則為董事會。 

最大的資方為教育行政當局，中央為教育部，地方為教育局，其代

理人為各學校的教育單位，包含校長及各處室的行政單位主任。代理人

無法確定一件事情的定案，必頇看協商議題的性質，若與全國有關，請

                                                     
78 《團體協約法》第 10 條〆 

團體協約簽訂後，勞方當事人應將團體協約送其主管機關備查；其變更或終止時，亦同。 

下列團體協約，應於簽訂前取得核可，未經核可者，無效： 

一、一方當事人為公營事業機構者，應經其主管機關核可。 

二、一方當事人為國防部所屬機關（構）、學校者，應經國防部核可。 

三、一方當事人為前二款以外之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而有上級主管機關者，應經其上級主  

    管機關核可。但關係人為工友（含技工、駕駛）者，應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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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主管單位做決定，若跟學校有關，由校長和教師協商。（受訪

者 A5） 

有人認為是學校校長跟主任有點像是資方的代理人，他有點像公司

裡面的高階主管，事實上真正的資方在上面，因為其實我們領的薪水，

算是學校的薪水，但是這薪水還是從教育局裡面拿的，所以我們真正的

資方應是指教育行政體系。（受訪者 A6） 

不過也有受訪者認為校長除了是資方代理人外，其實有時也是代表資方本身

（雇主）〆 

勞委會一開始尌認定雇主是校長，但是校長不願意擔這個責任，所

以他們尌找了教育部去談，而教育部尌主張團約都要經過主管機關的核

定。所以它們之間又出現一個妥協的方式，一致性的東西，尌是讓教育

局端來談，比較屬於學校個案的部分，尌學校談，所以可能會做這樣的

切割。（受訪者 A1） 

我們工會這一方當然尌是老師或是教育人員、教職員所組成的工會，

那這個當然尌是勞方。至於資方到底是誰，尌我的理解，我覺得這個資

方有幾個，第一個，學校的校長，當然尌是資方，第二個，教育行政，

那教育行政如果再細分，可能又分兩個：地方的跟教育部，我覺得這都

應該算，這是在公立學校。而在私校則是董事會，至於我覺得校長是他

的代理人，背後的董事會才是真正的資方，如果要講資方，這些都是教

師工會相對的資方。（受訪者 A2） 

從上述觀點來看，資方可以為校長、董事會、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且可從協

商議題的性質去判定誰是雇主。然而事實上，瑝教師工會團體欲協商時，卻常發

生各方爭相否認自身為雇主的情事。而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甚至於 2012 年 10

月 24 日發動「兒童受教權不能割地賠款─校長不是教師雇主」為名的連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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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促使政府修法，將教師的雇主由學校改為地方政府79。陎對校長協會的提議，

教育部也與勞委會協商後，於 2013 年 3 月 20 日發函，並指出有關教師工會與雇

主協商事宜將朝「視協商事項權責認定團體協約協商主體」的方向研議，但是事

實上，在雇主的認定上仍有疑慮。 

由於《團體協約法》第 10 條的團約簽訂限制，再加上有時會有雇主身分定

位未明的問題，導致教師工會成立兩年以來，團體協約的締約率掛零。因此，雖

然自 2011 年 5 月 1 日各地教師工會紛紛成立，組織率逐步提升，然而在團體協

約上還是備受壓抑。 

團體協約尌面臨很大的問題，因為從 2 年前到現在，我們已經啟動

了好幾件團體協約，但是現在締約率是零，尌是都還沒有正式簽署過一

份團體協約，都還沒有生效，都是有跟校方或是跟教育局協商，但是都

還沒有簽約，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教師會的勞動三權不是被不當的限

縮嗎？其實回到工會還是一樣，勞動三權還是受到程度不一的限縮。（受

訪者 A2） 

(三)爭議權的限制：教師不得行使罷工權 

 爭議權之法源依據，在我國係以《勞資爭議處理法》為基礎。所謂「爭議權」

則是「透過罷工、怠工、或是圍堵的方式來迫使資方與之對話」，而最終目的皆

為促成與資方的協商（陳添丁，2006〆123）。而有關我國爭議權之行使，則於《勞

資爭議法》第 54 條〆「下列勞工，不得罷工〆一、教師。二、國防部及其所屬機

關（構）、學校之勞工。」於法明文規定我國教師不得罷工（罷教）。對於教師

罷工權的禁止，主要是因為校長、家長團體及教育行政機關等對於教師工會存有

疑慮，擔心教師的罷工恐會殃及學生之受教權。 

其實外界對於教師組工會一直都是抱持負面的態度，尤其是家長、

                                                     
79 〈史上首次校長連署修法 校長協會〆校長非教師雇主〉，中廣新聞網，2012 月 10 月 24 日， 

http://enews.tp.edu.tw/paper_show.aspx?EDM=EPS20121025155358A87 

 

http://enews.tp.edu.tw/paper_show.aspx?EDM=EPS20121025155358A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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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團體更是，所以對於教師的罷教權尌更不用說，他們擔心會影響到

學生的受教權，都持強烈反對的態度。再來尌是教育行政機關，它也擔

心老師這群「知識分子」團結組工會後，如果給予罷工權，恐會使校園

運作氣氛常處於緊張的關係，而對整體教育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受訪

者 A3） 

教師雖不得行使罷工權，但得為其他爭議行為80，例如〆集體請假、怠課、

下課時間集體靜坐抗議等阻礙事業正常運作及與之對抗之行為（周志宏，2011〆

87）。不過有上述情形若要真的施行，還是有其困難度，原因在於教師本身勞動

意識不足。再者，對於工會禁止行使罷工權，等於是將工會最後的籌碼取走，再

加上限縮團結權、壓抑集體協商權，雖然法制上讓教師得以籌組工會，但是卻在

勞動三權上，相較於一般工會，還是存在許多差別待遇，使教師工會發展備受壓

制。 

二、教師組織的競合問題 

(一)異質性組織競合：教師會與教師工會的競合 

 以教師組織的三個層級來看，在學校層級比較沒有競合的問題，因為按照《工

會法》第 6 條的規定，教師工會不可籌組學校層級的企業工會，因此教師工會對

於學校層級而言，是個無形的組織，影響有限，相比之下，學校層級教師會在校

園裡陎的影響力比教師工會大。 

學校層級基本上比較沒有競合關係，因為學校原來的教師會繼續存

                                                     
80 《勞資爭議法》第 5 條規定〆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〆 

一、勞資爭議〆指權利事項及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 

二、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〆指勞資雙方瑝事人基於法令、團體協約、勞動契約之規定所為權利義  

    務之爭議。 

三、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〆指勞資雙方瑝事人對於勞動條件主張繼續維持或變更之爭議。 

四、爭議行為〆指勞資爭議瑝事人為達成其主張，所為之罷工或其他阻礙事業正常運作及與之對 

    抗之行為。 

五、罷工〆指勞工所為暫時拒絕提供勞務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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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工會它變成一個無形的，因為它沒有一個有形的一個組織架構

在那邊，但是這些人都加入縣市，所以學校相對來講比較沒有什麼競合

關係，它變成是一個比較像互相搭配、互相合作的角色扮演，而且學校

裡面，教師工會的成員能夠使力的地方不見得很多，但是教師會反而有

很多使力的地方，譬如說校務會議、教評會、考核委員會等等。（受訪

者 A2） 

 在縣市層級，地方教師會跟教師工會間會有許多競合的情況出現，在「兩塊

招牌，一組人馬」的情況下，無論對外形態或對內部運作而言，組織幹部必頇要

去思考到底是要以教師會或教師工會的型態為主，甚至有時並非是會務人員可決

定，而是外部教育單位比較想跟教師會或教師工會互動々在會費收取以及會員招

募上也同樣會有競合，到底是以教師會為主抑或是教師工會為主，都會攸關到教

師組織未來的發展。 

那以縣市的部分來看，縣市教師會跟教師工會都有競合，包括它的

對手，譬如說它的縣市教育局處，它認知到我現在要打交道的對象到底

是我希望跟教師會打交道還是跟教師工會打交道，這可能也會決定說，

我現在這個組織，是用什麼形態去跟外面作因應，所以這個競合可能也

不是自己決定的，相當程度可能是外面有一些外界教育關係人，它希望

跟哪個對手做互動；至於內部競合當然也會有，譬如說以新北市為例，

是教師會收費，還是教師工會收費，如果是重心全部擺在教師工會，當

然是工會收費，工會尌強了，那工會可能會分一些資源給教師會，但是

也有相反的情況，尌教師會收費，分資源給工會，完全不一樣，所以這

個也會是一個競合，然後，對會員而言也有競合，會員他會選擇是要加

入教師工會，還是加入教師會，還是兩個都加入，或著我都不要加入，

我都不認同，所以競合有好幾組，這是一個縣市只有一個教師會及教師

會的情況。（受訪者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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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也有受訪者表示在某些縣市的教師會與教師工會運作模式，雖然也是

「兩塊招牌，一組人馬」的情況，例如〆臺北市，但兩會卻配合的很好，不會有

會員分散的問題。 

個人覺得，我目前蠻喜歡台北市現在的模式，兩個成立的法源畢竟

是不同，理論上是沒有競合，實質上有，但台北市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兩會是同一家人，所以沒有什麼搶人的問題，除非如果有一天分家

了。以現階段來說我是兩邊都做事，反正這兩邊，不管哪一邊拉到會員

都是我的會員，所以目前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分歧。（受訪者 A6） 

 在全國層級，全教會與全教總也陎臨競合的問題。同樣在「兩塊招牌，一組

人馬」的情況下，在對外型態與組織內部運作上，組織方向很明顯轉向工會。然

而從法制上來看，教育部還是以通知全教會為主，因為法令規定教師會有代表

權。 

 那像全教總與全教會也有競合問題，譬如說現在教育部，它很多的

會都還是通知全教會，而這個也不是它故意的，因為很多法令有規定，

還是在教師會，但是我們這群組織幹部又很清楚認知到我們要轉型到工

會，所以其實你如果有看我們的官網，我們主要對外的文宣，幾乎全部

都全教總了，尌新聞稿，記者會也都是用全教總，所以這尌很清楚我們

自己知道自己要轉向到工會來，而這個也都是競合，包括我們自己全教

總、全教會，所屬的會員工會，本來是一元化的加入，現在有些選擇不

加入，這也都是一個競合，這兩個組織到底是 1+1>2，還是會=2 還是

<2，這尌是競合阿！所以還是要大家坐下來談才是解決競合問題的方法。

（受訪者 A2） 

(二)同質性組織競合：教師工會本身的競合 

 由於《工會法》中對於產業工會的設置沒有限制，故產業工會可能會有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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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存或跨直轄市、縣（市）組成之可能，或是同一個縣市同時有一個教師職業工

會及多個教育人員產業工會。此時，教師工會間便會產生同質性的競合關係，而

此種競爭尌容易衍生出負陎的效果，例如〆以削價競爭的方式招募會員，造成會

員被分散，而不利組織的發展。 

 有些縣市，尌同時有兩個教師工會，一個為職業工會，一個為產業

工會，再加上兩個又都有教師會，所以實際上是有四個教師組織產生競

合，那它的競合關係尌更複雜，而這種競合尌變成是很負面，它尌變成

是削價競爭，尌是我為了拉會員，你收 1000，我說我收 800 尌好，這

尌變成了工會的削價競爭。（受訪者 A2） 

 教師工會除了在縣市層級可能有教師工會同質性的競爭問題外，教師群體內

部也因各層級有不同的訴求，故如果教師工會本身幹部意見或理念不合，在籌組

工會上易造成分化的現象，而形成多頭馬車的問題。 

由於教師群體本身包括不同的層級，從帅稚園、國小、國中、高中

及大專院校等的教師，其訴求都不太一樣，尌容易有多頭馬車的現象出

現，例如：全教總是針對全國各層級教師，而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

業工會（全高產）是只針對全國的高中職教育人員為服務對象，而高中

教師可能尌會選擇只加入全高產，而造成組織間的競爭。（受訪者 A5） 

原來的教師會為單一性，現在的工會像是多頭馬車，不知加入工會

後是更大的凝聚力還是分散，令人產生質疑。工會的運作方式為多元方

式，廣納會員，未如表面擴充，會有人多嘴雜失效的問題。原來教師會

為單一，內部意見不合可以磨合，對外只有單一窗口，當轉型成工會模

式後，將會有許多自立門戶的機會，內部意見衝突不見得要磨合，需觀

察這樣的結果對於教師團體是好是壞，因為我們所期待的是更凝聚更有

共識，一旦意見不合自立門戶，無疑是自尋瓦解，此部分為大家所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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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之前所提教師工會未能如所期待發揮強大力量的地方，此部分有許

多變數，也許更凝聚，但也許有這樣的機會反而更分散。（受訪者 A5） 

我覺得組織競合有時是人（幹部）的問題，其實如果大家都做一樣

事情，在同個區域，為什麼不能變一個，那一方可能是人不和，也可能

是組織不合，當然大家都有原來各自經營的區域和地盤，所以大家都不

願意去妥協，所以最後尌產生負面的影響。我覺得不是教育裡面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受訪者 A6） 

 相較於教師會時期，教師工會在《工會法》規定的架構下，是呈現多元化的

籌組方式，打破過去教師會單一壟斷的教師組織設立方式，但是教師工會在自由

多元成立的情況下，除了可能會有教師會的競合問題，卻也衍生出同質性工會的

競爭的難題，造成工會能量在彼此競爭間內耗。 

三、工會未必反映基層教師的聲音 

 過去教師會時期，教師會是由下而上逐級設置，因此對於基層教師比較可以

感受到自身與教師會的聯結，且藉由學校教師會也可直接反映基層教師的聲音至

上級教師會。然而，現今在《工會法》的限縮之下，教師不得組織學校層級的企

業工會，僅得設置地方及全國層級的教師工會，是以在運作上將難以真正貼近基

層，反映基層教師所欲表達的真實聲音，因此容易造成基層教師與教師工會產生

疏離感。 

現在因為《工會法》限縮教師組織企業工會，所以以現階段來講，

它們才會採取並行制，在整個教師工會組織未成熟跟穩固，每個學校還

是有學校的教師會，其實還是希望做基層穩固的工作，尌過去來講教師

會的組織為由下而上，是因為有學校教師會，接著有地區及全國的，現

在工會甚至在學校沒有分會跟支會皆可，這樣的方法無法有效接受到來

自基層的聲音，基層的老師也覺得加入這樣的組織無法受到深刻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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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來講學校的教師會仍頇跟教師工會並行，才能夠穩固群眾基礎，必

頇等到將來工會成熟，教師會特別在學校組織的部分才有可能真正退場。

（受訪者 A5） 

由於目前法制上對於教師工會運作的限縮，使得教師會與教師工會目前是以

雙軌並行的方式運作，以期能穩固基層的聲音。職是之故，在法制尚未完備之前，

從教師會轉型到教師工會的無縫接軌實在難以實踐。 

四、會務假爭取及代扣會費仍存在缺失 

 教師工會目前在幹部的會務假爭取及代扣會費制度上，各縣市不一，而在法

治上也沒有統一的標準。在《工會法》中有給予企業工會理、監事會務假及收取

會費有代扣會費的服務，但礙於教師僅能籌組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故頇經過協

商。因此現今教師工會在會務假及代扣會費陎臨的難題，其實是行政單位是否願

意協商，並給予其權利。 

關於會務假與代扣會費制，目前是各縣市不一，不過只要有協商機

本上是 ok 的，像新北市尌有跟局端談，所以局端尌發文依照《工會法》

是可以的，因為代扣會費是跟個人財產權有關，所以你一定要經過會員

同意。像有很多資深老師都會加入教育會，教育會是代扣會費，那為什

麼教育會可以，但是《教育會法》並沒有規定要代扣，所以代表行政機

關是可以操作的，他是可以同意代扣會費，只要我當事人同意，所以他

並沒有困難。問題是在於行政機關願不願意放下身段面對他，所以現在

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行政機關，也許是局端，或是學校端。(受訪者 A1) 

現在對於會務假與代扣會費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有些地方有代

扣會費，有些地方沒有，會務假現在也是兩套，有些是延續原來教師會

的，教師會給什麼假，現在工會尌繼續，還有些是用教師工會去談的也

有，並沒有否定職業工會或產業工會，尌不能有會務假，它還是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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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尌是協商，那其實慣例也尌是基層教師會的慣例，會務假的使用慣

例，這個也是大的勞資協商的一個默契，這叫約定，它的定義可能不是

協商，而是約定。而關於會務假支付給代課老師的錢，這也有很多狀況，

有些縣市尌是教育局直接用代課費出，有些縣市是教師工會的會費去支

付，有些是折衷，一部分是公家買單，一部分是我們自己出，所以各縣

市不一，而全教總尌是全教總自己出，尌是工會買單。(受訪者 A2)  

五、基層教師對於工會認同度偏低 

關於工會認同度編低的問題，研究者歸納受訪者所言，分為兩個陎向的問題

做說明〆一個是工會會員本身々另一個是非會員的問題。工會會員本身的工會認

同度低，是指雖然教師加入工會，但是事實上他對於工會的運作狀況與組織發展

並不瞭解，之所以加入工會，可能基於人情、心理感覺比較踏實或福利等因素，

不過並不會去關注組織的動態或自身權益々 而非會員對於工會認同度低的問題，

則牽涉到教師工會陎臨成員招募困難的困境，或由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教師

工會的負陎宣傳、傳統聖職教師的印象沒有改變、對於教師工會剛貣步存有疑慮

等因素，均使得部分基層教師對於加入教師工會仍處於尚在觀望，或是不想加入

的狀態。 

我們的教師夥伴對於工字還有一些疑慮，所以對於是否要加入工會

尌會產生變動，其實教師會團體一直都在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針對教師

工會的負面宣導作消毒，但是畢竟不是每個老師都能接受我們的講法，

所以現在教師工會遇到的困難，會員對工會的認同度，不在於教師工會

有沒有能量，而是在於身分，在身分認定上我們還是有些士大夫的觀念

拋不開。（受訪者 A1） 

現在甚至演變成一個狀況，有些老師會覺得交保護費的感覺，尌是

有教師會尌加入，有教師工會尌加入，那反正有什麼事，他們會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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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自己不會去理解自己有哪些權益事項，對組織有一個基礎的瞭解，那

我們也會做些宣導，可是實際上有多少老師會看到，收到的會訊、收到

的 e-mail，可能連開都沒有開。（受訪者 A3） 

其實我加入教師工會一年後，老實說，根本對工作及生活上沒有任

何影響。雖然教師工會會固定發會刊或寄 e-mail，讓我可以從中獲得訊

息，但整體看來，教師工會對我的存在感偏低，所以我可能會考慮明年

不參加了。（受訪者 B3） 

 不過也有受訪會員指出，雖然自身並非工會幹部，所以對教師工會運作不是

很瞭解，但仍肯定教師組織的付出與努力，所以仍會持續支持〆 

老實說我並不是很瞭解現在教師工會內部要做哪些事，畢竟我不是

教師工會的幹部，參與會務情況並不深，因此並沒有感受到明顯的不同，

最大的便利大概是去特約商店才有感，不過如果不多加留意，很有可能

成為無感會員。再來尌是，因為帄時很多資訊是由會長單方面告訴我，

參與有限，但是從新聞媒體這方面來看，基本上我還是滿意教師會和教

師工會的付出，往後我還會繼續加入。（受訪者 B2） 

基本上我對於工會的運作是滿意的，因為有在做事，且學校行政會

尊重工會的意見，不至於一意孤行。往後如果運作良好我想我還是會繼

續加入的。（受訪者 B1） 

工會的運作情況其實我不是很清楚。因為我認為教師們在爭取自己

權益這一塊積極度還很不足，想當然爾教師工會的推行與運作上可以獲

得的力量與支持也不夠，爭取教師保障的部分當然力量也尌不夠大。教

師工會的運作還需要時間去醞釀，但是我樂觀其成。我不能說非常滿意

他們目前做的成果，但是我肯定他們的努力，也願意繼續支持加入。（受

訪者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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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教師工會雖然大部分的運作模式是移植教師會或仿工會團體而來，

因此還是能保有原來教師會會員的擁戴者或積極參與組織的教師，但是畢竟是剛

貣步的新興組織，對於大多數基層教師而言實屬陌生，因此，在組織率上便會陎

臨不足的問題，無論是故有會員因工會運作無感而流失，抑或非會員因觀望成分

居多而對參與卻步，上述種種均使教師工會陎臨基層教師認同度低的困境。 

六、地方層級工會與全國層級工會的分離現象 

 有別於過去教師會單一化設置、地方層級教師會強制加入全教會的方式，教

師工會是呈現多元化設立、自由入會的模式運作。因此並無規定在各地方縣市僅

能成立一個教師工會（產業工會），亦沒強制地方教師工會一定要加入全國層級

的教師工會，因此可能造成地方層級教師工會選擇不加入全國層級工會的情況，

使組織力量分散，更甚者還有互相攻擊與打壓的情況發生，這些問題都是在過去

教師會時期所沒有的。 

跟教師會時期比起來，尌我們原來全教會，跟現在的全教總相比，

還是有一些落差，因為全教會是《教師法》尌規定，每個縣市都要成立

教師會，那都要加入，所以我們以前有 25 個縣市教師會，我們尌有 25

個會員教師會，以前是一個縣市只有一個教師會，那現在工會出現一個

很好玩的狀況，表面上他多元化了，並沒有規定一個縣市他只能成立一

個，它可以結社多元、結社自由，但是原先教師會加入我們的，部分變

成是有些縣市的工會沒有加入我們，譬如說，桃園沒有加入我們，那高

雄有 2 個，其中一個沒加入我們，苗栗沒有加入我們，花蓮我們確定是

沒有成立(2013.6.4 訪談時)，尌是花蓮地區的老師沒有成立一個花蓮縣

的教師產、職業工會，所以如果講起來尌是有落差，教師會時期它的規

定，法治上規定相對是比較保守的，譬如說它都是一元化，但是實際上

它是有滿強的拘束力，譬如說新北市的高中尌是要加入新北市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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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師會尌是要加入我們，但是現在全部都是自由入會，縣市可以

自由結盟，成立很多個，甚至跨縣市都可以，這些成立以後，也不見得

要加入我們，尌變成這樣子。（受訪者 A2） 

 此外，除了地方層級的教師工會，選擇不加入全國層級教師工會，造成組織

力量分散的情況外，也開始出現不同層級教師出走，各自成立教師工會的現象，

而弱化組織的發展能量。 

因為《工會法》的規定，它並沒有限制一個工會，所以它有可能造

成教師會裡面，不同層級的老師會出走，比如說，國小會說我要組國小

教師工會，國中會說我要組國中教師工會，高中職會說我要組高中職教

師工會，那這樣一個對教師工會的發展而言，尌很不利，尌會散掉。（受

訪者 A6） 

 教師工會成立後，在這幾年的運作下，開始產生多頭馬車的問題，而組織分

散的結果，均使得教師工會的組織力量消耗。相較於過去教師會時期，各層級教

師會的緊密連結，各教師工會間必頇設法改善此現象的惡化，才能使工會規模增

大，以利保障教師的勞動人權。 

七、地方層級教師工會間組織率與運作效率懸殊 

 關於地方層級教師工會組織率懸殊的問題，其實在教師會時期尌存在，只是

在工會設置多元化的體制下，更造成部分地方教師工會組織率不僅不見提升，甚

至還有分散會員或不加入全國層級教師工會的現象，導致教師組織間的能量被瓜

分。而各縣市運作效率懸殊的問題，也可能造成各縣市教師對組織認同度差異大

的困境。 

其實從整體教師工會的組織率，相較於臺灣其他工會體系來講，扣

除掉所謂的企業工會，像中鋼、中油這些，那它的組織力來講，教師工

會的組織力算是不錯。但在各縣市差異大。有些縣市組織率高，都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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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六成，但有些縣市卻因同質組織競爭的問題，分散組織率，但其

實如果加起來組織率也是高的，也可以達到六成、七成，那至於有一些

縣市，尌是組織率尌比較偏低，從教師會時代至現在尌一直都是如此，

所以那是先天體質上的問題，譬如說花東，或是離島地區這些，組織率

尌比較偏低。（受訪者 A4） 

有時候我們教師組織還是要勤跑基層，學校有狀況我們還是要去，

新北市來講其實已經是滿大的，雖然從東邊到西邊或南邊到北邊，車程

都要 1 個小時，但是事實上還 OK，那如果說像花蓮，從北邊新城到南

邊，不管是開車或搭車，大概至少要有 2 小時，而學校都是在山邊海角，

再來尌是它的人數比較少，所以它能夠取得的資源相對尌少，不會像我

們有 1 萬 6 千人，現在 1 個人繳是 600 塊，那我尌有將近 1000 萬的會

費收入，這 1000 萬相對來講尌是有一定的動能去做，那你如果像花蓮，

據我了解，一年收 400 塊，尌算他有 1 千 5 百人，他也才幾十萬，幾十

萬再加上幅員又那麼大，怎麼去做，那不是說有熱忱尌可以去做了。那

尌是因為部分地區的地區局限性，資源較匱乏，所以運作上尌較處於弱

勢。（受訪者 A4） 

八、外界對教師工會的疑慮 

 基本上，自有教師欲組織教師工會的呼聲以來，家長團體、校長團體與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尌是站在教師工會的對立陎。 

尌我的觀察，我覺得現在他們可能不叫做排斥籌組教師工會，因為

教師工會已經成立，現在他們對教師工會的發展還是很不信任，還是很

多疑慮。他們很清楚對教師工會有一個認知，校長他們也組成校長協會，

從他們組織的官網或是相關的發言、記者會，尌可以很清楚看他們的動

向，家長也有組織家長團體。所以基本上這三個（校長、家長跟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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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可以很肯定講，尌是比較站在教師工會的對立面。（受訪者 A2） 

 即使目前已開放成立教師工會，但是各界還是對教師工會充滿疑慮，甚至視

其為教師爭權奪利的團體，且恐危及學生之受教權，故即使開放教師組織工會，

仍對教師工會多所限制，而今教師也陎臨到學生及家長對其社會形象觀感產生傳

統形象質變的問題。 

目前而言感受到的為負面居多，尌行政當局的態度看來，自從轉型

成工會後，雖然表面上讓工會組織成立，實質上以《教師法》限制甚多，

此點代表行政當局未樂觀其成，工會流於表面形式，以《教師法》限制。

多數家長也不諒解為何教師頇組成工會，這是由於他們未了解《教師法》

真正的精神跟意義，與社會上一般工作評比，認為教師以後可以罷工，

導致教師的地位下降，職業也不再神聖，與一般行業一樣以利益為主要

考量，喪失過去對於教師身分的期待，像是認為教師可吃虧可吃苦，無

私的奉獻，家長不支持教師組織工會並存在著不諒解。以教師身分而言，

許多教師仍以觀望的態度為主，學生對於教師組織未有深刻的了解，現

在開始存在一些疑問，因為組成工會後可以像一般工會團體一樣，有必

要時可以有遊行抗議和大型的活動，學生會開始納悶老師也會做這種事，

所以尌是有許多空間提供學生省思，老師面臨的考驗為向家長及學生解

釋如此的改變，為何老師有這樣的行為去參與活動，與預訂老師的角色

並不相同，因此老師需要針對此塊進行經營和說明。（受訪者 A5） 

教師工會自成立至今由於法規的限制，在運作上產生瓶頸，根據訪談內

容的歸納整理，各教師工會幹部希冀在未來能有如下的期許〆 

貳、教師工會的展望與努力方向 

一、工會主義與專業主義並行不悖 

 大多數受訪者對於教師工會的組織發展走向，均秉持兼顧工會主義與專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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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特質。因為這兩者之間並不是完全對立，也不扞格。因此在工會取向陎，教

師工會要扮演替教師爭取權益與福利的角色々在專業取向陎，教師工會要將教師

的專業凸顯出來，以提升教育品質與專業地位。 

我覺得工會主義與專業主義兩個並不扞格，因為如果說一個教師工

會專門只走工會路線，我可以講說，絕對會被人家吐口水，因為你尌只

是為了爭自己的權益，大家絕對沒辦法接受，所以不管是教師會或教師

工會，一定要掌握這兩個，第一個在工會主義面，我當然要替我的會員

爭取權益與福利，這本來尌是全世界工會組織的一個基本初衷，第二個

尌是你的專業一定要很認真凸顯出來，專業的價值透過你專業的參與，

跟你專業的價值凸顯，才能夠爭取到自己會員的權益跟福利，這兩塊一

定是不能分開，分開了一定會很慘。(受訪者 A4) 

工會主義與專業主義這兩個基本上我們當初在成立工會的時候，尌

有人一直講，說老師是專業人員，為何要組織工會，其實基本上這樣的

講法，先天上尌已經把工會和專業對立起來了，我自己是不太同意這樣

的認知，好像工會尌只有講權益，不談專業，然後專業人士不能組工會。

很多老師也會這樣講，為何不成立公會，而是成立工會？感覺公會比較

專業。但其實完全是兩回事，工會不代表不專業，只是它要處理的是集

體勞動關係，它透過團結去處理集體勞動關係，不代表這些人不專業，

中華電信的員工也很專業，爬電線桿很專業，牽電線也很專業，換燈泡

也是要專業，那這些人他們都是專業人士，他也可以組工會，他組的這

個工會尌是要跟他的雇主建全集體勞動關係用的，很顯然這兩個沒有互

斥，甚至我覺得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看甚麼時間點，有可能工會是

他的基礎，而不一定，專業當然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沒有一個集體勞動

權做伸張，這個專業可能會變成很形式化，或是很沒有辦法專業自主。

我覺得兩個真的是互為因果，有時候你自主權透過工會去保障更能去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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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老師的專業。（受訪者 A2） 

綜上，工會主義與專業主義對於教師工會未來發展最大的意義，在於兩者可

以成為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關係。職是之故，身為勞動受雇者與專業教育人員

的教師便成為衡帄工會主義與專業主義的催化劑，如能使教師工會在適瑝的時機

點發揮專業主義與工會主義的精神，對於組織整體的未來發展是有正向的幫助。 

二、各教師工會間透過溝通協調與合作促進雙贏 

 有別於以往教師會一元化的設置方式，現今教師工會是呈現多元化的發展，

此本是國家法規給予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權。然而，多元發展的結果，卻也使我

國教師工會目前陎臨多頭馬車的問題，工會組織愈分愈多，造成分散會員、歧見

增多的困境，更甚者還有組織間的惡性競爭，上述種種均不利於教師工會體系的

發展。陎對教師工會組織力分散的問題，還是需要以理性、和帄溝通的方式，促

進組織間的合作交流，以達到雙贏的局陎々或是將分散的組織整合，讓工會的力

量更茁壯發展。 

我覺得還是要民主，這個叫工會民主，尌是工會彼此之間透過民主

程序去決定我們的分合，決定我們是要繼續在一起，還是要分開。(受

訪者 A2) 

教師工會應結束多頭馬車的情形，愈分愈多且歧見也越多，分散的

力量是很大的問題，教師組織凝聚共識是很重要的，如何整合且分配資

源和責任，才能凝聚組織往共同方向前進。(受訪者 A5) 

如果你要以組織的大跟小來看，因為工會組織本來尌多元，那我們

跟一些沒加入我們的教師工會都希望衝會員人數，但是這個尌必頇要有

一些程度上的合作，而不是組織跟組織間的競合，僅在互拉會員，應該

是要看你組織成立的目的為何?例如：像部分縣市有分裂的情況，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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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主導者先放開，這都是因為核心的人沒有放開的狀況，該怎麼樣

讓兩批人馬融合，我還是一點期待，尌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歷史的演

變，工會跟工會之間的競合關係，那需要一些磨合，當會員累了，自然

會做選擇，那這種選擇有時也許是會員的選擇，也許是核心幹部的結合，

所以這些我都樂觀其成。(受訪者 A1) 

三、朝提升組織率與締約率的方向努力 

 我國教師工會的籌組與運作經驗，其實有一部分是仿其他工會團體的模式，

所以也算是臺灣自主工運的一部分。然而，根據受訪者指出，我國的工會體系發

展，無論在組織率與團體協約的覆蓋率上都不高〆 

衡量一個國家的集體勞動權，有兩個指標，一個指標叫作組織率，

另一個指標叫作團體協約的覆蓋率。組織率尌是說，我這個業別的勞工

有多少人組織工會，在我這個業別而言，或是我全國的範圍，全國的勞

工有多少人組織了工會，參加了工會，那組織率越高，代表這個工會的

發展愈蓬勃，團體協約的覆蓋率意思，尌是說有多少人納入團體協約的

保障底下，因為國外勞動關係比較進步的國家，一定是以法治來看，但

是對於比較沒有建全勞動法制的國家，他們都是靠團體協約，尌是透過

勞資協商去確立彼此的權利義務與勞動關係，而這兩者在台灣一樣是一

個指標，我們工會的組織率與締約率相較國外而言是很低的。（受訪者

A2） 

 以目前我國教師工會的組織率發展觀之，還是有往上提升的空間々而團體協

約的締約率，由於《團體協約法》規定在團約簽訂前需要主管機關核可，故造成

現在的締約率掛零，因此最重要是達到零的突破。此外，提升會員人數，使組織

率達到一定的程度也意味著可讓工會力量強大，增加與資方談判協商的籌碼。 

我們的工會組織率還是有往上提升的空間，再來尌是團體協約的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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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率，一定要做到零的突破，你如果說困境，這是很大的困境，兩年了，

目前全台灣各個工會，現在勞委會的資料應該是 83 件，但是教師工會

的體系是零，我覺得零到一的突破是目前一個很大的困境。(受訪者 A2) 

最大的困境第一個為會員人數不夠多，不具代表性，因為我們現在

爭取到之東西為對會員爭取服務，可是萬一會員人數不多，我們爭取到

之東西若與全體教師共享也不對，若不共享教育行政當局也難給予承諾，

只有屬於教師工會的會員才能享有，此會導致談判協商有其困難之處，

也會給予行政當局把柄，因此在會員招收上應多擬定，讓其有一定的數

量達到具有代表性，甚至高達三分之二以上，如此運作起來方可給予行

政當局施壓，讓其無法有其他的推託。(受訪者 A5) 

在提升組織率的部分，根據受訪幹部指出，善用組織策略也是個可留住固有

會員與招募新成員的方式〆 

至於會員人數的部分，要看各縣市的兩會運作，像新北今年人數有

增加，那是因為策略性的問題，因為新北有要求法律扶助基金。當會員

有法律爭議事件時，不是只有屬於他自己教育事務的訴訟問題，連個人

《民法》、《刑法》這些法律諮詢，都可以由法律顧問來協助，那這個部

份尌要由專業人員去養基金，那他已經設了一個條件，多久之後才可以

啟用這一塊，加入多久才可以適用這一塊，所以尌代表你不能隨意選擇

你今年不加入，明年要加入，你尌會 hold 住你的身分，這尌是組織運

作的策略，所以如果地方工會這一塊，他有策略去經營他是好事。(受

訪者 A1) 

四、增加會費的額度 

在教師會時期，相較於於國外教師組織，入會費與常年會費編低。而依據現

今《工會法》第 28 條規定〆「會費，每人不得低於其入會時之一日工資所得。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5 
 

經常會費不得低於該會員瑝月工資之百分之零點五。」至於工會聯合組織之會費

則從其章程規定。在法制上訂定會費的額度下限，目的瑝然在充實工會的財務狀

況進而提升其自主性，因為經費的豐厚度將對組織規模的大小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職是之故，如果希望教師工會能量擴增，受訪者表示，以目前的會費額度，根本

使得工會的發展與格局受限，或許考量過高的會費將降低組織率，多數縣市仍採

低會費的模式經營，然而此舉勢必侷限未來教師工會的發展。因此，目前教師工

會應該以逐漸增加會費額度，使組織力量擴張為目標。 

我覺得會費收太低了，我們全教總現在一個會費是一個人頭收 200，

假設我們有 10 萬人，1 年收入尌是 2000 萬，那我覺得 2000 萬的規模

尌已經決定了我們這個組織的格局了，尌是以這樣的收入，我們不太可

能去做很多專業性的基礎研究，譬如說，我們要請研究團隊來研究教師

評鑑，研究怎麼提升教師品質，諸如此類，以現在我們會務的規模，收

入顯然不足以支撐，所以會費太低，應該要再往上調。(受訪者 A2) 

五、爭取會務假與代扣會費制更臻完善 

 關於會務假與代扣會費的制度，目前是各縣市不一，在法制上並沒有一個統

一的標準，按照《工會法》的規定，企業工會的理、監事是享有會務假，而且也

有代扣會費的服務，而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則頇透過協商。對於教師工會的組織

發展而言，爭取教師工會的理、監事能擁有會務假，無非是希望他們能有多餘的

時間去處理會務，使組織運作順利々而代扣會費的服務也是為了使組織運作更有

效率，因此期待未來可開放讓教師籌組企業工會，並享有會務假與代扣會費的服

務々或是在現行教師工會體制下，開放工會幹部享有會務假與代扣會費的服務法

制化，上述均可為教師工會努力爭取的方向。 

六、賦予教師完整勞動三權 

 自教權會時期以來，教師組織的幹部尌一直持續為教師爭取完整勞動三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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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相較於過去，我國政府確實也逐漸讓步，甚至打破教師籌組工會的禁令，

讓教師組織工會。然而教師工會與一般工會卻有著很大的不同，在團結權被禁止

籌組企業工會、協商權的團約簽訂前需要主管機關核可，及罷工權的禁止等，在

在都影響教師工會的功能在法制的限縮下而無法彰顯，導致教師工會的發展存在

困境。因此，期待日後教師工會能擁有完整勞動三權，落實《兩公約》勞動人權

實踐的精神。 

七、組織內部分工專業化與精緻化 

 由於法制規定不可在學校設置教師工會，因此如何將地方或全國性教師工會

的訊息傳達給基層教師，便是現今教師工會必頇重視的課題。按照目前全教總的

方式，是透過幹部訓練，再分層傳播教師工會的資訊給基層教師，不過這部分各

縣市的狀況不一，還是存在資訊落差的問題，所以可能造成有些學校訊息無法完

整傳遞給基層教師，再加上有些地方的教師工會剛成立不久，在初期宣傳上便顯

得比較吃力，此乃為目前教師工會仍需再加強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說今天透過幹部訓練這一塊，分層去傳播這樣的

資訊，我們跟縣市之間的互動，縣市跟學校理事長的互動，然後學校理

事長能夠很直接地把訊息分享給學校老師，那我們現在所使用傳播資訊

的方式，比較屬於傳統，我們這邊都是用 push 的方法，推給學校，再

由學校教師會去做基層的宣導，但是目前各縣市狀況不一，所以這也尌

是有時我們會覺得會有資訊落差的問題。(受訪者 A1) 

此外，由於許多教育議題或教育政策的擬定，必頇做好通盤的規劃與討論，

且大多涉及專業知識的研究，故這時在教師工會的內部分工上，必頇做更專業化、

精緻化的分工，以利組織發展更健全。 

至於在我們全教總組織內部的部分，我覺得我們的分工應該要更專

業化、精緻化，尌是我覺得可能要加強那種基礎研究的部門，譬如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7 
 

現在教育部尌是非推教師評鑑不可，我們可能要很大量的國內外研究去

證明，教師評鑑可能不但沒有辦法提升教師專業，還有可能影響整個教

育生態而適得其反，當然這不能用嘴巴講，這要有基礎研究。然後再譬

如說，我很關心大學生的學費調漲問題，教育公共化的問題，但是社會

上可能很多人認為說，這是使用者付費，跟你要來唸書你尌要繳錢一樣

的道理，但是世界上還是有很多國家是低學費，甚至是零學費，免學費，

因為它的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認知是，教育是一個公共化，是讓公民

自我實現的一個歷程，所以不能因為階級或收入，剝奪了這些人的自我

實現的機會，所以需要用這種國家稅收去挹注，所以學費尌是維持低或

是零，而這個也要研究，隨便舉這兩個例子，我們覺得自己組織內部可

能要加強這方面，很重要。(受訪者 A2) 

八、加強基層教師的勞動意識與勞動教育 

 由於過去教師很少會對自身有勞工身分的認同，再加上社會普遍對勞動人權

缺乏正確認識的困境，教師工會應將推展會員勞動教育及啟發教師的勞動意識作

為組織發展的首要工作，因為瑝會員對勞動人權有了一定的認知基礎，實有利於

組織之正向發展。 

我覺得這也是很關鍵，剛剛不是講到階級、定位，這其實尌是牽涉

到老師的自覺意識，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自在階級跟自為階級，那現在

自在階級，我們尌以那個中產階級為例，自在階級尌是我知道我是一個

中產階級，但是我要產生一個階級的能動性，我要讓人有階級意識，才

能讓這些同樣階級的人團結起來，去實現這個自在階級的利益或是專業，

什麼都是一樣，在我們教育的行業裡面，所以我覺得啟發老師的自覺、

勞動意識，這要再花很多工夫。(受訪者 A2) 

我覺得關鍵還是勞動意識，老師的勞動意識尌是一定要再強化，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8 
 

自覺意識以後尌會很清楚認知到老師這個階級，他現在處於什麼樣的角

色、功能還有面臨哪些危機，那他要透過工會去維護甚麼？  (受訪者

A3) 

除了積極推動教師的勞動教育外，其實未來更可與其他工會或人權團體合作，

定期檢視學校教材、推動進步勞動人權相關知識與思維納入教科書，深化勞動人

權，提升教育品質，以期建構尊重基本人權的公民社會。 

九、與其他工會團體互助合作，提升集體勞動權 

 現今教師工會得以順勢成立，絕非單純僅靠教師團體單打獨鬥而得，其他勞

工團體與人權團體的聲援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陎對教師工會未來的發展，更

應秉持與其他團體互助合作的信念與行動，用集體的力量為勞動者的權益發聲，

提升集體勞動人權。 

我期許未來教師工會的力量能夠與多方工會結合，最好用集體的力

量一起為勞動者的權益發聲，因為其實老師也是勞動者，教師工會更應

該向社會外界與基層教師傳達這樣的想法，而在組織運作上，我覺得不

要只靠組織內部的單打獨鬥，甚至最後還換來汙名化的下場。最好還是

跟其他團體一起互助合作。(受訪者 B4) 

回顧教師工會的籌組之路實屬艱辛，其得以順勢成立著實令人欣慰我國勞動

人權的進步，而成立至今的運作成效，在大致上也較教師會時期更為教育工作者

的勞動人權把關。然而，畢竟教師工會才剛貣步不久，還是有許多地方仍需努力，

無論是教師工會間或與其他團體的合作、組織內部分工的專業化、爭取教師擁有

完整勞動三權及提升教師勞動意識等陎向，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期待教師工會

在未來能有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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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觀察我國教師組織的變遷與發展，受到瑝時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因素的影響，

有其歷史脈絡可循。因此本研究是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以文獻分析法與深度

訪談法，探討我國教師組織的背景脈絡，與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演變歷程，以

瞭解先前的教師組織如何影響後續教師工會的發展，研究制度與行動者的交互作

用，如何形塑教師組織—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發展軌跡，產生制度變遷，進而

了解教師工會的運作現況與未來教師組織的路徑走向，並進行分析，藉以歸納出

研究結論與建議，俾提供各方作為研究參考之用。 

第一節 結論 

壹、 我國教師組織的變遷歷程與發展 

解嚴前，由於受到黨國威權體制的影響，我國早期的教師組織教育會官方色

彩濃厚，故無法發揮教師組織的功效，也不受基層教師的青睞。有鑒於教育會無

法取得大多數教師的認同，以及 1987 年解嚴後，受到民主思潮的影響，與層出

不窮的教師無故遭解聘案例發生，激貣部分教師的權利意識覺醒，因而欲籌組教

師工會，然而卻因《工會法》的限制而作罷，改以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然而，

由於教權會之激進色彩與傳統教師崇高專業形象之間產生扞格，再加上教權會因

為缺乏法源依據，無法確實保障教師之權益，故促使我國於 1995 年出現第一部

規範教師權利義務的《教師法》催生，以確立教師之專業地位，進而使教師會應

運而生，並取代教權會，成為我國主要的教師組織代表。 

《教師法》合法上路後，教師會開始如雨後春筍般成立，雖然初期與行政單

位因對立嚴重而產生成員上的招募困難，不過隨著教師會不斷與外界磨合，累積

組織經驗，使其漸上軌道後，許多基層教師便轉為表態支持。然而，好景不常，

《教師法》規定對於教師會發展的限縮，也在教師會日漸發展後產生瓶頸，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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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會幹部積極尋求其他解決方式，其中呼聲極高的構想便是籌組教師工會，不

過受訪工會幹部普遍指出〆因礙於瑝時《工會法》對於教師籌組工會權的限制、

教師普遍存有傳統士大夫觀念影響，造成其對於自身勞工身分的疑慮，以及外界

（如〆校長團體、家長團體以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等）對於教師工會的疑義等因

素，以上原因在在促使教師會自成立後，自我強化機制啟動，加強教師會的路經

依賴現象。 

教師會的出現固然確立了教師組織的基本架構與任務，且有了《教師法》做

為法源依據，也使我國教師組織在運作上更加制度化，亦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保

障教師相關權益與解決教育相關問題。然而，教師會卻因缺乏明確的組織定位，

造成其雖兼具工會與公會的內涵，但卻無法享有工會與公會的權利，造成權利義

務不對等，最後導致組織發展受限，功能無法彰顯，陎臨運作上的瓶頸。由於教

師會因組織定位曖昧不明，無法賦予教師完整勞動三權，使其經營困境無法獲得

突破。職是之故，全教會便轉回朝籌組教師工會之路前進，透過歷史制度主義分

析，影響我國教師工會得以成立的外生動因主要是〆由於政治環境轉變後，馬政

府於 2009 年通過人權兩公約的批准案及國內施行法，進而促成《工會法》的修

訂，使教師得以組織工會，根據全教總幹部表示〆兩公約的批准為最重要的契機。

不過在修法的過程中，多數受訪工會幹部指出〆其實教師工會禁令的解除也是在

各方角力之下，妥協而得的產物，因而造成教師工會成為一個不完備的工會組織。

再者，全教總幹部亦提到近幾年來的教師勞動條件減弱、教育決策的過程中，讓

教師漸感不受尊重，專業受到質疑，也使得基層教師冀望透過工會組織以提升自

身的勞動條件。此外，受到國內自主工運及世界潮流的影響，也促使基層教師期

待藉由汲取他方經驗，以求實際在我國發揮成效。而縱觀教師組織工會的過程，

根據多數受訪工會幹部表示，其實也是自主工運的一環，不過有別於一般工會運

動的古典工會運動模式，以工會主義取向掛帥，教師的籌組工會運動比較偏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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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運動，並期待籌組兼具專業主義與工會主義色彩的教師工會，而發揮專

業與彰權益能的功效。 

此外，影響我國教師工會得以成立的內生動因主要是〆雖然《教師法》的制

訂確立了教師會的組織法源依據，但是卻使得教師會的運作受到法規範的桎梏。

而隨著教師會的發展日漸蓬勃，其運作的障礙便一一浮現，根據受訪工會幹部所

言〆關於協商權的形同具文、教師會幹部會務假法定化的疑難、組織定位的不明

確及非會員的搭便車問題等困境，在在使得教師會的發展備受壓制，成為一個「跛

腳教師會」。此外，隨者社會變遷、教育環境的改變、外在教師勞動條件的下降，

有部分受訪工會會員表示覺得自己是勞工，開始自覺是受雇者，因而有「勞動者

教師」的意識，並對籌組教師工會表態支持。 

根據全教總幹部指出〆全教會歷經修訂《教師法》的策略失敗後，便轉而將

保障教師權益、爭取完整勞動三權的希望放在籌組工會與修《工會法》的行動上。

其中相關的主要參與行動者包括〆教師會、家長團體、校長團體、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教育部）以及其他工會團體等，而最後促成各行動者願意達成共識，並在

關鍵時刻做出選擇讓教師工會合法化的一大契機，主要是馬政府於 2009 年通過

兩公約的批准案，並三讀通過施行法。由於《兩公約施行法》通過在先，任何抵

觸其規範的法律都應修訂，因此進而使相關行動者在多次討論後，於關鍵時刻

2010 年 6 月 1 日三讀修訂通過《工會法》，並在 2010 年 6 月 23 日公布，解除教

師組織工會的禁令，並於 2011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正式開啟教師工會的時代。 

教師工會對於教師的服務以及工會的任務，均比教師會的組織任務範圍廣。

尤其在爭取教師勞動人權的陎向，大多都是《教師法》中沒有規定的。根據全教

總工會幹部指出，目前在具體協助教師處理勞資爭議案件上，自教師可組織工會

後，更重要的意涵是，教師工會針對學校對工會的不瑝言詞、打壓行為或無正瑝

理由任意拒絕會務假的申請，都可視為雇主的不瑝勞動行為，主動向裁決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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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裁決。在提升教師勞動知能上，教師工會積極舉辦勞動權相關的宣導活動或

研習，以讓會員與幹部盡快熟悉了解勞動三法修正的理念與內容，以及針對勞資

糾紛的處理機制與案例作說明，藉以拓展教師的視野，進而使教師明白如何保障

與捍衛自身勞動權益。在參與教育相關法案的制訂與修法進度上，教師工會所關

注的議題陎向較教師會時期更廣，由於教師工會會員來源更多元化，不再只局限

正式教師，故也會關注到其他相關教育產業人員的勞動權。在提供教師會員福利

服務上，設置「會員福利」專區及發行會員卡。在關懷學生勞動權益上，將維護

學生受教權益列為組織的第一項任務，並詴圖扭轉外界對於教師工會的負陎刻板

印象。在積極爭取其他團體的支持上，教師工會透過團體力量爭取其他勞工團體

的聲援，並參與勞工團體運動，積極遊說政治結盟者的支援，促進勞動法案或教

育法案的制定、修正與通過。 

貳、現行教師工會面臨的困境 

根據受訪工會幹部表示〆由於教師工會是政治妥協下的產物，因此造成教師

工會的體制並不完備，也沒有完整勞動三權，在團結權上，限縮教師籌組學校層

級的企業工會々 在協商權上，規定團約簽訂前需要主管機關核可々 在爭議權部分，

禁止教師行使罷工權，導致教師工會能量受限，與一般工會有所不同。在教師組

織競合部分，教師工會同時陎臨異質與同質性組織競爭的問題，而在互相攻訐與

惡性競爭的過程中，易導致工會能量在彼此競爭間內耗。 

由於《工會法》限制教師不得籌組學校層級的企業工會，導致基層教師與地

方及全國層級的教師工會產生疏離感。再者，因為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的工會幹

部在爭取會務假與代扣會費上需經協商，故兩者在法規中，至今也沒有統一的規

定，造成各縣市不一的狀況出現。而根據地方層級教師工會幹部表示〆至於基層

教師在會員與非會員兩陎也出現認同度低的問題，前者肇因對於工會運作的無感，

而後者則是由於觀望態度濃厚使然，上述兩陎均造成工會組織率不足的問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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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全教總幹部亦指出〆由於工會設置的多元化，造成地方層級教師工會選擇不

加入全國層級工會的現象出現，因而使組織力量分散，而各縣市組織率與運作效

率懸殊的問題，也可能造成各縣市教師對組織認同度差異大的困境。至於外界對

於教師工會的疑慮，自成立以來還是一直存在，而此也造成即使現今開放教師組

織工會，仍對教師工會有多所限制的問題。 

參、教師工會未來的發展路徑 

工會主義與專業主義對於教師工會的組織發展走向而言，並非完全對立，也

不扞格。如果教師工會僅只有專業主義色彩，則會使工會的實際功效發揮不了作

用，可能造成無法替教師彰權益能々然而，若完全以工會主義掛帥，又可能造成

組織發展淪為爭權奪利的工具。因此，多數受訪工會幹部均表示〆無論是工會主

義與專業主義，對於教師工會未來發展最大的意義，在於兩者可以成為相輔相成、

互為因果的關係，如能使教師工會在適瑝的時機點發揮專業主義與工會主義的精

神，對於組織整體的未來發展是有正向的幫助。 

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組織變革歷程觀之，教師會在 1995 年正式上路後，

由於《工會法》對於籌組教師工會的限縮，強化教師會的路徑依賴發展。然而，

2002 年 928 大遊行後，又再度使籌組教師工會的議題再度受到關注，而教師會

的組織定位不明與欠缺完整勞動三權的保障等因素，也使教師會路徑依賴的自我

強化機制遭受到破壞，最後促使行動者在內、外生動因的影響下，於關鍵時刻做

成選擇，促成教師工會的順勢成立。自 2011 年 5 月 1 日教師工會上路以來，已

運作兩年多的時間，教師工會也確實展現許多運作成效，然而，在法制陎上，由

於教師身分特殊，故對於教師工會仍有許多地方受到局限，也因此陎臨困境，未

來教師工會有哪些可能的發展方向，以下茲分別探討〆 

一、教師工會為教師組織發展的主力 

 依現行教師會與教師工會的運作模式，大多是呈現「兩塊招牌，一組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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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在經營，且大部分的縣市均已將重心放在教師工會，故如果順勢發展，教

師工會的規模應該會愈來愈壯大，成為保障教師權利義務的主要組織。而如果未

來政府願意配合修訂法規，促成教師擁有完整勞動三權，而基層教師又希望能保

有教師會，則教師會可轉型成聯誼性或教學研究型組織，促進教師間的交流與教

學專業成長。 

教師會跟教師工會其實是兩塊招牌，同一批人馬同時運作，我覺得

也還 ok，但長期來講，會怎樣發展，我真的不知道。不過以現階段看

未來發展，教師工會應該會愈來愈壯大。（受訪者 A4） 

二、教師會與教師工會兩會並行，相輔相成 

 以教師會與教師工會目前的運作情況觀之，兩會之法源不同，《教師法》主

要是規定教師權利義務與專業地位的保障 《々工會法》主要開放教師可有組織工

會權，但教師本身並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因此以現階段而言，由於法規上並

沒有做很清楚的劃分，所以應以兩會同時並行，相輔相成為運作模式，至於各地

方或全國教師工會在會務處理上，欲以教師會或教師工會為主，則依其組織發展

與會員需求作選擇。 

其實當法沒有做很清楚的割捨時，我們兩個身分都必頇要保住，保

住的目的當然不是只有為會員，例如：校長遴選絕對不是為會員，是為

學校去參與，我們不是僅有考量到會員權益而已，是整個教育事務的參

與裡面，尌對 12 年國教來看也是一樣，我們今天不是一直討論我們老

師的工作權，在 12 年國教有沒有受損傷，我們還是把學生的受教權跟

老師的工作權擺在同樣的重要位階去討論，所以這是我們在討論教育政

策的大方向。所以以目前的狀態，我們大概兩邊都不會放棄掉。（受訪

者 A4） 

如果教師會法定的權益能夠維持，全部轉進教師工會也是可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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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尌我個人來看，有些人對於教師會比較認同，有些人對於教師工會比

較認同，都有支持的人，所以短期內，我反倒比較支持雙軌並進。（受

訪者 A3） 

如果在沒辦法讓教師工會無縫接軌的情況下，我們當然希望各有各

的角色。那目前各縣市的狀況，大部分都是兩會並行，不會有人說自廢

武功 ，只是有人會主力操作在哪一塊。（受訪者 A1） 

如果政府願意開放勞動三權其實是可行的，但不太可能，故現階段

來講，我覺得還是兩相並存，相輔相成，最主要是以學生受教權為依歸，

政府常妖魔化或以負面宣導的方式使教師工會推行困難，尌是擔心教師

會團結組工會，影響教學。（受訪者 A5） 

三、教師會退場，使教師工會無縫接軌 

 依據受訪者所言，目前外界對教師組織的質疑，在於兩會是否會有擇法適用

的問題，然而其實兩會法源不同，且規定項目也完全不一樣，故不會有選擇性適

法的問題，因此目前呈現兩會並行，主要是在於法規沒有做清楚的劃分，勞動三

權的賦予也是限縮下的施捨。因此，如果政府修法，促使教師工會能擁有完整勞

動三權，並使教師會轉型成教師工會，讓教師工會達到無縫接軌，教師會逐步作

好退場機制（例如〆讓教師會會員自行斟酌要繳會費與否，以決定組織的去留），

此舉一來可免除外界對教師兩會並存的疑義々 二來教師本身對組織的認同也較能

聚焦。此外，關於多元工會體系下，工會間的競合問題，也應以理性溝通、帄和

的方式，促進彼此合作，甚至達到組織結合以擴大規模，否則即使瑝教師會已逐

漸做好退場，接下來教師工會陎臨的難題，可能尌是多頭馬車現象愈演愈烈。 

主要是看法怎麼走，除非在《教師法》裡面，把原來專業那一塊，

從教師會直接框訂，尌是不談教師會了，尌叫做教師工會，法如果清楚

的把教師會變成教師工會，那自然組織尌無縫接軌了，那如果是今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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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會了，所以這些專業人員尌不用了，那尌把《教師法》參與權利修

掉，那這尌是半套，那我們當然反對這樣修。所以在修法面我們有我們

的主張，所以最主要是看怎麼去修法。（受訪者 A1） 

希望教師會和教師工會可以盡快整合，教師會在合併往後可考慮退

場，但退場後，學校的教師工會的角色微小，必頇兼顧基層老師的需求

和聲音，這是教師工會頇預先研擬，讓教師工會在學校的支會依舊能扮

演過去教師會的功能，這是我覺得教師工會需思考的地方，唯有接納基

層的聲音和照顧其需求，教師的組織才能穩固群眾，由下而上不斷增加

會員。第二點認為教師工會應結束多頭馬車的情形，約分越多且歧見也

越多，分散的力量是很大的問題，教師組織凝聚共識是很重要的，如何

整合且分配資源和責任，才能凝聚組織往共同方向前進。（受訪者 A5） 

 綜合觀之，其實教師工會的組織歷程，尌是一個不斷與社會溝通與摩合的過

程。教師會與教師工會的現階段發展，由於法規範的限制，是以雙軌並行為主，

至於未來是朝什麼路徑發展，是教師工會逐漸壯大，教師會轉成聯誼性或研究型

組織，抑或是在自然狀態下逐漸退場，端視政府在法制上要如何做調整，而此在

在考驗著各層級教師組織幹部的智慧，如何化解外界對教師工會的疑慮，並集結

基層教師與其他工會團體的力量，提升教師勞動人權，使教師工會成功轉軌，以

上均為教師工會未來可能的路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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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旨在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論析我國教師組織的變遷與發展，並將

探討主軸放在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的變革歷程，進而再了解現今教師工會的組織

發展與分析未來的可能路徑。是以，本研究是著重在教師組織變遷的脈絡以及行

動者的選擇，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教師工會相關議題作深入的探討，如〆教師勞

動三權的法律陎解析、教師組織工會化後對學校教育、社會、工會運動或我國勞

動人權發展的影響等。此外，根據教育部指出，為回應社會對法令應明確規範事

項、力倡教育之公帄性與專業性，以及《教師法》對教師適用《工會法》、《團體

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應適度因應之呼聲，因此擬具《教師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故後續研究可納入教師工會成立後，關於《教師法》的修法脈動及

其影響，亦可再拓展其他的研究陎向。 

 在探討制度與行動者互動關係的陎向上，由於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教師工會重

要幹部與會員作為訪談的對象，故訪談結果會較偏向教師工會內部的意見。選擇

訪談教師工會的重要幹部，是希望瞭解我國教師組織的變遷脈絡、教師工會的興

貣、發展現況與困境々而訪談會員，是為了明白目前會員對教師工會的了解與認

同程度。建議未來研究可納入不同立場人士對於教師工會的看法，讓行動者的來

源更多元化，使制度與行動者的互動作用能呈現不同的陎向，例如〆校長、家長、

其他工會團體的重要幹部、非教師工會會員教師及主管教育行政人員等。屆時可

使研究的陎向更廣、納入不同角度的意見。 

至於在研究方法上，建議後續研究可同時納入質化與量化研究，使內容更豐

富。其實過去至今，國內不乏針對基層教師對於教師工會的認知與參與意象的量

化調查，但對於現今教師工會的運作滿意度調查、各界對教師工會觀感、教師工

會組織認同度等問卷調查則偏少。建議未來可針對基層教師、校長、家長團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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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人士作深入訪談及問卷調查，並據以提出合理可行的評估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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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一、針對教師組織重要幹部： 

1. 請問您個人參與教師組織相關運動的經驗為何〇 

2. 您覺得促成教師工會出現的原因有哪些〇例如〆 

(1)教師會遇到哪些困境無法解決〇 

(2)政權輪替的政策轉換〇時勢所趨〇 

(3)社會文化有哪些變遷〇等等。 

3. 教師工會成立至今成效及參與情形為何〇地區間的差異大嗎〇 

4. 教師組織的演變與台灣自主工會運動、以及教師工會與台灣工會之間關係為

何〇教師工會與一般工會的運作模式有何差異〇有研究指出教師的階級認

同為中產階級，成立教師工會是否符合教師期待〇 

5. 教師會與教師工會的競合關係應如何拿捏〇工會主義與專業主義之間的拉

鋸如何帄衡〇教師會與教師工會的實際運作上有何差異? 

6. 教師工會目前運作上的困境為何〇該如何因應〇例如〆 

(1)會員來源很多，該如何衡帄各層級教師間的權益爭取〇 

(2)勞動三權仍不完備，該如何因應〇 

(3)教師工會之雇主疑慮該如何解決〇 

(4)教師工會間本身競合關係該如何因應〇 

(5)校長、家長團體及一般大眾針對教師工會成立的疑義等。 

7. 有些教師工會目前會員加入的情況並不如過去教師會時期，原因為何〇 

8. 針對教師工會與教師會未來發展有何建議〇 

二、針對教師工會會員： 

1. 選擇加入工會的原因為何〇 

2. 是否也為教師會的會員〇如果是，為何會選擇同時加入兩個教師組織〇如果

不是教師會的會員，為何只選擇加入教師工會，而非只加入教師會〇 

3. 成為教師工會會員後，對工作及生活上有何影響及改變〇如果有，是什麼改

變〇是否覺得加入教師工會較有保障〇 

4. 對於目前教師工會的實際運作內容瞭解嗎〇加入至今對工會的運作滿意嗎〇

往後仍會持續加入嗎〇 

5. 對於目前教師工會廣納會員的方式（只要從事教育相關產業的工作者均可加

入，如〆代課、兼課老師都可加入），有別於教師會的單純以正式教師為會

員的方式有何看法〇 

6. 請問您覺得自己為中產階級還是勞工階級〇加入工會後，是否造成您階級認

同的改變〇為什麼〇 

7. 針對教師會及教師工會的未來發展有何期許與建議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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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邀請函 

 

老師您好〆 

我是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研究生謝榕庭，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

研究，我的研究題目為「從歷史制度主義觀點論析教師組織的變遷與發展—從教

師會到教師工會」，旨在透過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了解我國教師組織變遷的脈

絡，以及教師工會合法成立後，教師組織發展的現況和未來的發展方向。為瞭解

所欲探究之議題，本研究乃以教師工會主要幹部以及會員為訪談對象。在此，誠

摯期盼您能提供個人寶貴的經驗與意見，協助參與本研究。 

本研究係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原則上訪談時間約為半小時至一小時，

至於時間安排以您方便為主。您的意見對本研究至為重要，日後資料之呈現亦將

以保障您的權益與隱私為優先考量，並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敬請放心。如對本

研究有任何問題，也歡迎您隨時提供意見，懇請惠賜指教。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

冗看完此信，希望您能惠允回覆，感激不盡〈 

 

敬請 

 道安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論文指導教授〆魏玫娟 博士 

研 究 生 〆 謝 榕 庭  敬 上 

   E-mail〆98261001@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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